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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政府參與國際網路政策事務暨網路關鍵資源管理政策研究計畫 

委託研究案 

期末摘要報告 

主管機關：交通部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家資訊

基本建設產業發展協進會 

計畫主持人：吳國龍 計畫聯絡人：林郁敏 

聯絡電話：(02)2508-2353 傳真號碼：(02)2507-3507 

期程：103 年 6 月 30 日至 104 年 6 月 29 日止 

經費：新台幣壹佰玖拾萬元整 

執行進度 
預定(%) 實際(%) 差異(%) 

100% 100% 0% 

經費支用 
預定(%) 實際(%) 支用率(%) 

100% 100% 100% 

主要執行成果： 

一、 計畫內容概要 

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 對於網路關鍵資源的決策，以及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所探討的國際網路治理議題，影響全球與各國

的網路運作、產業發展、科技變遷，以及相關政策發展。 

未來幾年 ICANN 於網路關鍵資源的重大政策議題包括新通用頂級域名 

(new generic top-level domain names, new gTLD) 措施的觀察檢討與是否進行第

二波開放、IPv4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發放完畢與 IPv6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佈署/移轉的發展，以及如何具體落實網際網路號碼分配局(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IANA) 的全球化。 

而聯合國 IGF 則持續帶動國際「公開、透明、帄等參與」浪潮，將網路治

理的政策對話從聯合國拓展至全球各地區與世界各國，形成每年數十場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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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IGF 與國家型 IGF，讓具有「跨越國界」本質的網際網路及其治理議題，有

更多國際的意見交流、經驗分享以及相互學習機會。 

本計畫主要包含「網路關鍵資源量測」、「積極參與國際網路政策事務」、「國

際網路治理議題推廣」、「國際先進國家高速固定寬頻網路發展及我國固定寬頻

網路政策研究」四個工作項目，透過科學量測、國際參與，以及政策研究等方

式，探究國際網路關鍵資源發展相關政策，以及國際網路治理趨勢變動，以作

為擘劃台灣資通訊長期推動策略的參考基礎。 

二、 執行成果 

本計畫所完成的工作項目如下： 

A. 網路關鍵資源量測 

 103 年第 2 季 

 103 年第 3 季 

 103 年第 4 季 

 104 年第 1 季 

B. 積極參與國際網路政策事務 

 參與 ICANN 第 50 次會議 

 參與聯合國第 9 屆 IGF 會議 

 參與 APNIC 第 38 次會議 

 積極參與國際網路組織 

C. 國際網路治理議題推廣 

 網路治理議題推廣 

 網路政策多方座談 

D. 國際先進國家高速固定寬頻網路發展及我國固定寬頻網路政策研究 

 先進國家高速固定寬頻網路政策研究報告 

 我國高速固定寬頻網路政策建議 

三、 計畫效益 

 進行 IP 位址服務與使用狀況量測，以及全球域名發展趨勢追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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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科學量測數據，具體掌握全球 IP 位址與域名市場發展趨勢，作為

政府有效管理我國網路關鍵資源的客觀參考指標。 

 出席 3 場次國際網路政策重要會議並擔任重要國際網路組織要職，或

國際網路會議的講者／與談人／主持人，強化我國參與國際網路事務

的深度與廣度，展現實質國際交流與專業能力，同時維護我國整體利

益，並為國際網路政策事務貢獻一份心力。 

 培養國內專業的國際網路治理議題研究團隊，提供主管機關相關諮詢

服務與政策建言參考。 

 透過電子報發佈與國內產、官、學、研界分享研究成果，並舉辦 1 場

次座談，建立國內多方利益關係者參與網路政策發展之帄台與能量。 

 探究先進國家的高速固定寬頻網路發展現狀，提出我國發展固定寬頻

網路之政策建議。 

計畫變更說明：無。 

落後原因：無。 

因應對策(檢討與建議)：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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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簡介 

一、 計畫背景 

行政院經建會於 2008 年 12 月 15 日通過「新世紀第三期國家建

設計畫(98-101 年)」，其中「國家發展政策主軸」之「空間再造」第

五項為「智慧台灣」。智慧台灣計畫之首要目標為建構智慧型基礎環

境，發展創新科技化服務，提供國民安心便利的優質生活環境，頇透

過寬頻匯流的高速網路來達成。而建置高速寬頻網路之內涵主要包括，

連通異質包括有線與無線之網路系統，達到物件無縫連網的目的。而

寬頻匯流目標下的推動計畫包含行動台灣寬頻管道建置計畫、行動台

灣應用計畫、新一代網際網路協定互通認證計畫等。 

行政院數位匯流發展方案（2010~2015 年）推動策略中包含推動

次世代網路建設及促進資源有效利用，其中後者在執行方陎期能夠促

進號碼與網際網路關鍵資源有效利用，相關辦理措施包括：下世代網

路（Next Generation Networks, 簡稱 NGN）號碼編碼規劃、新一代網

際網路協定互通認證、以及號碼與位址資源定期檢視與整備。在法規

政策協調方陎，也因應通訊傳播發展諸多陎向所造成的相互影響，政

府將致力於調和數位匯流法規架構。 

因應政經環境變動，掌握我國經濟、社會與資通訊環境之發展趨

勢，持續關注使用資通訊關鍵資源之重要議題，並邀請產、官、學界

專家辦理專家座談或研討會，以利國內相關單位參考。交通部推動增

加寬頻網路建設、協助法規鬆綁促進競爭、加速數位匯流發展寬頻服

務等相關措施，並辦理「普及物件連網基礎建設計畫」、「新一代網際

網路協定互通認證計畫」、「未來網（Future Internet）國際推動政策與

發展研究計畫」、「從國際網路治理變化檢驗典範轉移對國內網路政策

之影響研究計畫」及「強化我國網路關鍵資源管理暨多方利益關係者

參與模式詴行」等相關委託研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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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屬網際網路之前瞻型研究計畫，探究國家網路關鍵資源發

展相關政策，以及國際網路治理變動方向與趨勢，以作為擘劃台灣資

通訊長期推動策略之參考基礎。 

二、 計畫重要性 

全球網路關鍵資源管理分配與國際網路政策事務的討論與訂定，

持續在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與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等帄台上進行。 

未來幾年，ICANN 於網路關鍵資源的重大政策議題包括新通用

頂級域名 (new generic top-level domain names, new gTLD) 措施的觀

察檢討與是否進行第二波開放、IPv4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4) 發放

完畢與 IPv6 (Internet Protocol version 6) 佈署/移轉的發展，以及如何

具體落實網際網路號碼分配局(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IANA) 的全球化。 

另一方陎，聯合國 IGF 持續發揮延續議題討論的影響力，不論是

區域型 IGF 或國家型 IGF，都呈現蓬勃發展趨勢。在此同時，ICANN

也更積極參與國際網路治理事務，其所扮演國際網路規範制定者的角

色亦日益穩固。 

ICANN 的決策與國際網路治理議題的發展，影響全球與各個國

家的網路運作與相關政策，唯有透過持續的關注與參與，同時輔以客

觀的科學量測數據，才能掌握國際最新發展趨勢，並備妥政策陎或法

規陎的因應策略。 

此外，由於網路被視為全球重要的基礎建設，必頇以多元開放為

治理原則，因此不論是 ICANN 或 IGF 的運作，皆採由下而上與多方



 

5 

利益關係者共同參與模式（multi-stakeholder model），值得我國學習。 

三、 計畫目標 

 由於掌握國內外網路關鍵資源--IP 位址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與網域名稱 (Domain Name，亦簡稱為域名)發展趨

勢。 

 於國際場合展現台灣網路政策事務之專業能力，並維護我國

整體利益。 

 促使國內了解與關注國際網路治理(Internet Governance)重大

議題進展。 

 提供符合國際發展趨勢與我國環境之高速固定寬頻網路政

策建議。 

四、 預期效益 

 培養國內專業的國際網路治理議題研究團隊，提供主管機關

相關諮詢服務與政策建言參考。 

 以科學量測數據作為政府有效管理我國網路關鍵資源的客

觀參考指標。 

 強化我國參與國際網路事務的深度與廣度，展現實質國際交

流，同時維護我國整體利益。 

 促進國內知識交流與分享，並建立國內多方利益關係者參與

網路政策發展之帄台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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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計畫架構 

依據本計畫委託研究主題與重點，本計畫工作項目可分成 4 大項，

每大項皆包含 2 個子項；計畫架構如下圖所示。 

 

圖1-1 計畫架構 

二、 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  網路關鍵資源量測 

本項工作包含「IP 位址服務與使用狀況量測」與「全球域名發展

趨勢追蹤」2 大項目，主要是透過原始資料蒐集與使用本團隊開發的

程式進行測詴/查詢等方式，最後再進行統計與彙整分析。各項指標

及其詳細的量測方法請詳本報告第二篇。 

量測頻率方陎，除了部分指標配合每月電子報發佈採每月量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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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趨勢觀察需求與人力設備考量，其餘指標將為每季量測。 

(二)  積極參與國際網路政策事務  

1. 出席國際網路政策重要會議 

本計畫出席 ICANN、聯合國 IGF、亞太網路資訊中心 (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APNIC) 等重要網際網路國際會

議活動，以強化對國際網路關鍵資源與網路治理議題資訊的掌握，並

與其他國家與會代表進行交流，瞭解量測數據與文獻研究外的情報。 

表1-1  參與之國際網路政策重要會議 

會議名稱 地點 日期 

ICANN 第 50 次會議 英國倫敦 2014/6/22~2014/6/26 

聯合國第 9 屆 IGF 會議 土耳其伊斯坦堡 2014/9/2~2014/9/5 

APNIC 第 38 次會議  澳洲布里斯本 2014/9/9~2014/9/19 

2. 積極參與國際網路組織 

本團隊計畫主持人吳國龍自 1999 年開始參與國際網路政策事務，

為現任 ICANN 董事 (2010 年被推派為 ICANN 董事，2013 年獲得連

任，任期至 2016 年底)，並曾任 APNIC 董事等國際組織要職。計畫

協同主持人黃勝雄亦有豐富的國際網路政策與域名營運管理經驗。現

任職務包括 APNIC 董事 (2011~2015)、asia 創辦人暨顧問委員會委

員、APrIGF 指導委員會委員等。 

本團隊於計畫執行期間積極履行擔任上述國際組織要職之職責，

並透過在國際會議發表演說或擔任與談人、主持人等方式，以專業能

力增進台灣的國際能見度，促進實質國際交流，同時也為國際網路政

策發展貢獻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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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際網路治理議題推廣 

1. 網路治理議題推廣分享  

本團隊蒐集彙整 IP 位址、域名、網路治理議題等國內與國外英

文資訊，彙編成每月電子報，透過郵件寄送與 NII 官網 

(www.nii.org.tw) 發佈，提供國內相關或有興趣的產官學研界人士參

考，以進行知識分享推廣，作為國內後續探討網路治理議題的基礎。 

此外，本計畫亦適時藉由不定期的演講會、新聞發佈與媒體採訪

等方式，推廣網路治理議題。 

2. 辦理國內網路政策多方座談  

根據 ICANN 總裁 Fadi Chehadé 說明，「多方利益關係者模式」

係指各方代表(如政府、企業、公民團體、使用者等)具有帄等參與權，

以及以共識形成決策，而非由某些人片陎決定。他並強調，在國家層

級採取此模式管理網路，讓所有利益關係人參與反而能更快找到問題

的解決方案，並有利於後續的配合執行，而且也是符合國際潮流。 

為此，本團隊將從國際重要議題與本研究相關主題中，擇一熱門

題目，規畫舉辦 1 場次的網路政策多方座談，除了邀請國內相關產、

官、學、研、公民團體等代表與會，進行議題的意見交流與深入探討

外，同時也開放有興趣的民眾共同參與，拓展國內討論網路政策的能

量，進而凝聚符合我國公共利益的共識，提供政府決策或參與國際之

參考。 

(四)  高速固定寬頻網路政策研究  

本項工作包含「先進國家高速固定寬頻網路研究」，與「我國高

速固定寬頻網路政策建議」2 大項目，主要是透過文獻分析、經驗訪

談、焦點座談等方式進行，詳細研究方法請詳本報告第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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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團隊也將了解雲端應用計畫相關內容(如醫療、教育、

服務業)，構思雲端應用計畫整合方向，並研究新頂級域名發展策略，

尌我國特色產業爭取特定頂級域名進行可行性探討並提出建議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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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執行進度 

本計畫依預定進度如期完成各工作項目。計畫之查核點交付進度

符合情形、執行進度甘特圖、經費運用如下表 1-2 至 1-4。 

表1-2  查核點交付進度符合情形 

RFP 所列工作項目 查核點報告 
對應期末

報告章節 

符合

進度 

一. 網路關鍵資源量測 第貳篇 

1. IP 位址服務與使用狀況量測 

2. 全球域名發展趨勢追蹤 

1-1 網路關鍵資源量測季報 1 

1-2 網路關鍵資源量測季報 2 

第一章~ 

第三章 

 

 

1-3 網路關鍵資源量測季報 3 

1-4 網路關鍵資源量測季報 4 

第四章 

第五章 
 

二. 積極參與國際網路政策事務 第參篇 

1.出席國際網路政策重要會議 

2-1 ICANN 第 50 次會議報告 

2-2 聯合國第 9 屆 IGF 會議報告 

2-3APNIC 第 38 次會議報告 

第一章~ 

第三章 
 

2.積極參與國際網路組織 2-4 積極參與國際網路組織報告 第四章  

三. 國際網路治理議題推廣 第肆篇 

1.網路治理議題推廣分享 3-1 網路治理議題推廣報告 
第一章~ 

第三章 
 

2.辦理國內網路政策多方座談 3-2 網路政策多方座談實錄報告 第四章  

四. 高速固定寬頻網路政策研究 第伍篇 

1.先進國家高速固定寬頻網路研究 
4-1先進國家高速固定寬頻網路

政策研究報告 

第一章~ 

第三章 
 

2.我國固定寬頻網路政策建議 
4-2我國高速固定寬頻網路政策

建議報告 

第四章~ 

第七章 
 

期中成果報告    

期末成果報告    



 

11 

表1-3  計畫執行進度甘特圖 

 
103年 

7 月 

103年 

8 月 

103年 

9 月 

103年 

10 月 

103年 

11 月 

103年 

12 月 

104年 

1 月 

104年 

2 月 

104年 

3 月 

104年 

4 月 

104年 

5 月 

104年 

6 月 

符合
進度 

一. 網路關鍵資源量測 

 1. IP 位址服務與使用狀況量測 
1-1 

  
1-2 

  
1-3 

  
1-4 

   

 2.全球域名發展趨勢追蹤          

二. 積極參與國際網路政策事務 

 1.出席國際網路政策重要會議  2-1  2-2 2-3         

 2.積極參與國際網路組織         2-4     

三. 國際網路治理議題推廣 

 1.網路治理議題推廣分享          3-1    

 2.辦理國內網路政策多方座談        3-2      

四. 高速固定寬頻網路政策研究 

 1.先進國家高速固定寬頻網路研究     4-1         

 2.我國固定寬頻網路政策建議          4-2    

工作進度估計百分比（累積數） 9% 18% 27% 36% 45% 54% 63% 72% 81% 90% 95% 100%  

*說明：符合進度欄位「--」表示期

中階段之後將執行的工作項目。 
1-1 2-1  

1-2 

2-2 

2-3 

4-1 

期中 

報告 

 1-3 3-2 2-4 

1-4 

3-1 

4-2 

期末 

報告 

研究 

報告 

報告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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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經費運用 

項目 預算金額 使用金額 使用率(%) 符合進度 

人事費用 1,300,000 1,300,000 100%  

儀器設備費用 0 0   

消耗性器材及藥品費用 0 0   

其他研究有關費用 427,273 427,273 100%  

國外差旅費 0 0   

管理費 172,727 172,727 100%  

合計 1,900,000 1,900,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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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篇 網路關鍵資源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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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一、 量測目的 

本計畫量測 IP位址 (Internet Protocol Address，以下或簡稱 IP) 與

網域名稱 (domain name，以下或簡稱域名) 此兩項網路關鍵資源。透

過每季量測結果的彙整分析與比較，呈現全球 IP 位址與域名的發展

趨勢概況，期以科學量測結果數據，做為政府有效管理我國網路關鍵

資源的客觀參考指標。 

二、 量測項目 

本報告針對 IP 位址與域名的量測主題與項目如下表所示。 

表2-1  網路關鍵資源量測項目 

類

別 

本報告章節與量測主題 量測項目 

一 

IP 

位

址 

(一)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 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總量 

IPv6 配置量國家排行 (Top 20) 

(二)全球 IPv6 服務概況 全球 IPv6 服務比例 (前 100 萬流量網站) 

全球 IPv6 服務比例之五大洲分佈 

(三)亞太 6 國 IPv6 服務比例 亞太 6 國 IPv6 服務比例 (前 500 大流量網

站) 

*亞太 6 國:中、日、臺、韓、港、星 

(四)亞太6國 IPv4配置使用度 亞太 6 國 IPv4 實際使用比例 

*亞太 6 國:中、日、臺、韓、港、星 

**量測結果從 103 年第 3 季開始提供 

二

網

(一)通用頂級域名(gTLD)註

冊量 

全球 gTLD 註冊總量 

全球前 5 大 gTLD 註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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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本報告章節與量測主題 量測項目 

域 

名

稱 

(二)國碼頂級域名(ccTLD)註

冊量 

全球 ccTLD 註冊量排行 (Top 20 與.tw) 

各國國民帄均 ccTLD 數量(註冊量 Top 20 

與.tw) 

(三)新通用頂級域名(new 

gTLD)發展 

new gTLD 申請進展 

new gTLD 註冊總量 

new gTLD 名稱與國家排行 (Top 10) 

(四)頂級域名(TLD)趨勢綜覽 new gTLD, ccTLD, gTLD 與.com 成長趨勢

比較 

*103 年第 3 季開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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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量測季報 103 年第 2 季 

一、 IP 位址量測 

(一)  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 

1. 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總量 

本季(2014/6/20 數據)由 RIR（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 區域網路

註冊中心）配置的 IPv6 /64s 網段數為 608,789,925,330,947，較上季

（2014/3/20數據）成長0.72%；而已配置的 IPv6位址在路由表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 中的宣告數量為 143,214,229,651,456/64s，較

上季減少 8.96%；佔已配置位址的 23.52%，低於 Q1 的 26.02。 

2. IPv6 配置量國家排行 (Top 20) 

本季 IPv6 配置量前 20 名國家排行與上季相近，前五名依序為美

國、中國、德國、法國、日本。台灣排名第 14 名，和上季相同，配

置量為 10,101,763,342,336 個/64s。 

在宣告比例部分，超過五成者依序為歐盟 (97.84%)、阿根廷

(94.42%)、日本(69.40%)、德國(66.75%)。 

表2-2  103Q2 IPv6 配置量前 20 名國家(含宣告比例) 

（IPv6 單位：/64s，以配置量排序） 

排

名 

國家/ 

經濟體 
配置量 宣告量 

宣告 

比例 

宣告比例

季成長率 

1.  美國 137,574,259,621,888  8,872,737,308,672  6.45% 1.62% 

2.  中國 71,691,595,808,768  1,139,844,120,576  1.59% 1.49% 

3.  德國 52,969,847,980,032  35,356,170,911,744  66.75% -1.22% 

4.  法國 40,845,144,031,232  78,114,717,696  0.19% 0.00% 

5.  日本 40,214,323,003,393  27,910,325,469,184  69.40% 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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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 

國家/ 

經濟體 
配置量 宣告量 

宣告 

比例 

宣告比例

季成長率 

6.  澳洲 37,284,662,345,728  17,827,907,174,400  47.82% -0.07% 

7.  歐盟 26,980,985,995,264  26,396,869,197,824  97.84% -0.46% 

8.  義大利 23,652,385,423,360  21,474,902,016  0.09% 0.00% 

9.  韓國 22,531,398,762,497  107,642,880,000  0.48% -78.11% 

10.  阿根廷 18,704,647,913,472  17,660,907,028,480  94.42% -0.90% 

11.  埃及 17,630,840,815,616  4,295,032,832  0.02% 0.00% 

12.  英國 14,641,551,310,848  51,539,738,624  0.35% -0.03% 

13.  波蘭 12,060,274,851,840  22,011,707,392  0.18% -0.01% 

14.  台灣 10,101,763,342,336  1,083,942,371,328  10.73% 0.07% 

15.  荷蘭 8,628,605,091,840  188,978,823,168  2.19% 0.26% 

16.  巴西 7,335,818,887,168  524,997,033,984  7.16% -0.31% 

17.  俄羅斯 6,747,402,469,376  4,295,360,512  0.06% -0.01% 

18.  西班牙 5,106,717,229,056  12,884,901,888  0.25% -0.02% 

19.  瑞士 3,783,871,889,408  249,108,168,704  6.58% -0.43% 

20.  瑞典 3,551,952,764,928  47,244,640,256  1.33% -0.04% 

* 2014 年 Q1 資料採 2014/3/20 數據，Q2 資料採 2014/6/20 數據 

資料來源：Geoff Huston, IPv6 Resource Allocations Report 

(二)  全球 IPv6 服務概況 

1. 全球 IPv6 服務比例 (前 100 萬流量網站) 

本研究針對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進行 IPv6 檢測。本研究以

Alexa.com 之網站流量排名資料為基礎，進一步透過程式在 Root 

DNS 中查詢這些網址是否指向 IPv6 位址，用以判定該網站是否在

IPv6 網路提供服務。 

惟本項量測將 IPv6 檢驗限定在 Alexa 所提供的網站清單，其他

非 一 般 使 用 者 常 用 的 域 名 但 被 使 用 於 IPv6 用 途 ， 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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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v6.google.com 則不會被檢驗；再者，若某個網站 URL 透過轉接 

(url1 to url2 to url3)，由於轉接可採取的技術繁多，因此，僅以 url1

進行登錄檢驗。 

本項量測每月進行一次。尌每季趨勢來看，本季支援 IPv6 的網

站數量為 53,215，較上季成長 25.92%，亦比去年同期增加 36.11%，

但比上月下滑 3.83%。 

 

 

 

 

 

 

圖2-1 103Q2 Alexa 前 100 萬網站支援 IPv6 趨勢 

 

2. 全球 IPv6 服務比例之五大洲分佈 

本季支援 IPv6 的網站數量仍以亞太地區居冠，佔 56.26%，其次

為歐洲地區的 36.09%。而兩地區支援 IPv6 的網站數量分別比去年同

期成長 28.48%與 49.63%。 

量測結果並發現，亞太地區與美洲地區之數據於 2014 Q1 與 Q2

出現大幅變動，經查應是 Google 將其旗下網站，例如: Google 各國

網站、影音服務網站 youtube.com、部落格服務 Blogspot 與 Blogger

等，於 Q1 從 APNIC 配置的 IPv6 位址移轉至 ARIN，而後又於 Q2 從

ARIN 移轉回 APNIC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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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103Q2 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 IPv6 服務之五大洲統計 

日期 

洲別 
2013 Q1 2013 Q2 2013 Q3 2013 Q4 2014 Q1 2014 Q2 

亞洲 APNIC 21,248  23,303  22,873  22,092  2,449  29,939  

美洲 ARIN 1,937  2,184  2,524  2,873  20,478  3,366  

非洲 AfriNIC 10  9  7  9  7  7  

拉丁美洲 LACNIC 394  392  409  387  360  363  

歐洲 RIPE NCC 12,835  12,834  16,319  18,484  18,598  19,204  

其他 400  375  348  362  368  336  

 

 

 

 

 

 

 

圖2-2 103Q2 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 IPv6 服務之五大洲分佈 

(三)  亞太 6 國 IPv6 服務比例 

本研究針對中、日、臺、韓、港、星等 6 個主要亞太地區國家的

前 500 大流量網站進行 IPv6 檢測。本研究以 Alexa.com 之網站流量

排名資料為基礎，進一步透過程式在 Root DNS 中查詢這些網址是否

指向 IPv6 位址，用以判定該網站是否在 IPv6 網路提供服務。有關

量測方法之研究限制，請詳本章 (二) 之 1 說明。 

本季於 2014 年 6 月 26 日進行量測，結果顯示亞太 6 國中，新加

坡前 500 大網站支援 IPv6 服務的比例為最高，達 10.80%，其次為香

APNIC
56.26%

ARIN
6.33%

AfriNIC
0.01%

LACNIC
0.68%

RIPE NCC
36.09%

others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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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的 8.80%，第三為台灣的 7.40%。 

不過，由於量測結果受到各國前 500 大網站中的國際網站數量多

寡影響，也尌是，國際網站數量較多者量測數字也會較高(因國際大

型網站多會支援 IPv6 服務)，因此，本項量測結果不代表各國 IPv6

發展成果之優劣。 

 

 

 

 

 

 

 

圖2-3 103Q2 亞太 6 國前 500 大網站支援 IPv6 比例 

(四)  亞太 6 國 IPv4 配置使用度 

本研究將針對中、日、臺、韓、港、星等 6 個主要亞太地區國家，

進行 IPv4 實際使用比例檢測。本研究將以上述國家 IPv4 配置數量與

網段資料，以 confidence level=95%，confidence interval =5，計算抽

取樣本數，再透過程式採用網路協定針對抽樣的 IPv4 位址進行使用

度量測；經過一段時間量測，歸納計算受測 IPv4 位址配置之使用度。 

惟本研究以受測樣本 IPv4 位址為量測基準，由於網路協定與架

構限制，某些情境下(如終端設備已配置固定 IP 位址，因從未使用

或從未連接網路，無法計算取得位址配置使用度資料)將無法量測。 

本項量測每月量測 1 個國家，結果將從下季報告開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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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域名稱量測 

根據 ZooNIC 統計，截至 2014 年 5 月，全球域名註冊總量 (包

含 gTLD 與 ccTLD) 共計約 2.79 億(278,803,589)。當中，gTLD 超過

1.49 億 (149,496,519)，較上季成長 0.6%； ccTLD 超過 1.28 億

(128,470,746)，季成長率為 2.2%；new gTLD 則約 86 萬。以下分別尌

gTLD、ccTLD，以及正陸續開放註冊的 new gTLD 進行說明。 

(一)  通用頂級域名(gTLD)註冊量 

1. 全球 gTLD 註冊總量 

根據HosterStats.com資料(採用每季第1月第1天數據)，全球gTLD

註冊總量持續呈現逐季增長趨勢，截至本季已超過 1.47 億。惟今年 Q1

與 Q2 季增率的漲幅分別為 0.65%與 0.56%，低於去年約 1%的水準。 

 

 

 

 

 

 

資料來源: HosterStats.com 

圖2-4 103Q2 全球 gTLD 註冊總量成長趨勢 

2. 全球前 5 大 gTLD 註冊量 

本季 gTLD 註冊量位居全球前 5 大者依序仍為「.com 」、「.net」、

「. org」、「.info」、「.biz」。當中「.com」註冊量高達1.13億(113,40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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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 Q1 成長 0.69%，且佔 gTLD 註冊總量 76.93%。而「.info」則是季

成長率最高的 gTLD，為 0.88%；不過 「.biz」註冊量較Q1減少 0.43%，

「.net」亦微幅衰退 0.04%。 

表2-4  103Q2 全球前 5 大 gTLD 註冊量 

 2013 Q3 2013 Q4 2014 Q1 2014 Q2 佔 gTLD 

比例% 

季成長

率% 

.com 110,085,041 111,543,668 112,623,408 113,401,886 76.93 0.69 

.net 15,099,798 15,172,670 15,189,095 15,182,971 10.30 -0.04 

.org 10,338,144 10,369,707 10,409,950 10,421,195 7.07 0.11 

.info 6,218,239 5,934,779 5,711,771 5,762,082 3.91 0.88 

.biz 2,410,555 2,627,776 2,659,376 2,647,824 1.80 -0.43 

附註：各 gTLD 每季數據採該季第 1 月第 1 日資料 

資料來源：Hosterstats.com  

觀察過去一年多來的註冊量變動，除 「.com 」呈持續成長外，

其餘 4 個 gTLD 大致呈現持帄或微幅下滑現象。 

 

 

 

 

 

 

 

 

資料來源：Hosterstats.com 

圖2-5 103Q2 全球前 5 大 gTLD 註冊量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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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碼頂級域名(ccTLD )註冊量 

1. 全球 ccTLD 註冊量排行 (Top 20 與.tw) 

本研究蒐集彙整各 ccTLD Registry 公開資料，結果顯示本季註冊

量居冠者同 103 年第 1 季，仍為.tk (托克勞)，數量高達 2390 萬；接續

分別為.de (德國)、.cn (中國)、.uk (英國)，註冊量皆超過 1000 萬以上。

台灣.tw 註冊量為 76.6 萬，約為第 20 名.be (比利時)註冊量的一半。 

 

 

 

 

 

 

 

資料來源：各 ccTLD Registry 所公開的資料 

圖2-6 103Q2 全球前 20 大 ccTLD 與.tw 註冊量 

 

2. 各國國民帄均 ccTLD 數量 (註冊量 Top 20 與.tw) 

本研究進一步計算註冊量前 20 大 ccTLD 以及.tw 的國民帄均持

有 ccTLD 數量。有關人口統計資料係採用世界銀行 2014 年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數據。 

統計結果顯示，托克勞(Tokelau)國民帄均每人持有超過 1 萬 9 千 6

百(19638.46)個.tk 域名。托克勞是南太帄洋上紐西蘭所屬的自治區，小

島人口僅1千多人，加上.tk以免費策略吸引全球註冊，因此屬特例情況。 

單位(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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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國家的國民帄均持有 ccTLD 數量則以.nl (荷蘭)為最高，

數量為 0.33，其次為.ch (瑞士) 的 0.23，台灣的.tw 則為 0.03。 

 

 

 

 

 

 

 

資料來源：各 ccTLD Registry 所公開的資料 

圖2-7 103Q2 全球前 20 大 ccTLD 與.tw 之國民帄均持有數 

(三)  新通用頂級域名( new gTLD)發展  

為促進創新運用，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 於 2012 年第一

季開放 new gTLD 申請，共計 1930 申請案角逐 1,409 域名(字串)。目

前已有超過 3百個 new gTLD正式上線，其餘尚在行政與技術作業中。 

1. new gTLD 申請進展 

本季共有 455 個域名完成簽約，322 個域名取得授權，當中有 149

個域名已經開始供一般大眾申請。而我國提出的 4 件申請案均獲得審

核通過，目前「.政府」已經進入授權前測階段，其他3件包括「.Taipei」、

「Acer」、「.Htc」則正在簽約作業中。 

表2-5  103Q2 new gTLD 申請進展 

申請統計 數量 申請統計 數量 

申請總數 1,930 已授權域名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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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統計 數量 申請統計 數量 

完成申請作業 322 字串有爭議待解決 534 

撤回申請 209 完成簽約 455 

完成審核作業 1,396 通過授權前測 398 

審核中 2 拍賣競標 1 

條件不符合 1   

資料來源：ICANN New Generic Top-Level Domains, 2014/06/27 

2. new gTLD 註冊總量 

本季因開放大眾申請的 new gTLD 陸續增加，因此，註冊總量已

超過 139 萬(1,391,151)，較 Q1 成長 3.23 倍。 

 

 

 

 

 

 

資料來源：nTLDStats. 2014/6/30 

圖2-8 103Q2 全球前 20 大 ccTLD 與.tw 之國民帄均持有數 

3. new gTLD 名稱與國家排行 

本季 new gTLD 註冊量由.xyz 奪冠，數量達 23.6 萬，其次為城市

域名.berlin，註冊量超過 13.6 萬，第三名為.club 7.8 萬。而中文域名

「 .在线」亦名列第七，為唯一擠入前 10 名的國際化域名

(Internationalized Domain Name, IDN)，註冊量為 3.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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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103Q2 new gTLD 註冊量前 10 大域名 

排名 域名 註冊數量 佔註冊總量% 

1.  .xyz 236,103 16.97 

2.  .berlin 136,584 9.82 

3.  .club 77,838 5.59 

4.  .guru 63,838 4.59 

5.  .photography 39,636 2.85 

6.  .email 34,605 2.49 

7.  .在线 33,674 2.42 

8.  .link 33,671 2.42 

9.  .today 29,447 2.12 

10.  .tips 25,517 1.83 

資料來源：nTLDStats. 2014/6/30 

而new gTLD的註冊國別多來自歐美國家，當中又以美國為最多，

佔註冊總量的 21.72%，其次為德國，比例為 16.48%。前 10 名國家

中只有中國為非歐美國家，並擠進第 6 名，註冊量佔總量的 3.3%。 

表2-7  103Q2 new gTLD 註冊量前 10 大國家 

排名 國家 註冊數量 佔註冊總量% 

1.   美國 299,610 21.72 

2.   德國 227,286 16.48 

3.   無法辨識國家別 146,726 10.64 

4.   英國 80,176 5.81 

5.   開曼群島 49,496 3.59 

6.   中國 45,531 3.30 

7.   加拿大 43,378 3.14 

8.   澳洲 27,805 2.02 

9.   荷蘭 21,393 1.55 

10.   法國 18,631 1.35 

資料來源：nTLDStats. 201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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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論與建議 

 全球 IPv6 服務比例穩定成長 

本季量測結果顯示，全球前 100萬流量網站支援 IPv6服務比例，

雖然於近月呈現上下波動，但其趨勢仍朝向上發展，且年增率高達 3

成 6，從去年 Q2 的 3.9 萬增加為今年 Q2 的 5.3 萬，顯示全球 IPv6

服務數量呈現穩定成長。 

不過，由於全球網路服務業者(ISPs)廣泛使用網路位址轉換器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 NAT) 以延長 IPv4 使用，因此，截至目

前尚未出現 IPv6 的大幅成長(Geoff  Huston, 2014)。 

本研究將持續追蹤 IPv6 變化，以因應 IPv6 成為市場主流的關鍵

時間點到來。 

 持續觀察 new gTLD 是否影響 gTLD 與 ccTLD 發展  

根據本季量測結果，全球域名包括 gTLD、ccTLD 以及 new gTLD

的註冊量皆持續上揚，註冊總量約達 2.8 億。當中 ccTLD 的季成長率

為 2.2%，高於 gTLD 的 0.6%。而受到 new gTLD 陸續上線的影響，

gTLD 與 ccTLD 紛紛展開各式行銷行動，例如：.com 發佈調查指出

美國中小企業較喜歡.com 且大眾較能安心瀏覽.com；.au 也透過調查

結果的發佈，表示澳洲民眾對.au 網站的信賴度高於.com；.uk 藉由開

放第二級域名的註冊，強調其首日註冊量勝過大多數的 new gTLD。 

今年 gTLD Q1 與 Q2 的季成長率分別為 0.65%與 0.56%，低於去

年約1%的水準。未來將有超過1千個new gTLD 加入全球域名市場，

是否將對既有的 gTLD 與 ccTLD 造成衝擊，有待持續量測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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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量測季報 103 年第 3 季 

一、 IP 位址量測 

(一)  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 

1. 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總量 

本季 (2014/9/20 數據 )由 RIR 配置的  IPv6 /64s 網段數為

630,846,238,752,771，較上季（2014/6/20 數據）成長 3.62%；而已配

置的 IPv6 位址在路由表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 中的宣告數

量為 160,795,446,607,872/64s，較上季增加 12.28%；佔已配置位址的

25.49%，高於 Q2 的 23.52%。 

 

 

 

 

 

 

 

資料來源：Geoff Huston, IPv6 Resource Allocations 

圖2-9 103Q3 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總量 

2. IPv6 配置量國家排行 (Top 20) 

本季 IPv6 配置量前 20 名國家排行與上季完全相同，前五名依序

為美國、中國、德國、法國、日本。台灣排名第 14 名，配置量

10,110,353,276,928 個/6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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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告比例部分，超過五成者依序為歐盟 (97.57%)、阿根廷

(94.48%)、日本(69.39%)、德國(65.60%)，排名與數據和 Q2 幾乎相同。 

表2-8  103Q3 IPv6 配置量前 20 名國家(含宣告比例) 

（IPv6 單位：/64s，以配置量排序） 

排

名 

國家/ 

經濟體 
配置量 宣告量 

宣告 

比例 

宣告比例

季成長率 

1.  美國 137,819,875,377,152  26,020,957,585,408  18.88% 12.43% 

2.  中國 80,668,077,457,408  1,144,139,087,872  1.42% -0.17% 

3.  德國 53,987,755,819,008  35,416,300,388,352  65.60% -1.15% 

4.  法國 41,420,669,648,896  78,383,153,152  0.19% 0.00% 

5.  日本 40,235,800,068,097  27,918,915,403,776  69.39% -0.01% 

6.  澳洲 37,349,087,772,672  17,849,383,256,064  47.79% -0.03% 

7.  歐盟 27,054,000,373,760  26,396,869,197,824  97.57% -0.27% 

8.  義大利 24,043,227,447,296  21,474,902,016  0.09% 0.00% 

9.  韓國 22,531,398,762,497  111,937,912,832  0.50% 0.02% 

10.  阿根廷 18,764,778,831,872  17,729,627,947,008  94.48% 0.06% 

11.  埃及 17,630,840,815,616  4,295,032,832  0.02% 0.00% 

12.  英國 15,852,732,284,928  51,539,738,624  0.33% -0.02% 

13.  波蘭 12,343,742,955,520  22,011,707,392  0.18% 0.00% 

14.  台灣 10,110,353,276,928  1,083,942,371,328  10.72% -0.01% 

15.  荷蘭 9,431,764,172,800  188,978,823,168  2.00% -0.19% 

16.  巴西 8,499,758,825,472  648,746,172,416  7.63% 0.47% 

17.  俄羅斯 7,335,813,251,072  4,295,360,512  0.06% 0.00% 

18.  西班牙 5,536,213,958,656  12,884,901,888  0.23% -0.02% 

19.  瑞士 4,239,138,619,392  249,108,168,704  5.88% -0.70% 

20.  瑞典 3,792,471,261,184  47,244,640,256  1.25% -0.08% 

* 2014 年 Q1 資料採 2014/3/20 數據，Q2 資料採 2014/6/20 數據，依此類推。 

資料來源：Geoff Huston, IPv6 Resource Al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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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 IPv6 服務概況 

1. 全球 IPv6 服務比例 (前 100 萬流量網站) 

本研究針對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進行 IPv6 檢測。本研究以

Alexa.com 之網站流量排名資料為基礎，進一步透過程式在 Root 

DNS 中查詢這些網址是否指向 IPv6 位址，用以判定該網站是否在

IPv6 網路提供服務。 

惟本項量測將 IPv6 檢驗限定在 Alexa 所提供的網站清單，其他

非 一 般 使 用 者 常 用 的 域 名 但 被 使 用 於 IPv6 用 途 ， 例 如 

ipv6.google.com 則不會被檢驗；再者，若某個網站 URL 透過轉接 

(url1 to url2 to url3)，由於轉接可採取的技術繁多，因此，僅以 url1

進行登錄檢驗。 

本項量測每月進行一次。尌每季趨勢來看，本季支援 IPv6 的網

站數量為 52,846，較 Q2 下滑 0.69%，但比去年同季增加 24.40%。 

 

 

 

 

 

 

圖2-10 103Q3 Alexa 前 100 萬網站支援 IPv6 趨勢 

 

2. 全球 IPv6 服務比例之五大洲分佈 

本季支援 IPv6的網站數量於五大洲的分佈概況大致與Q2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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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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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仍以亞太地區為最高，比例為 54.45% (雖然較 Q2 下滑 3.89%)；

其次為歐洲地區的 37.14%，比 Q2 成長 2.19%。 

 

 

 

 

 

 

圖2-11 103Q3 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 IPv6 服務之五大洲分佈 

 

表2-9  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 IPv6 服務之五大洲統計 

日期 

洲別 

2013 

Q1 

2013 

Q2 

2013 

Q3 

2013 

Q4 

2014 

Q1 

2014 

Q2 

2014 

Q3 

亞洲 APNIC 21,248  23,303  22,873  22,092  2,449  29,939  28,773  

美洲 ARIN 1,937  2,184  2,524  2,873  20,478  3,366  3,667  

非洲 AfriNIC 10  9  7  9  7  7  9  

拉丁美洲 LACNIC 394  392  409  387  360  363  406  

歐洲 RIPE NCC 12,835  12,834  16,319  18,484  18,598  19,204  19,625  

其他 400  375  348  362  368  336  366  

說明：亞太地區與美洲地區之數據於 2014 Q1 與 Q2 出現大幅變動，經查應是

Google 將其旗下網站，例如: Google 各國網站、影音服務網站 youtube.com、部

落格服務 Blogspot 與 Blogger 等，於 Q1 從 APNIC 配置的 IPv6 位址移轉至

ARIN，而後又於 Q2 從 ARIN 移轉回 APNIC 所致。 

 

(三)  亞太 6 國 IPv6 服務比例 

本研究針對中、日、臺、韓、港、星等 6 個主要亞太地區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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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500 大流量網站進行 IPv6 檢測。本研究以 Alexa.com 之網站流量

排名資料為基礎，進一步透過程式在 Root DNS 中查詢這些網址是否

指向 IPv6 位址，用以判定該網站是否在 IPv6 網路提供服務。有關

量測方法之研究限制，請詳本章 (二) 之 1 說明。 

本季於 2014 年 9 月 26 日進行量測，結果顯示亞太 6 國中除日本

外，其餘 5 國的前 500 大網站支援 IPv6 數量均比 Q2 下滑，當中仍以

新加坡的比例為最高，達 10.20%；其次為香港的 7.80%；第三為台

灣的 6.01%。 

不過，由於量測結果同時受到各國前 500 大網站中國際網站數量

多寡的影響，意即國際網站數量較多者，量測結果也會較高 (因為國

際大型網站多會率先支援 IPv6 服務)，因此，本項量測結果不代表各

國自行投入 IPv6 的發展成果。 

 

 

 

 

 

 

 

圖2-12 103Q3 亞太 6 國前 500 大網站支援 IPv6 比例 

(四)  亞太 6 國 IPv4 配置使用度 

本研究針對中、日、臺、韓、港、星等 6 個主要亞太地區國家，

進行 IPv4 實際使用比例檢測。本研究以上述國家的 IPv4 位址配置數

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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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與網段資料，以 confidence level=95%，confidence interval =5，計

算抽取樣本數，再透過系統程式，採用網路協定針對抽樣的 IPv4 位

址進行使用度量測；經過一段時間量測後，歸納計算受測 IPv4 位址

配置之使用度。 

惟本研究以受測樣本 IPv4 位址為量測基準，由於網路協定與架

構限制，所以在下列情況下將無法量測。 

 終端設備已配置固定 IP 位址，因從未使用或從未連接網路，

無法計算取得位址配置使用度資料。 

 由於 NAT 接續多數非公眾 IP 位址，經由 NAT 轉址之設備，

現有技術無法反解析 IP 位址配置使用度，故此情境原不在本

研究設定之量測範圍。 

 ISP骨幹網路常採過濾技術攔截偵測封包以防止骨幹網路被入

侵，現有量測方法不易偵測骨幹網路 IP 配置情形，此情境視

為量測研究限制。除此之外，現有台灣主要 ISP 業者皆未對

其網路用戶過濾與攔截 ICMP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網際網路控制訊息協定)等網路偵測封包。 

 網站服務供應商常採用防火牆過濾技術阻攔偵測封包，例如採

取攔截 ICMP 封包或過濾特殊通訊埠等常用方案。此類方案

對偵測技術的限制可視為常態限制，因網站服務特殊性質所以

可以採取其他量測技術，例如量測 Web 服務通訊埠，如此可

以與 ICMP 量測互補使用以計算 IP 配置資訊。 

本項研究採每月量測 1 個國家方式進行。截至本季已經完成台灣、

新加坡與香港，共 3 國量測，結果以台灣的 34.38%為最低，香港的

48.18%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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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0  103Q3 亞太 6 國 IPv4 配置使用度 

國家 量測時間 IPv4 配置使用度 

台灣 2014/7/11-2014/7/21 34.38% 

新加坡 2014/8/11-2014/8/20 46.35% 

香港 2014/9/11-2014/9/23 48.18% 

本項量測「IPv4 位址配置使用度」的定義為： 

 整體量測時間內，受測樣本曾回應量測封包一次或以上者，視同該樣本

IPv4 位址已配置使用。 

 整體量測時間內，受測樣本皆未曾回應量測封包者，視同該樣本 IPv4

位址未配置使用。 

 IPv4 位址配置使用度=(IPv4 位址已配置使用數量) / (受測樣本數量) x 

100% 。 

二、 網域名稱量測 

根據 ZooNIC 統計，截至 2014 年 8 月，全球域名註冊總量超過 2.82

億(282,526,140)，較 5 月成長 1.3%。而尌市場分布來看，gTLD 佔註冊

總量53.03%，ccTLD為46.24%，new gTLD為0.73%。以下分別尌gTLD、

ccTLD，以及正陸續開放註冊的 new gTLD 進行說明。 

(一)  通用頂級域名(gTLD)註冊量 

1.  全球 gTLD 註冊總量 

根據 HosterStats.com資料(採用每季第1月第1天數據)，全球gTLD

註冊總量持續呈現逐季增長趨勢，截至本季已逼近 1.48 億。惟今年前

三季的漲幅分別為 0.65%、0.56%、0.35%，低於去年約 1%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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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osterStats.com 

圖2-13 103Q3 全球 gTLD 註冊總量成長趨勢  

2. 全球前 5 大 gTLD 註冊量 

本季 gTLD 註冊量位居全球前 5 大者依序仍為「.com 」、「.net」、

「. org」、「.info」、「.biz」。當中「.com」註冊量高達 1.14 億，較 Q2

成長 0.72%，且佔 gTLD 註冊總量 77.21%。不過，其他 4 個 gTLD

註冊量皆較 Q2 衰退，下滑幅度在 0.17%至 2.60% 之間。 

表2-11  103Q3 全球前 5 大 gTLD 註冊量 

 2013 Q4 2014 Q1 2014 Q2 2014 Q3 佔 gTLD 

比例% 

季成長

率% 

.com 111,543,668 112,623,408 113,401,886 114,213,578 77.21 0.72 

.net 15,172,670 15,189,095 15,182,971 15,092,428 10.20 -0.60 

.org 10,369,707 10,409,950 10,421,195 10,403,577 7.03 -0.17 

.info 5,934,779 5,711,771 5,762,082 5,612,334 3.79 -2.60 

.biz 2,627,776 2,659,376 2,647,824 2,610,697 1.76 -1.40 

附註：各 gTLD 每季數據採該季第 1 月第 1 日資料 

資料來源：Hosterstats.com  

觀察過去一年多來的註冊量變動，除 「.com 」呈持續成長外，

其餘 4 個 gTLD 大致呈現持帄或微幅下滑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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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osterstats.com 

圖2-14 103Q3 全球前 5 大 gTLD 註冊量趨勢 

(二)  國碼頂級域名(ccTLD )註冊量 

1. 全球 ccTLD 註冊總量與排行 (Top 20 與.tw) 

根據 ZooNIC 資料，本季(2014 年 8 月數據)全球 ccTLD 註冊量持

續成長，較 Q2(2014 年 5 月數據)增加 1.7%，達 1.3 億(130,633,055)。

而本研究蒐集彙整各 ccTLD Registry 公開資料，結果顯示本季全球前

20 大 ccTLD 註冊量排行與 Q2 大致相近，居冠者仍為.tk (托克勞)，數

量高達 2,655 萬，季成長率高達 11%；接續同樣分別為.de (德國)、.cn (中

國)、.uk (英國)，註冊量皆超過 1000 萬以上。而台灣.tw 註冊量為 72.1

萬(8 月)，比 Q2 減少 4.5 萬，約為第 20 名.be (比利時)註冊量的一半。 

 

 

 

 

 

資料來源：各 ccTLD Registry 所公開的資料 

圖2-15 103Q3 全球前 20 大 ccTLD 與.tw 註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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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國國民帄均 ccTLD 數量 (註冊量 Top 20 與.tw) 

本研究進一步計算註冊量前 20 大 ccTLD 以及.tw 的國民帄均持

有 ccTLD 數量。有關人口統計資料係採用世界銀行 2014 年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數據。 

本季統計結果顯示，托克勞國民帄均每人持有約 2 萬 2 千個.tk

域名(21813.43)。托克勞是南太帄洋上紐西蘭所屬的自治區，小島人口

僅 1 千多人，加上.tk 以免費策略吸引全球註冊，因此屬特例情況。 

本季其他國家的國民帄均持有 ccTLD 數量與 Q2 相同，以.nl (荷

蘭)為最高，數量為 0.33，其次為.ch (瑞士) 的 0.23，台灣.tw則為 0.03。 

 

 

 

 

 

 

資料來源：各 ccTLD Registry 所公開的資料 

圖2-16 103Q3 全球前 20 大 ccTLD 與.tw 之國民帄均持有數 

(三)  新通用頂級域名( new gTLD)發展  

為了促進創新運用，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 於 2012年第一

季開放new gTLD申請，共計1,930個申請案角逐1,409個域名(字串)。

目前已有超過 400 個 new gTLD 正式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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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ew gTLD 申請進展 

截至本季共有 559 個域名完成簽約，426 個域名取得授權，當中

有 267 個域名已經開始供一般大眾申請。我國提出的 4 件申請案均獲

得審核通過，目前「.taipei」已完成與 ICANN 的授權簽約，訂於 12

月開放全球商標權人註冊，明(2015)年第一季開放一般大眾註冊，註

冊費為每筆 800 元，公益團體則免費。而「.acer」與「.htc」正在簽

約作業中，「.政府」則已經進入授權前測階段。 

表2-12  103Q3 new gTLD 申請進展 

申請總覽 數量 總計 

已授權 (introduced into Internet) 426 1,930 

撤回申請 295 

處理作業中 1,209 

處理作業中 數量 小計 

審核作業 通過審核 1,207 1,209 

審核中 1 

條件不符合 1 

爭議處理 有爭議待解決 390 1,209 

無爭議 819 

簽約作業 完成簽約 559  

(當中 480 通過授權前測) 

1,209 

簽約中 619 

未達簽約條件 31 

競標字串 拍賣日期 得標者 得標金額(USD) 

buy 2014/9/17 Amazon EU S.à r.l. 4,588,888  

realty 2014/10/22 Fegistry, LLC
*
 5,588,888  

salon 2014/10/22 Outer Orchard, LLC
*
 5,100,575  

spot 2014/10/22 Amazon EU S.à r.l.
*
 2,200,000  

tech 2014/9/17 Dot Tech LLC 6,760,000  

vip 2014/9/17 Top Level Domain 3,000,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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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總覽 數量 總計 

Holdings Limited 

信息 

(xn--vuq861b) 
2014/6/4 

Beijing Tele-info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600,000  

資料來源：ICANN New Generic Top-Level Domains, 2014/10/17 與 2014/10/22 

 

 

 

 

 

 

 

照片來源：臺北市政府 

圖2-17 「.taipei」記者會 2014/8/20  

2. new gTLD 註冊總量 

本季因開放大眾申請的 new gTLD 持續增加，因此，註冊總量已

超過 250 萬(2,505,873)，較 Q2 成長 80.08%。 

 

 

 

 

 

資料來源：nTLDStats. 2014/9/30 

圖2-18 103Q3 new gTLD 註冊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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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new gTLD 名稱與國家排行 

本季 new gTLD 註冊量持續由「.xyz」奪冠，數量超過 54 萬，比

Q2 增加 128%。前 10 名中，「.在线」與「.tip」已不在榜上，取而代

之的是「.wang」與「.london」，分別名列第 5 名與第 7 名。 

表2-13  103Q3 new gTLD 註冊量前 10 大域名 

排名 域名 註冊數量 佔註冊總量% 

1.  .xyz 540,256 22.29 

2.  .berlin 139,300 5.75 

3.  .club 111,545 4.60 

4.  .guru 72,230 2.98 

5.  .wang 70,566 2.91 

6.  .photography 45,746 1.89 

7.  .london 43,259 1.78 

8.  .email 41,107 1.70 

9.  .link 40,326 1.66 

10.  .today 38,108 1.57 

資料來源：nTLDStats. 2014/9/30 

而 new gTLD 的註冊國別同樣多來自歐美國家，且由美國持續奪

冠，佔註冊總量比例 34.76%，註冊數量較 Q2 大幅成長 181%。前 10

名國家中，只有第 3 名的中國與第 8 名的日本為非歐美國家，且日本

取代法國，成為本季新進榜的國家。 

表2-14  103Q3 new gTLD 註冊量前 10 大國家 

排名 國家 註冊數量 佔註冊總量% 

1.   美國 842,496 34.76 

2.   德國 337,038 13.91 

3.   中國 250,715 10.35 

4.   無法辨識國家別 246,614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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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國家 註冊數量 佔註冊總量% 

5.   英國 153,445 6.33 

6.   開曼群島 85,614 3.53 

7.   加拿大 62,850 2.59 

8.   日本 60,032 2.48 

9.   澳洲 47,388 1.96 

10.   荷蘭 33,193 1.37 

資料來源：nTLDStats. 2014/9/30 

 

(四)  頂級域名(TLD)趨勢綜覽 

綜合以上章節 3.1~3.4，雖然所有類別的頂級域名註冊量持續成

長，尤其 new gTLD 因陸續上線而較上季大幅飆漲 8 成，不過，其他

頂級域名的漲幅已呈趨緩，包括 ccTLD 漲幅從去年同期的 4.30%降

為本季的 1.68%，gTLD 整體漲幅從 0.73% 減為 0.35%，而 gTLD 中

的「.com」漲幅也從 1.19%減為 0.72%。 

 

 

 

 

 

 

 

資料來源: ZooNIC、HosterStats.com 

圖2-19 103Q3 全球 gTLD 與 ccTLD 註冊量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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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論與建議 

 全球 IPv6 服務比例穩定成長 

本季量測結果顯示，全球前 100萬流量網站支援 IPv6服務比例，

雖然於近月呈現上下波動，但其趨勢仍朝向上發展，且年增率高達 2

成 4，從去年 Q3 的 4.2 萬(4.2%)增加為今年 Q3 的約 5.3 萬(5.3%)，

顯示全球 IPv6 服務數量呈現穩定成長。 

不過，由於全球網路服務業者(ISPs)廣泛使用網路位址轉換器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 NAT) 以延長 IPv4 使用，因此，截至目

前尚未出現 IPv6 的大幅成長(Geoff  Huston, 2014)。 

本計畫參與 APNIC 38 會議（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亞太地區網路資訊中心）發現 IPv6 場次之報告採用本計畫此

項量測方法論。本研究將持續追蹤 IPv6 變化，以因應 IPv6 成為市場

主流的關鍵時間點到來。 

 觀察全球與台灣的域名市場與註冊量變化 

根據本季量測結果，全球域名包括 gTLD、ccTLD 以及 new gTLD

的註冊量皆持續上揚，註冊總量超過 2.82 億。當中 new gTLD 因陸續

上線而較 Q2 成長約 80%，且目前所競標拍賣的字串也都以高價標出，

顯示業者看好這些字串的未來發展，而 ICANN 也預計下一波 new 

gTLD 最快於 2016 年開放申請。不過，ccTLD 與 gTLD 的漲幅則明

顯轉趨緩，如 ccTLD 漲幅從去年同期的 4.30%降為本季的 1.68%。 

我國「.tw」註冊量從 6 月貣已轉為負成長，且從最高 5 月份的

78 萬(779,832)至 9 月止已減少 5.9 萬(58,836)。另一方陎，「.taipei」

將從 12 月陸續展開各階段的開放註冊，且未來台北市政府各機關官

網與各項電子化服務入口也將改至「.taipei」。有關全球與台灣的域名

市場與註冊量變化，有待後續持續觀察。 



 

44 

配置量/64s

宣告量/64s

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2014 Q1 2014 Q2 2014 Q3 2014 Q4

兆

第四章 量測季報 103 年第 4 季 

一、 IP 位址量測 

(一)  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 

1. 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總量 

本季 (2014/12/20 數據 )由 RIR 配置的  IPv6 /64s 網段數為

683,430,453,116,931，較上季（2014/9/20 數據）成長 8.34%；而已配

置的 IPv6 位址在路由表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 中的宣告數

量為 160,832,070,287,360/64s，較上季增加 0.02%；佔已配置位址的

23.53%，低於 Q3 的 25.49%。 

 

 

 

 

 

 

 

資料來源：Geoff Huston, IPv6 Resource Allocations 

圖2-20 103Q4 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總量 

2. IPv6 配置量國家排行 (Top 20) 

本季 IPv6 配置量前 20 名國家排行與上季大致相同，前五名依序

仍為美國、中國、德國、法國、日本。台灣排名從上季的第 14 退為

第 15 名，但配置量成長 0.04%，為 10,114,648,244,224 個/6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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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宣告比例超過五成者依序為歐盟(97.57%)、阿根廷(94.25%)、

日本(67.54%)、德國(63.97%)，排名與數據和 Q3 無顯著變化。 

表2-15  103Q4 IPv6 配置量前 20 名國家(含宣告比例) 

（IPv6 單位：/64s，以配置量排序） 

排

名 

國家/ 

經濟體 
配置量 宣告量 

宣告 

比例 

宣告比例

變動 

1.  美國 174,325,828,091,904  25,926,740,475,904  14.87% -4.01% 

2.  中國 80,728,206,999,552  1,139,844,055,040  1.41% -0.01% 

3.  德國 55,366,441,304,064  35,416,300,388,352  63.97% -1.63% 

4.  法國 42,168,262,459,392  78,383,153,152  0.19% 0.00% 

5.  日本 41,348,196,663,297  27,927,505,338,368  67.54% -1.85% 

6.  澳洲 37,409,217,511,424  17,845,088,616,448  47.70% -0.09% 

7.  歐盟 27,053,999,783,936  26,396,869,197,824  97.57% 0.00% 

8.  義大利 24,575,803,457,536  21,474,902,016  0.09% 0.00% 

9.  韓國 22,531,398,828,033  107,643,142,144  0.48% -0.02% 

10.  阿根廷 18,812,040,445,952  17,729,627,947,008  94.25% -0.23% 

11.  英國 17,858,482,339,840  51,539,738,624  0.29% -0.04% 

12.  埃及 17,630,840,815,616  8,589,934,592  0.05% 0.03% 

13.  波蘭 12,760,355,307,520  22,011,707,392  0.17% -0.01% 

14.  荷蘭 10,269,283,188,736  188,978,823,168  1.84% -0.16% 

15.  臺灣 10,114,648,244,224  1,079,647,404,032  10.67% -0.05% 

16.  巴西 9,239,052,222,464  692,634,451,968  7.50% -0.13% 

17.  俄羅斯 8,697,318,801,408  4,295,360,512  0.05% -0.01% 

18.  西班牙 6,262,063,431,680  12,884,901,888  0.21% -0.02% 

19.  瑞士 4,891,974,434,816  244,813,201,408  5.00% -0.88% 

20.  瑞典 4,002,925,838,336  77,309,411,328  1.93% 0.68% 

* 2014 年 Q1 資料採 2014/3/20 數據，Q2 資料採 2014/6/20 數據，依此類推。 

資料來源：Geoff Huston, IPv6 Resource Al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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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 IPv6 服務概況 

1. 全球 IPv6 服務比例 (前 100 萬流量網站) 

本研究針對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進行 IPv6 檢測。本研究以

Alexa.com 之網站流量排名資料為基礎，進一步透過程式在 Root 

DNS 中查詢這些網址是否指向 IPv6 位址，用以判定該網站是否在

IPv6 網路提供服務。 

惟本項量測將 IPv6 檢驗限定在 Alexa 所提供的網站清單，其他

非 一 般 使 用 者 常 用 的 域 名 但 被 使 用 於 IPv6 用 途 ， 例 如 

ipv6.google.com 則不會被檢驗；再者，若某個網站 URL 透過轉接 

(url1 to url2 to url3)，由於轉接可採取的技術繁多，因此，僅以 url1

進行登錄檢驗。 

本項量測每月進行一次。尌每季趨勢來看，本季支援 IPv6 的網

站數量為 53,300，較 Q3 成長 0.86%，且比去年同季增加 20.57%。 

 

 

 

 

 

 

 

圖2-21 103Q4 Alexa 前 100 萬網站支援 IPv6 趨勢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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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 IPv6 服務比例之五大洲分佈 

本季支援 IPv6的網站數量於五大洲的分佈概況大致與Q3相近，

當中仍以亞太地區為最高，比例從 Q3 的 54.45% 增加為 57.35%；其

次為歐洲地區，所佔比例從 37.14%下滑為 34.27%。 

 

 

 

 

 

 

圖2-22 103Q4 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 IPv6 服務之五大洲分佈 

 

表2-16  103Q4 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 IPv6 服務之五大洲統計 

 

2013 

Q2 

2013 

Q3 

2013 

Q4 

2014 

Q1 

2014 

Q2 

2014 

Q3 

2014 

Q4 

2015 

Q1 

亞洲 APNIC 23,303  22,873  22,092  2,449  29,939  28,773  30,566 36,363  

美洲 ARIN 2,184 2,524 2,873 20,478  3,366  3,667 3,691 3,999  

非洲 AfriNIC 9  7  9  7  7  9  7  8  

拉丁美洲 LACNIC 392  409  387  360  363  406  366  398  

歐洲 RIPE NCC 12,834  16,319  18,484  18,598  19,204  19,625  18,266  18,218  

其他 375  348  362  368  336  366  404  400  

(三)  亞太 6 國 IPv6 服務比例 

本研究針對中、日、臺、韓、港、星等 6 個主要亞太地區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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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500 大流量網站進行 IPv6 檢測。本研究以 Alexa.com 之網站流量

排名資料為基礎，進一步透過程式在 Root DNS 中查詢這些網址是否

指向 IPv6 位址，用以判定該網站是否在 IPv6 網路提供服務。有關

量測方法之研究限制，請詳本章 (二) 之 1 說明。 

本季於 2014 年 12 月 26 日進行量測，結果顯示亞太 6 國中除日

本與中國外，其餘 4 國的前 500 大網站支援 IPv6 數量均比 Q3 上升，

且當中仍以新加坡的比例為最高，達 10.40%；其次為香港的 8.40%；

第三為台灣的 7.80%。 

不過，由於量測結果同時受到各國前 500 大網站中國際網站數量

多寡的影響，意即國際網站數量較多者，量測結果也會較高 (因為國

際大型網站多會率先支援 IPv6 服務)，因此，本項量測結果不代表各

國自行投入 IPv6 的發展成果。 

 

 

 

 

 

 

 

 

圖2-23 103Q4 亞太 6 國前 500 大網站支援 IPv6 比例 

 

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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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亞太 6 國 IPv4 配置使用度 

本研究針對中、日、臺、韓、港、星等 6 個主要亞太地區國家，

進行 IPv4 實際使用比例檢測。本研究以上述國家的 IPv4 位址配置數

量與網段資料，以 confidence level=95%，confidence interval =5，計

算抽取樣本數，再透過系統程式，採用網路協定針對抽樣的 IPv4 位

址進行使用度量測；經過一段時間量測後，歸納計算受測 IPv4 位址

配置之使用度。 

惟本研究以受測樣本 IPv4 位址為量測基準，由於網路協定與架

構限制，所以在下列情況下將無法量測。 

 終端設備已配置固定 IP 位址，因從未使用或從未連接網路，

無法計算取得位址配置使用度資料。 

 由於 NAT 接續多數非公眾 IP 位址，經由 NAT 轉址之設備，

現有技術無法反解析 IP 位址配置使用度，故此情境原不在本

研究設定之量測範圍。 

 ISP骨幹網路常採過濾技術攔截偵測封包以防止骨幹網路被入

侵，現有量測方法不易偵測骨幹網路 IP 配置情形，此情境視

為量測研究限制。除此之外，現有台灣主要 ISP 業者皆未對

其網路用戶過濾與攔截 ICMP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網際網路控制訊息協定)等網路偵測封包。 

 網站服務供應商常採用防火牆過濾技術阻攔偵測封包，例如採

取攔截 ICMP 封包或過濾特殊通訊埠等常用方案。此類方案

對偵測技術的限制可視為常態限制，因網站服務特殊性質所以

可以採取其他量測技術，例如量測 Web 服務通訊埠，如此可

以與 ICMP 量測互補使用以計算 IP 配置資訊。 

本項研究採每月量測 1 個國家方式進行。截至本季已經完成 6 個國

家的第一輪量測，結果以台灣的 34.38%為最低，中國的 61.72%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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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  103Q4 亞太 6 國 IPv4 配置使用度 

國家 量測時間 IPv4 配置使用度 

台灣 2014/7/11-2014/7/21 34.38% 

新加坡 2014/8/11-2014/8/20 46.35% 

香港 2014/9/11-2014/9/23 48.18% 

南韓 2014/10/13-2014/10/24 44.53% 

日本 2014/11/11-2014/11-28 44.79% 

中國 2014/12/11-2014/12/23 61.72% 

本項量測「IPv4 位址配置使用度」的定義為： 

 整體量測時間內，受測樣本曾回應量測封包一次或以上者，視同該樣本

IPv4 位址已配置使用。 

 整體量測時間內，受測樣本皆未曾回應量測封包者，視同該樣本 IPv4

位址未配置使用。 

 IPv4 位址配置使用度=(IPv4 位址已配置使用數量) / (受測樣本數量) x 

100% 。 

二、 網域名稱量測 

根據 ZooNIC 統計，截至 2014 年 11 月，全球域名註冊總量超過

2.87 億(287,764,263)，較 8 月成長 1.9%。而尌市場分布來看，gTLD

佔註冊總量 52.3%，ccTLD 為 46.5%，new gTLD 為 1.2%。以下分別

尌 gTLD、ccTLD，以及正陸續開放註冊的 new gTLD 進行說明。 

(一)  通用頂級域名(gTLD)註冊量 

1. 全球 gTLD 註冊總量 

根據 HosterStats.com 資料 (採用每季第 1 月第 1 天數據)，全球

gTLD 註冊總量持續呈現逐季增長趨勢，截至本季已超過 1.48 億。惟

今年各季的漲幅分別為 0.65%、0.56%、0.35%、0.47%，低於去年約

1%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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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osterStats.com 

圖2-24 103Q4 全球 gTLD 註冊總量成長趨勢  

2. 全球前 5 大 gTLD 註冊量 

本季 gTLD 註冊量位居全球前 5 大者依序仍為「.com 」、「.net」、

「. org」、「.info」、「.biz」。當中「.com」註冊量高達 1.15 億，較 Q3

成長 0.86%，且佔 gTLD 註冊總量 77.51%，「. org」亦成長 0.70%，

其他 3 個 gTLD 註冊量皆較 Q3 衰退，尤其「.biz」下滑多達 8.05%。 

表2-18  103Q4 全球前 5 大 gTLD 註冊量 

 

2014 Q1 2014 Q2 2014 Q3 2014 Q4 
佔 gTLD

比例% 

季成長率

% 

.com 112,623,408 113,401,886 114,213,578 115,198,249 77.51 0.86 

.net 15,189,095 15,182,971 15,092,428 15,048,755 10.13 -0.29 

.org 10,409,950 10,421,195 10,403,577 10,476,691 7.05 0.70 

.info 5,711,771 5,762,082 5,612,334 5,502,756 3.70 -1.95 

.biz 2,659,376 2,647,824 2,610,697 2,400,539 1.62 -8.05 

附註：各 gTLD 每季數據採該季第 1 月第 1 日資料 

資料來源：Hostersta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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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過去一年多來的註冊量變動，除 「.com 」呈持續成長外，

其餘 4 個 gTLD 大致呈現持帄或微幅下滑現象。 

 

 

 

 

 

 

 

資料來源：Hosterstats.com 

圖2-25 103Q4 全球前 5 大 gTLD 註冊量趨勢 

(二)  國碼頂級域名(ccTLD )註冊量 

1. 全球 ccTLD 註冊總量與排行 (Top 20 與.tw) 

根據 ZooNIC 資料，本季 (2014 年 11 月數據) 全球 ccTLD 註冊

量持續成長，較 Q3 (2014 年 8 月數據) 增加 1.3%，達 1.3 億 

(132,555,956)。而本研究蒐集彙整各 ccTLD Registry 公開資料，結果

顯示本季全球前 20大 ccTLD註冊量排行與 Q3大致相近，冠軍仍為.tk 

(托克勞)，數量高達2,779萬，接續同樣分別為.de (德國)、.cn (中國)、.uk 

(英國)，註冊量皆超過 1000 萬以上。若尌季成長率來看，.tk 亦以 16.3% 

拔得頭籌，其次為.cn 的 6.8%，第三為.ca (加拿大) 3.1%。 

本季台灣.tw 註冊量為 53.9 萬(538,592)，較 Q3 下滑 0.45%，約

為第 20 名.be (比利時)註冊量的 36%。本計畫於 Q3 透過 TWNIC 線

上系統查得.tw 八月註冊量為 720,996，但本月再度查詢時，2012 年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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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月統計數字皆遭調降，惟其 2014 年 9 月號或 12 月號「台灣網路

基礎建設概要」，皆載.tw 註冊總量為 70 多萬，而非 50 多萬。只是

2015 年 1 月號的數字又調降為 50 多萬。 

 

 

 

 

 

 

 

 

資料來源：各 ccTLD Registry 所公開的資料 

圖2-26 103Q4 全球前 20 大 ccTLD 與.tw 註冊量 

2. 各國國民帄均 ccTLD 數量 (註冊量 Top 20 與.tw) 

本研究進一步計算註冊量前 20 大 ccTLD 以及.tw 的國民帄均持

有 ccTLD 數量。有關人口統計資料係採用世界銀行 2014 年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數據。 

本季統計結果顯示，托克勞(Tokelau)國民帄均每人持有約 2 萬 2

千 8 百多個.tk 域名(22,833)。托克勞是南太帄洋上紐西蘭所屬的自治

區，小島人口僅 1 千多人，加上.tk 以免費策略吸引全球註冊，因此

屬特例情況。 

本季其他國家的國民帄均持有 ccTLD 數量與 Q3 大致相同，以.nl 

(荷蘭)為最高，數量為 0.33，其次為.ch (瑞士) 的 0.24，台灣.tw 則為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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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各 ccTLD Registry 所公開的資料 

圖2-27 103Q4 全球前 20 大 ccTLD 與.tw 之國民帄均持有數 

(三)  新通用頂級域名( new gTLD)發展  

為了促進創新運用，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 於 2012年第一

季開放new gTLD申請，共計1,930個申請案角逐1,409個域名(字串)。

目前已有 4 百多個 new gTLD 正式上線。 

1. new gTLD 申請進展 

截至本季(2014/12/8)共有 653 個域名完成簽約，459 個域名取得

授權，當中有 282 個域名已經開始供一般大眾申請。我國提出的 4 件

申請案「.taipei」、「.htc」、「.acer」、「.政府」均獲得審核通過，且目前

台北市政府各機關網站已經啟用「.taipei」網址，其餘 3 個申請案正

進行移轉授權或簽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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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9  103Q4 new gTLD 申請進展 

申請總覽 數量 總計 

已授權 (introduced into Internet) 459   1,930 

撤回申請 401 

不處理或不通過 68 

處理作業中 1002   

簽約作業 數量 小計 

完成簽約 653  

(當中 517 通過授權前測) 

1,404 

簽約中 533 

其他      218 

競標字串 得標者 得標金額(USD) 

baby Johnson & Johnson Services, Inc. 3,088,888 

mls The Canadia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3,359,000 

dot Dish DBS Corporation 700,000 

realty Fegistry, LLC
*
 5,588,888  

salon Outer Orchard, LLC
*
 5,100,575  

spot Amazon EU S.à r.l.
*
 2,200,000  

buy Amazon EU S.à r.l. 4,588,888 

tech Dot Tech LLC 6,760,000  

vip Top Level Domain Holdings Limited 3,000,888  

信息 

(xn--vuq861b) 

Beijing Tele-info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600,000  

資料來源：ICANN New Generic Top-Level Domains, 2014/12/8 與 2015/1/23 

2. new gTLD 註冊總量 

本季因開放大眾申請的 new gTLD 持續增加，因此，註冊總量已

超過 370 萬(3,704,961)，較 Q3 成長 47.85%。 

 
單位：萬 

https://gtldresult.icann.org/application-result/applicationstatus/auctionresults:downloadauctionreport/BABY;jsessionid=FCE05D297044D195DB4B015EC8EEC458
https://gtldresult.icann.org/application-result/applicationstatus/auctionresults:downloadauctionreport/MLS;jsessionid=FCE05D297044D195DB4B015EC8EEC458
https://gtldresult.icann.org/application-result/applicationstatus/auctionresults:downloadauctionreport/DOT;jsessionid=FCE05D297044D195DB4B015EC8EEC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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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nTLDStats. 2014/12/30 

圖2-28 103Q4 new gTLD 註冊總量 

3. new gTLD 名稱與國家排行 

本季 new gTLD 註冊量持續由「.xyz」奪冠，數量超過 76 萬，比

Q3 增加 41%。前 10 名中，「.在线」與「.tip」已不在榜上，取而代之

的是「.wang」與「.london」，分別名列第 5 名與第 10 名。 

表2-20  103Q4 new gTLD 註冊量前 10 大域名 

排名 域名 註冊數量 佔註冊總量% 

1. .xyz 760,412 20.66 

2. .club 160,586 4.36 

3. .berlin 155,235 4.22 

4. .网址 103,202 2.80 

5. .wang 100,187 2.72 

6. .realtor 89,946 2.44 

7. .guru 78,940 2.14 

8. .nyc 65,560 1.78 

9. .ovh 56,149 1.53 

10. .london 53,862 1.46 

資料來源：nTLDStats. 2014/12/3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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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new gTLD 的註冊國別同樣多來自歐美國家，且由美國持續奪

冠，佔註冊總量比例 32.20%，註冊數量較 Q3 成長 41%。前 10 名國

家中，只有第 2 名的中國與第 9 名的日本為非歐美國家。 

表2-21  103Q4 new gTLD 註冊量前 10 大國家 

排名 國家 註冊數量 佔註冊總量% 

1.  美國 1,184,925 32.20 

2.  中國 609,793 16.57 

3.  德國 427,268 11.61 

4.  無法辨識國家別 408,311 11.09 

5.  英國 201,211 5.47 

6.  開曼群島 101,522 2.76 

7.  法國 101,263 2.75 

8.  加拿大 93,588 2.54 

9.  日本 69,755 1.90 

10.  澳洲 65,884 1.79 

資料來源：nTLDStats. 2014/12/30 

 

(四)  頂級域名(TLD)趨勢綜覽 

綜合以上顯示，雖然本季所有類別的頂級域名，包括 gTLD、

ccTLD 與 new gTLD 的註冊量皆維持持續成長，尤其 new gTLD 因陸

續上線而較上季大幅成長近 5 成，但 gTLD 與 ccTLD 的漲幅已較 2013

年趨緩。 

惟在放緩的漲勢中，本季 ccTLD 漲幅從 Q3 的 1.68% 增加為

2.53%，未來是否能維持逆勢上揚的趨勢，有待後續追蹤。 

 

 



 

58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2013 Q1 2013 Q2 2013 Q3 2013 Q4 2014 Q1 2014 Q2 2014 Q3 2014 Q4

ccTLD

gTLD

.com

 

 

 

 

 

 

 

資料來源: ZooNIC、HosterStats.com 

圖2-29 103Q4 全球 gTLD 與 ccTLD 註冊量漲幅 

三、 結論與建議 

 全球 IPv6 服務比例穩定成長 

本季量測結果顯示，全球前 100萬流量網站支援 IPv6服務比例，

雖然於近月呈現上下波動，但其趨勢仍朝向上發展，且年增率高達 2

成，從去年 Q4 的 4.4 萬(4.4%)增加為今年 Q4 的約 5.3 萬(5.3%)，顯

示全球 IPv6 服務數量呈現穩定成長。 

不過，由於全球網路服務業者(ISPs)廣泛使用網路位址轉換器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 NAT) 以延長 IPv4 使用，因此，截至目

前尚未出現 IPv6 的大幅成長(Geoff Huston, 2014)。 

本研究將持續追蹤 IPv6 變化，以因應 IPv6 成為市場主流的關鍵

時間點到來。 

 觀察全球與台灣的域名市場與註冊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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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本季量測結果，全球域名包括 gTLD、ccTLD 以及 new gTLD

的註冊量皆持續上揚，註冊總量超過 2.86 億。當中 new gTLD 因陸續

上線而較Q3成長近5成，且目前所競標拍賣的字串也都以高價標出，

顯示業者看好這些字串的未來發展。而 ICANN 也正評估討論下一波

new gTLD 的開放申請。 

不過，ccTLD 與 gTLD 的漲幅已較 2013 年明顯轉趨緩，惟 ccTLD

漲勢又於本季出現逆轉，從 Q3 的 1.68% 增加為本季的 2.53%。 

本季我國「.tw」註冊量為 53.9 萬，較 Q3 下滑 0.45%。另一方陎，

台北市政府各機關網站已經啟用「.taipei」網址。有關全球與台灣的

域名市場與註冊量變化，有待後續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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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量測季報 104 年第 1 季 

一、 IP 位址量測 

(一)  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 

1. 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總量 

本季 (2015/3/20 數據 )由 RIR 配置的  IPv6 /64s 網段數為

718,775,570,137,091，較上季（2014/12/20 數據）成長 5.17%；而已配

置的 IPv6 位址在路由表 (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 中的宣告數

量為 196,098,458,386,432/64s，較上季大幅增加 21.93%；佔已配置位

址的 27.28%，高於 Q4 的 23.53%。 

 

 

 

 

 

 

資料來源：Geoff Huston, IPv6 Resource Allocations 

圖2-30 104Q1 全球 IPv6 配置與宣告總量 

2. IPv6 配置量國家排行 (Top 20) 

本季 IPv6 配置量前 20 名國家排行與上季大致相同，前五名依序

仍為美國、中國、德國、法國、日本。台灣排名從上季的第 15 退為

第 16 名，但配置量成長 0.17%，為 10,131,828,113,408 個/6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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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宣告比例超過五成者依序為歐盟(97.34%)、阿根廷(94.08%)、

日本(67.52%)、德國(62.11%)，排名與數據和去年 Q4 無顯著變化。 

表2-22  104Q1 IPv6 配置量前 20 名國家(含宣告比例) 

（IPv6 單位：/64s，以配置量排序） 

排

名 

國家/ 

經濟體 
配置量 宣告量 

宣告 

比例 

宣告比例

變動 

1.  美國 174,811,874,328,576  61,209,260,261,376  35.01% 20.14% 

2.  中國 81,866,373,332,992  1,148,433,989,632  1.40% -0.01% 

3.  德國 57,024,298,811,392  35,420,595,355,648  62.11% -1.86% 

4.  法國 42,984,306,376,704  78,383,153,152  0.18% -0.01% 

5.  日本 41,361,081,761,793  27,927,773,708,288  67.52% -0.02% 

6.  澳洲 37,460,758,102,016  17,849,385,222,144  47.65% -0.05% 

7.  歐盟 27,114,129,326,080  26,392,574,230,528  97.34% -0.23% 

8.  義大利 25,499,221,491,712  21,474,902,016  0.08% -0.01% 

9.  韓國 22,531,398,828,033  107,643,142,144  0.48% 0.00% 

10.  英國 19,168,447,365,120  51,539,738,624  0.27% -0.02% 

11.  阿根廷 18,850,712,059,904  17,733,922,652,160  94.08% -0.17% 

12.  紐西蘭 18,601,508,470,784  21,474,836,480  0.12% -2.29% 

13.  埃及 17,630,840,815,616  8,590,000,128  0.05% 0.00% 

14.  波蘭 12,975,103,934,464  22,011,707,392  0.17% 0.00% 

15.  荷蘭 11,424,629,522,432  188,978,823,168  1.65% -0.19% 

16.  臺灣 10,131,828,113,408  1,010,927,927,296  9.98% -0.69% 

17.  巴西 9,866,117,906,432  733,471,309,824  7.43% -0.07% 

18.  俄羅斯 9,728,111,673,344  4,295,360,512  0.04% -0.01% 

19.  西班牙 7,176,891,465,728  12,884,901,888  0.18% -0.03% 

20.  瑞士 5,467,500,249,088  244,813,201,408  4.48% -0.52% 

* 2014 年 Q1 資料採 2014/3/20 數據，Q2 資料採 2014/6/20 數據，依此類推。 

資料來源：Geoff Huston, IPv6 Resource Allo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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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球 IPv6 服務概況 

1. 全球 IPv6 服務比例 (前 100 萬流量網站) 

本研究針對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進行 IPv6 檢測。本研究以

Alexa.com 之網站流量排名資料為基礎，進一步透過程式在 Root 

DNS 中查詢這些網址是否指向 IPv6 位址，用以判定該網站是否在

IPv6 網路提供服務。 

惟本項量測將 IPv6 檢驗限定在 Alexa 所提供的網站清單，其他

非 一 般 使 用 者 常 用 的 域 名 但 被 使 用 於 IPv6 用 途 ， 例 如 

ipv6.google.com 則不會被檢驗；再者，若某個網站 URL 透過轉接 

(url1 to url2 to url3)，由於轉接可採取的技術繁多，因此，僅以 url1

進行登錄檢驗。 

本項量測每月進行一次。尌每季趨勢來看，本季支援 IPv6 的網

站數量為 59,386，較上季成長 11.42%，且比去年同季增加 40.53%。 

 

 

 

 

 

 

 

圖2-31 104Q1 Alexa 前 100 萬網站支援 IPv6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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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球 IPv6 服務比例之五大洲分佈 

本季支援 IPv6 的網站數量於五大洲的分佈概況仍以亞太地區為

最高，比例從去年 Q4 的 57.35% 增加為 61.23%；其次為歐洲地區，

但所佔比例從 34.27%下滑為 30.68%。 

 

 

 

 

 

 

圖2-32 104Q1 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 IPv6 服務之五大洲分佈 

 

表2-23  104Q1 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 IPv6 服務之五大洲統計 

 

2013 

Q2 

2013 

Q3 

2013 

Q4 

2014 

Q1 

2014 

Q2 

2014 

Q3 

2014 

Q4 

2015 

Q1 

亞洲 APNIC 23,303  22,873  22,092  2,449  29,939  28,773  30,566 36,363  

美洲 ARIN 2,184 2,524 2,873 20,478  3,366  3,667 3,691 3,999  

非洲 AfriNIC 9  7  9  7  7  9  7  8  

拉丁美洲 LACNIC 392  409  387  360  363  406  366  398  

歐洲 RIPE NCC 12,834  16,319  18,484  18,598  19,204  19,625  18,266  18,218  

其他 375  348  362  368  336  366  404  400  

說明：亞太地區與美洲地區之數據於 2014 Q1 與 Q2 出現大幅變動，經查應是 Google

將其旗下網站，例如: Google 各國網站、影音服務網站 youtube.com、部落格服務 

Blogspot 與 Blogger 等，於 Q1 從 APNIC 配置的 IPv6 位址移轉至 ARIN，而後又於 Q2

從 ARIN 移轉回 APNIC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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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亞太 6 國 IPv6 服務比例 

本研究針對中、日、臺、韓、港、星等 6 個主要亞太地區國家的

前 500 大流量網站進行 IPv6 檢測。本研究以 Alexa.com 之網站流量

排名資料為基礎，進一步透過程式在 Root DNS 中查詢這些網址是否

指向 IPv6 位址，用以判定該網站是否在 IPv6 網路提供服務。有關

量測方法之研究限制，請詳本章 (二) 之 1 說明。 

本季於 2015 年 3 月 31 日進行量測，結果顯示本季亞太 6 國的前

500 大網站支援 IPv6 數量改由香港奪冠，比例為 10.80%，新加坡則

退居第二，比例為 10.60%，第三仍為台灣，比例為 7.60%。 

不過，由於量測結果同時受到各國前 500 大網站中國際網站數量

多寡的影響，意即國際網站數量較多者，量測結果也會較高 (因為國

際大型網站多會率先支援 IPv6 服務)，因此，本項量測結果不代表各

國自行投入 IPv6 的發展成果。 

 

 

 

 

 

 

 

圖2-33 104Q1 亞太 6 國前 500 大網站支援 IPv6 比例 

 

單位 % 



 

65 

(四)  亞太 6 國 IPv4 配置使用度 

本研究針對中、日、臺、韓、港、星等 6 個主要亞太地區國家，

進行 IPv4 實際使用比例檢測。本研究以上述國家的 IPv4 位址配置數

量與網段資料，以 confidence level=95%，confidence interval =5，計

算抽取樣本數，再透過系統程式，採用網路協定針對抽樣的 IPv4 位

址進行使用度量測；經過一段時間量測後，歸納計算受測 IPv4 位址

配置之使用度。 

惟本研究以受測樣本 IPv4 位址為量測基準，由於網路協定與架

構限制，所以在下列情況下將無法量測。 

 終端設備已配置固定 IP 位址，因從未使用或從未連接網路，

無法計算取得位址配置使用度資料。 

 由於 NAT 接續多數非公眾 IP 位址，經由 NAT 轉址之設備，

現有技術無法反解析 IP 位址配置使用度，故此情境原不在本

研究設定之量測範圍。 

 ISP骨幹網路常採過濾技術攔截偵測封包以防止骨幹網路被入

侵，現有量測方法不易偵測骨幹網路 IP 配置情形，此情境視

為量測研究限制。除此之外，現有台灣主要 ISP 業者皆未對

其網路用戶過濾與攔截 ICMP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網際網路控制訊息協定)等網路偵測封包。 

 網站服務供應商常採用防火牆過濾技術阻攔偵測封包，例如採

取攔截 ICMP 封包或過濾特殊通訊埠等常用方案。此類方案

對偵測技術的限制可視為常態限制，因網站服務特殊性質所以

可以採取其他量測技術，例如量測 Web 服務通訊埠，如此可

以與 ICMP 量測互補使用以計算 IP 配置資訊。 

本項研究採每月量測 1 個國家方式進行。結果以台灣的 34.38%為

最低，其他國家則皆超過 44%，顯示我國 IPv4 使用效率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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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4  104Q1 亞太 6 國 IPv4 配置使用度 

國家 

量測時間 IPv4 配置使用度 

第一輪 第二輪 第一輪 第二輪 

台灣 2014/07/11-2014/07/21 2015/01/12-2015/01/27 34.38% 37.50% 

新加坡 2014/08/11-2014/08/20 2015/02/11-2015/02/24 46.35% 47.40% 

香港 2014/09/11-2014/09/23 2015/03/11-2015/03/21 48.18% 46.61% 

南韓 2014/10/13-2014/10/24 2015/04/11-2015/04/20 44.53% 42.71% 

日本 2014/11/11-2014/11-28 -- 44.79% -- 

中國 2014/12/11-2014/12/23 -- 61.72% -- 

本項量測「IPv4 位址配置使用度」的定義為： 

 整體量測時間內，受測樣本曾回應量測封包一次或以上者，視同該樣本 IPv4

位址已配置使用。 

 整體量測時間內，受測樣本皆未曾回應量測封包者，視同該樣本 IPv4 位址未

配置使用。 

 IPv4 位址配置使用度=(IPv4 位址已配置使用數量) / (受測樣本數量) x 100% 。 

 

二、 網域名稱量測 

根據 ZooNIC 統計，截至 2015 年 3 月，全球域名註冊總量超過

2.93 億(293,348,401)，較去年 Q4 成長 1.3%。尌市場分布來看，gTLD

佔註冊總量 51.7%(約 1.52 億)，ccTLD 佔 46.6%(約 1.37 億)，而 new 

gTLD 市佔率則從上季的 1.2%增加為 1.7%(約 487 萬)。以下分別尌

gTLD、ccTLD，以及陸續開放註冊的 new gTLD 進行說明。 

(一)  通用頂級域名(gTLD)註冊量 

1. 全球前 5 大 gTLD 註冊量 

根據 StatDNS 統計，本季 gTLD 註冊量位居全球前 5 大者依序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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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com 」、「.net」、「. org」、「.info」、「.biz」。當中「.com」註冊量

近 1.17 億，較上季成長 1.53%，「. org」亦成長 0.59%，其他 3 個 gTLD

註冊量皆較上季衰退，尤其「.biz」下滑多達 4.76%。 

表2-25  104Q1 全球前 5 大 gTLD 註冊量 

 

2014 Q1 2014 Q2 2014 Q3 2014 Q4 2015 Q1 
佔 gTLD

比例% 

季成

長率% 

.com 112,623,408 113,401,886 114,213,578 115,198,249 116,955,833 77.09 1.53 

.net 15,189,095 15,182,971 15,092,428 15,048,755 14,984,092 9.88 -0.43 

.org 10,409,950 10,421,195 10,403,577 10,476,691 10,538,391 6.95 0.59 

.info 5,711,771 5,762,082 5,612,334 5,502,756 5,346,550 3.52 -2.84 

.biz 2,659,376 2,647,824 2,610,697 2,400,539 2,286,368 1.51 -4.76 

資料來源：Hosterstats.com(2014Q1~2014Q4)；StatDNS (2015Q1) 

觀察過去 2 年多來的註冊量變動，除 「.com 」呈持續成長外，

其餘 4 個 gTLD 大致呈現持帄或微幅下滑現象。 

 

 

 

 

 

 

 

資料來源：Hosterstats.com(2014Q1~2014Q4)；StatDNS (2015Q1) 

圖2-34 104Q1 全球前 5 大 gTLD 註冊量趨勢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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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碼頂級域名(ccTLD )註冊量 

1. 全球 ccTLD 註冊總量與排行 (Top 20 與.tw) 

本研究蒐集彙整各 ccTLD Registry 公開資料，結果顯示本季全球

前 20 大 ccTLD 註冊量排行與上季大致相近，冠軍仍為.tk (托克勞)，

數量高達約 2,860 萬，接續同樣分別為.de (德國)、.cn (中國)、.uk (英

國)，註冊量皆超過 1000 萬以上。 

本季台灣.tw 註冊量為 65.5 萬(655,487)，較去年 Q4 (712,771)下

滑 8.04%
1，約為第 20 名.be (比利時)註冊量的 43.6%。 

 

 

 

 

 

 

資料來源：各 ccTLD Registry 所公開的資料 

圖2-35 104Q1 全球前 20 大 ccTLD 與.tw 註冊量 

2. 各國國民帄均 ccTLD 數量 (註冊量 Top 20 與.tw) 

本研究進一步計算註冊量前 20 大 ccTLD 以及.tw 的國民帄均持

有 ccTLD 數量。有關人口統計資料係採用世界銀行 2014 年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數據。 

                                                      
1

 .tw 註 冊 量 係 採 用 TWNIC 「 網 路 統 計 資 料 庫 線 上 查 詢 系 統 」

(http://statistics.twnic.net.tw/item02.htm) 於當季季末查詢之結果。由於 2014 年 Q3、Q4 與 2015

年 Q1 所查得之最新與歷史數據皆不同，因此，本報告數據亦隨資料來源而變動。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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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統計結果顯示，托克勞(Tokelau)國民帄均每人持有 2 萬 3 千

5 百個.tk 域名。托克勞是南太帄洋上紐西蘭所屬的自治區，小島人口

僅 1 千多人，加上.tk 以免費策略吸引全球註冊，因此屬特例情況。 

本季其他國家的國民帄均持有 ccTLD數量與上季大致相同，以.nl 

(荷蘭)為最高，數量為 0.33，其次為.ch (瑞士) 0.24，第三為.de (德國) 

0.19。台灣.tw 則為 0.03。 

 

 

 

 

 

 

 

資料來源：各 ccTLD Registry 所公開的資料 

圖2-36 104Q1 全球前 20 大 ccTLD 與.tw 之國民帄均持有數 

(三)  新通用頂級域名( new gTLD)發展  

為了促進創新運用，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 於 2012年第一

季開放new gTLD申請，共計1,930個申請案角逐1,409個域名(字串)。

目前已有 5 百多個 new gTLD 正式上線。 

1. new gTLD 申請進展 

截至本季(2015/3/30)共有 902 個域名完成簽約，587 個域名取得

授權，當中 363 個域名已開始供一般大眾申請。我國提出的 4 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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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taipei」、「.htc」、「.acer」、「.政府」均獲得審核通過，目前台北市

政府各機關以及台北 101 已啟用「.taipei」網址，且「.政府」亦已獲

得 ICANN 授權，而「.acer」正在簽約中，「.htc」則正進行授權前測。 

表2-26  104Q1 new gTLD 申請進展 

申請總覽 數量 總計 

已授權 (introduced into Internet) 587   1,930 

撤回申請 484 

不處理或不通過 64 

處理作業中 795   

簽約作業 數量 小計 

完成簽約 902 

(當中 686 通過授權前測) 

1,508 

簽約中 346 

其他  260 

競標字串 得標者 得標金額(USD) 

ping Ping Registry Provider, Inc. 1,501,000 

srl mySRL GmbH 400,000 

app Charleston Road Registry Inc 25,001,000 

baby Johnson & Johnson Services, Inc. 3,088,888 

mls The Canadian Real Estate Association 3,359,000 

dot Dish DBS Corporation 700,000 

realty Fegistry, LLC 5,588,888  

salon Outer Orchard, LLC 5,100,575  

spot Amazon EU S.à r.l. 2,200,000  

buy Amazon EU S.à r.l. 4,588,888 

tech Dot Tech LLC 6,760,000  

vip Top Level Domain Holdings Limited 3,000,888  

信息 

(xn--vuq861b) 

Beijing Tele-info Network Technology 

Co., Ltd. 
600,000  

資料來源：ICANN New Generic Top-Level Domains, 20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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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w gTLD 註冊總量 

本季因開放大眾申請的 new gTLD 持續增加，因此，註冊總量已

超過 491 萬(4,917,723)，較去年 Q4 成長 32.73%。 

 

 

 

 

資料來源：nTLDStats. 2015/3/31 

圖2-37 104Q1 new gTLD 註冊總量 

3. new gTLD 名稱與國家排行 

本季 new gTLD 註冊量持續由「.xyz」奪冠，數量超過 85 萬，但

季成長率從 41%降為 12%。名列第二的「. 网址」註冊量亦高達 35

萬，較去年 Q4 大幅成長 3.5 倍。 

表2-27  104Q1 new gTLD 註冊量前 10 大域名 

排名 域名 註冊數量 佔註冊總量% 

1. .xyz 853,705 17.65 

2. .网址  352,323 7.29 

3. .club  199,406 4.12 

4. .berlin  156,573 3.24 

5. .wang  136,029 2.81 

6. .realtor  95,157 1.97 

7. .guru  84,007 1.74 

8. .science 79,953 1.65 

9. .top 77,702 1.61 

10. .link 77,376 1.60 

資料來源：nTLDStats. 2015/3/31 

而 new gTLD 的註冊國別同樣多來自歐美國家，且由美國持續奪

(萬) 

https://ntldstats.com/tld/xn--ses554g
https://ntldstats.com/tld/club
https://ntldstats.com/tld/berlin
https://ntldstats.com/tld/wang
https://ntldstats.com/tld/realtor
https://ntldstats.com/tld/guru
https://ntldstats.com/tld/link
https://ntldstats.com/tld/o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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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不過，佔註冊總量比例從去年 Q4 的 32.20%降為本季的 26.11%，

反觀第二名的中國，則是從 16.57%上升為 21.19%。 

表2-28  104Q1 new gTLD 註冊量前 10 大國家 

排名 國家 註冊數量 佔註冊總量% 

1. 美國 1,262,531 26.11% 

2. 中國 1,024,988 21.19% 

3. 無法辨識國家別 736,487 15.23% 

4. 德國 474,377 9.81% 

5. 英國 239,981 4.96% 

6. 開曼群島 205,020 4.24% 

7. 加拿大 132,699 2.74% 

8. 法國 123,617 2.56% 

9. 日本 98,823 2.04% 

10. 澳洲 81,584 1.69% 

資料來源：nTLDStats. 2015/3/31 

(四)  頂級域名(TLD)趨勢綜覽 

綜合上述，雖然本季包括 gTLD、ccTLD 與 new gTLD 註冊量皆

持續成長，尤其 new gTLD 因陸續上線而較上季大幅成長 3 成 3，但

ccTLD漲幅已較 2013年趨緩，而 gTLD與其中的.com則待持續觀察。 

 

 

 

 

 

 

 

 

圖2-38 104Q1 全球 gTLD 與 ccTLD 註冊量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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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論與建議 

(一) 全球 IPv6 服務續增，IPv4 交易轉熱絡，持續量測掌握發展趨勢 

 全球 IPv6 網站數量持續成長且突破 6.2%  

根據本計畫量測結果，2015 年 5 月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支援

IPv6 服務比例已突破 6.2%。而 2015 年 Q1 較上季成長 11.4%，年增

率更約達 4 成，顯示全球 IPv6 服務數量穩定成長。 

 ISPs 與 IoT 可望推升 IPv6 成長力道 

回顧近 1~2 年來，雖然在全球網路服務業者(ISPs)廣泛使用網路

位址轉換器(Network Address Translator, NAT) 以延長 IPv4 使用下， 

IPv6 並未如預期般地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而有大幅進展。不過，由於

北美地區 ARIN 的 IPv4 位址亦即將發放完畢2，驅動美國 AT&T 等多

家 ISPs 大量佈署 IPv6 接取服務，加上德、日等國 ISPs 也有所行動 

(Huston, 2015)，因此，今年全球 IPv6 可望出現較顯著成長。 

展望未來，網路之父 Vint Cerf 認為，在行動裝置與物連網(IoT)

的帶動下，未來幾年 IPv6 使用率即可達到 25% 左右3，並且成為市

場主流 (Lawson, 2015)。不過，有關 IoT 的助長力道亦待後續觀察，

因為根據專業雜誌 Network Computing 報導(Jafarey, 2015)，並非每個

IoT 裝置都需要獨立的 IP。此外，APNIC 首席科學家 Geoff Huston 亦

有 2019 年的樂觀預測與 2067 年的悲觀預測4。 

 但 IPv4 交易轉趨熱絡，且美國防部再三延宕 IPv6 佈署 

過去一年多來全球 IPv4 交易市場轉趨熱絡，尤其歐洲地區每月

IPv4 移轉數呈現飆漲，主要從羅馬尼亞出售(約 10 美元/IP)或出租至

                                                      
2
 全球五大區域網路註冊中心(RIR)中，APNIC、RIPE NCC、LACNIC 的 IPv4 位址皆已發放完畢。

ARIN 預估將於今年 5~6 月發放完畢，AFRINIC 則預估於 2019 年 1 月(Huston, 2015)。 
3
 指 25% 的 Google 使用者以 IPv6 連網。 

4
 此預測的假設為：如果 IPv6 路由(routing)每年成長 2 倍，則 2019 年時 IPv6 路由將超過 IPv4；

但如果每年成長率僅有 2%，時間點尌延至 206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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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國家(Dyn Research)。由於五大 RIRs 正討論 IPv4 跨區移轉條件

一致化，因此，未來新政策上路後 IPv4 市場交易可能更加暢旺。此

外，根據 PCWorld 報導(2015/4/6)，美國國防部也因為擁有全球 18%

的巨量 IPv4 而一再延宕其 IPv6 佈署作業，並因此於日前遭到監察糾

正。由此也顯示部分國家與政府部門仍未積極推動 IPv6。 

 建議持續觀察量測，以掌握全球 IPv6 變動趨勢 

綜合量測結果與國際趨勢顯示，我國尚有足夠 IPv4 可供使用，

加上全球 IPv6 進展尚未能驅動全球多數主要 ISPs 展開升級，因此，

我國目前尚無大力推動 IPv6 急迫性，但仍要持續進行量測與觀察，

以即時掌握全球 IPv6 變動趨勢，倘若國際 IPv6 進展加速，政府或可

透過官股帶動、道德勸說、實質獎勵等方式，要求國內 ISPs 啟動 IPv6

服務。而本計畫自 2010 年 11 月率先以 Alexa 全球前百萬大網站資料

進行 IPv6 量測，時程上較 Cisco 於 2012 年 5 月、TWNIC 於 2014 年

7 月 Alexa 網站排名資料之 IPv6 相關量測更早，顯示本計畫的量測方

法獲得國際肯定。 

(二) 追蹤全球域名發展新趨勢，並重新思考台灣域名政策 

 全球域名註冊總量持續成長 

截至 2015年3月全球域名註冊總量超過 2.93億，包括 gTLD、ccTLD

以及 new gTLD 的註冊量皆持續上揚。 

 new gTLD 註冊量飆漲，但爭議點浮現 

new gTLD 因陸續新增上線而呈每季 3~8 成飆漲，而目前 ICANN 也

正評估討論下一波 new gTLD 的開放申請。不過，new gTLD 是否維持

亮麗成長仍待持續觀察，因為目前許多註冊量是來自免費促銷、註冊

管理局自行註冊、用於停放(parked)、重新導向廣告或非法內容網頁 

(Wllemann, 2014)。另一方陎，統計也顯示申請 UDRP/URS 仲裁的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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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LD 爭議案件是其他 TLD 的 15 倍以上(Berkens, 2014)；還有調查發

現高達 87%的英、美 2 國消費者對於造訪 new gTLD 網站感到不安 

(NCC Group, 2015)。此外，不雅網域的防衛性註冊與涉嫌敲詐勒索，

亦引發媒體將整個域名擴展視為是「域名勒索的黃金年代」(Dewey, 

2015)。 

 「.tk」以免費註冊奪 ccTLD 之冠，但亦為全球惡意網站溫床 

ccTLD 中的.tk，雖然其註冊服務商 Freenom 以免費註冊5的創新商

業模式將.tk 推向全球最大 ccTLD 與全球第二大 TLD 寶座，並因此帶來

營運.mi (馬立)、.ga (加彭)等非洲地區 ccTLD 的商機，但調查亦顯示，

全球 20%惡意網站正是來自這些免費的 ccTLD，也使得 Freenom 成為全

球最大惡意註冊量的域名註冊商 (APWG, 2014)。 

 中國域名市場蓬勃，「.cn」、「. 网址」等全球名列前茅 

中國對於域名市場的發展相當積極。中國.cn 註冊量於去年 Q2 成為

全球第三大 ccTLD，且迄今每季註冊量皆持續成長。而其於 new gTLD

方陎，不但來自中國的.网址躍升為本季第 2 大新網域，.wang 為第 5 大，

且中國從去年 Q4 貣，亦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 new gTLD 註冊國。只

是調查也顯示，全球 85%網路詐騙網址是源自中國境內伺服器 (APWG, 

2014)。 

 ccTLD 僅漲幅趨緩，但「.tw」已大跌，可重思台灣域名產業 

2014 年台灣.tw 註冊量約下滑 11.5%
6。另一方陎，台北市政府

的.taipei 已經啟用。適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正研議修訂「網際網路位

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之際，建議宜重新思考我

國域名產業定位，審慎評估域名發展的利弊得失，待釐清發展方向後再

著手修法，以訂定與時俱進且符合公共利益的域名管理與輔導政策。 

                                                      
5
 免費註冊的.tk 網址無所有權，若要取得所有權則頇付費購買。此外，3 字元以下代碼、品牌名

稱、字典一般辭彙等，亦屬於必頇付費註冊的域名(Hogan Lovell LLP, 2015；Murphy 2015)。 
6
 以 2014 年 1 月註冊量 778,338 和 2015 年 1 月註冊量 698,239 計算。 

http://www.thedomains.com/author/michael-berkens/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people/caitlin-dewey
https://ntldstats.com/tld/xn--ses55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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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篇 積極參與國際網路

政策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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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ICANN 第 50 次會議 

一、 會議簡介 

(一)  會議背景 

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 於 1998 年 11 月以非營利性國際組織名

義註冊於美國加州洛杉磯市，負責全球網際網路 IP 網址分配政策、

技術標準確認、通用型頂級域名（gTLD）發放、國家或地區泛用型

域名（ccTLD）政策討論，以及根伺服器系統（Root Servers）之管理

及其運作。ICANN 組成包含公部門、私部門、專家以及網路社群，

以維護全球網際網路運作穩定、市場競爭機制、全球廣泛參與，並以

由下而上方式與共識機制程序，來制訂全球網路管理政策為目標。 

ICANN每年召開三次全球公共會議，討論並決議相關管理政策。

目前台灣參與 ICANN 會議的情況如下： 

(1) 董事會(ICANN Board)：本計畫主持人吳國龍經由位址資源組

織 (Ad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ASO) 選舉成為董事，並

獲選連任。其任期為 2010 年 4 月至 2016 年年度大會後。 

(2) 政府諮詢委員會 (Government Advisory Committee, GAC)：主

要由負責國內相關網路業務的交通部郵電司與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參與。 

(3) 國 碼 名 稱 支 援 組 織  (Country Code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ccNSO)：由負責運作.tw 的 TWNIC 代表參加。 

(4) 位址支援組織  (Ad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ASO)：

TWNIC 透過 APNIC 會員名義參與；另外，本計畫顧問黃勝

雄亦時而以 APNIC 董事身分出席 ASO 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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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般會員諮詢委員會 (At-Large Advisory Committee, ALAC)：

由國內第一個申請成為 ICANN ALS (At large Structure) 組織

的 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及 ISOC Taiwan 不定期參與。 

(6) 其他：國內域名註冊業者、研究機構等人員不定期參與與其

業務或研究領域相關之會議場次。 

(二)  會議資訊 

ICANN 第 50 次會議於 2014 年 6 月 22 日～6 月 26 日於倫敦召

開。本次會議共有來自世界各國超過 3,000 人參與，創下 ICANN 會

議與會人數新高記錄。會議議程請詳 http://london50.icann.org。 

 

圖3-1 會議資訊 

(三)  與會人員 

本次會議由本計畫主持人吳國龍執行長以 ICANN 董事身分與會，

所需之國際差旅費由本會自行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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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議題 

(一)  IANA 監管權移交與 ICANN 問責 

IANA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網際網路號碼分配

局)監管權移交為本次會議最備受矚目與熱烈討論的議題。IANA 負責

分配全球五大洲 IP 位址、管理頂級域名的登記與變更，並將頂級域

名與其 IP 位址鍵入根伺服器，以確定全球網路能提供安全、穩定、

且不間斷的服務。1998 年 ICANN 成立後，美國商務部與 ICANN 簽

約，將 IANA 業務交由 ICANN 管理。 

過去十多年來，包括歐洲、日本、澳紐等先進國家，以及中國、

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皆不時地對美國持有 IANA 監管權

表示反對。但美國商務部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直到今年

(2014) 3 月 14 日才宣布將釋出監管權給一個由全球多方利益關係者

(multi-stakeholder)所組成的公正獨立單位，因此，被視為是在監聽計

畫曝光的國際壓力下，才做出的讓步決定。不過，ICANN 總裁暨 CEO 

Fadi Chehadé 否認兩者的關聯性，並強調美國移交監管權是當年簽約

時的預定事項。 

美國商務部並訂定移交的 4 大原則，包括：(1)符合多方利益關

係者模式 (不能由政府或政府間組織主導)；(2)符合全球社群對 IANA

服務的需求；(3)維持網路的開放性；(4)維持網路系統的安全、穩定

與彈性。相關作業預定於現有合約到期日前(2015/9/30)完成。 

本次會議討論重點主要聚焦於移交的機制、程序，以及 ICANN

的問責(accountability)。例如：GAC 強調應提升 ICANN 的問責，因

為 ICANN 不能同時身兼管理、裁判與執行的職責，並表示將積極參

與整個移轉過程；GNSO (Generic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也認

為 ICANN 問責與 IANA 監管權移交息息相關，因此，呼籲成立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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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責機制以監督 ICANN。 

本報告於會後持續追蹤相關進展。ICANN 於 7 月 8 日公佈負責

推動移交作業的「IANA 移交方案協調小組 (The IANA Stewardship 

Transition Coordination Group，ICG)」名單，其成員係由來自全球 13 

個網路相關社群組織的 30 位代表組成 (人選由各社群選出，分配席

次如下圖)。本計畫主持人吳國龍並擔任 ICANN 董事會連絡人職務，

負責相關技術與政策說明。 

 

 

 

 

 

 

 

 

 

 

 

 

 

 

 

註：經GAC爭取，其席次從原擬的2席，增為5席。 

資料來源: President's Opening Remarks | Presentation (ICANN 50) 

圖3-2 IANA 移交方案協調小組(ICG)席次 

ICG 並於 7 月 17 與 18 日在倫敦召開首次會議，完成草擬 ICG 的

章程草案，說明其主要任務為「協調與 IANA 功能有關的社群，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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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方案」；並訂定以下四大工作項目： 

1.  擔任聯絡人角色，向與 IANA 功能相關的三個領域社群--域

名、號碼資源、協定參數，徵求移交方案，並廣邀其他社群提

供意見回饋； 

2.  評估三個領域社群所提出的移交方案，以達兼容互通； 

3.  匯整出完整的移交方案； 

4.  資訊分享及大眾溝通。 

此章程草案於 8 日至 15 日開放公眾評論。ICG 第二次陎對陎會

議訂於 9 月 6 日於伊斯坦堡舉行，相關會議皆開放遠端參與。 

(二)  地域相關之 New gTLDs 爭議 

本次會議出現多個與地域相關的 new gTLDs 爭議。例如：法國政

府要求 ICANN 暫緩推出.wine 和.vin 等與葡萄酒有關的 new gTLDs，

因為他們擔憂，一旦域名遭到濫用將損害法國酒商的商譽。 

雖然此項提案獲得葡萄牙、瑞士等歐洲國家的聲援，但是並沒有

成為 GAC 的共識。而 ICANN 也強調，域名註冊已有充足的商標保

護機制。不過，法國政府仍然認為，ICANN 沒有將政府的正當關切

納入考量，且在資源管理上沒有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及帄衡經濟利益，

因此，強烈抨擊 ICANN 會議不是談論網路治理的合適場合，並指應

另尋其他替代方案。 

其他地域相關 new gTLDs 爭議還包括.africa、.spa、.amazon 等。

當中亞馬遜公司所申請.amazon 及其中文與日文的翻譯名稱，繼去年

遭 GAC 提出反對後，又於本次會議前夕被 ICANN 董事會予以否決。 

(三)  其他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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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gh Level Governmental Meeting 

GAC 於本次會議中舉辦第二次高階政府官員會議  (第一次於

2012 年 ICANN 45 多倫多會議)，共有 61 個 GAC 會員與 8 個觀察

員與會，討論 ICANN 與 IANA 監管權移交、巴西 NETMundial 會議、

全球網路治理合作等議題，以促使各國重視全球網路治理相關的公共

政策問題，同時也讓與會官員更了解 ICANN 架構中的 GAC 角色。 

 ALS 高峰會 II 

繼 2009 年 ICANN 34 墨西哥會議後，ALS 社群於本次會議期間

舉辦第二屆高峰會(the second At-Large Summit，ATLAS II)，以建立/

提升社群代表參與 ICANN 政策事務的能力。本次高峰會共約 150 個

ALS 代表參加，聚焦於 5 個議題，包括 Multi-stakeholderism 展望、

ICANN 的全球化、使用者觀點的全球網路、ICANN 的透明與問責、

ALS 社群的 ICANN 參與，並於研討後發表聲明書。 

 NETMundial 後的網路治理生態系統 

巴西 NETMundial 會議(2014/4/24) 所發佈的網路治理原則聲明於

本次會議中屢被提及。例如：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於

開幕致詞時，即對 NETMundial 的多方利益關係者模式，表示支持；

ICANN 總裁暨 CEO Fadi Chehadé 則表示，NETmundial 原則促進網

路生態系統的合作，並將成立 NETmundial 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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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President's Opening Remarks | Presentation (ICANN 50) 

圖3-3 NETMundial 原則與網路生態系統 

 Multi-stakeholder 精神獎 

ICANN 於本次會議首度頒布 Multi-stakeholder 精神獎 (Ethos 

Award)，得獎者為目前擔任 dotgay LLC 政策與治理顧問的 Avri Doria

女士，以表彰其長期對 ICANN 與網路治理相關組織與事務的積極參

與。 

三、 結論與建議 

 了解 IANA 監管權移交意涵，參與移交政策發展 

美國移交 IANA 監管權引發全球關注，甚至出現「網路將成為

digital Iron Curtain」等言論，以及美國國內詴圖暫緩移交程序的立法

提案。本計畫認為，美國移交監管權象徵 IANA 全球化的開始，未來

國際網路關鍵資源管理將邁向由全球多方利益關係者共同監管的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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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運作時代；再者，由於 IANA 的業務並無特別機密性，且 ICANN

職權亦無關網路內容的監督管理；加上在美國商務部設立的 4 大原則

下，任何影響網路開放性與多方利益關係者機制的提案都將遭否決。

因此，不至於發生所謂危及網路自由開放、造成網路分裂等問題。 

目前負責推動移交作業的協調小組(ICG)已經訂出小組運作的章

程草案，接續將協調與 IANA 功能有關的社群，發展移交方案。我國

應持續關注並參與移交方案的政策發展，才能掌握最新的國際情勢，

以避免我國網路資源管理相關政策的訂定與國際趨勢發展背道而馳，

同時亦擺脫只能遵循既定國際規範的困境，進而維護國家利益。 

 跟隨各國積極參與 ICANN 與網路治理事務之潮流 

本次會議創下超過 3,000 人次參與的新記錄，期間不但同時召開

GAC 的第二次高階政府官員會議、ALS 的第二屆高峰會，而且更有

非主辦國官員(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於開幕式發表

專題演說的創舉。此外，今年 4 月巴西的 NETmundial 會議更有巴西

總統 Dilma Rousseff 的推動與親自參與，並吸引超過 80 國代表與會，

且發表網路治理原則共同聲明，甚至未來可能成立聯盟組織。 

上述列舉皆突顯各國對於 ICANN 與網路治理事務的積極參與更

勝以往，我國應追隨此潮流趨勢，提升參與程度並投入相關議題的研

析，才能適時地維護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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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剪影 

 

 

 

 

 

 

 

本計畫主持人吳國龍以 ICANN 董事身分與會 

 

 

 

 

 

 

 

等待依序發言的隊伍 

 

 

 

 

 

 

 

ALS 高峰會(ATLAS II) 

圖片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icann 

圖3-4 ICANN 50 會議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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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聯合國第 9 屆 IGF 會議 

一、 會議簡介 

(一)  會議背景 

2005 年 11 月 16 至 17 日在突尼斯舉行的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 

（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 WSIS）決議，由當時聯合國

秘書長召集成立一個 「多方利益關係者 (Multi-Stakeholders) 參與的

新對話論壇」，於是網路治理論壇（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GF）

於 2006 年正式成立，主要討論網路治理的公共政策議題，以強化全

球網路的持續運作、穩固性、安全、穩定與永續發展。例年大會主題

如下表。 

表3-1  歷年 IGF 大會主題 

會議 大會主題(中文) 大會主題(英文) 

2014土耳其 連接全球五大洲以強化網路

多方治理 

Connecting Continents for Enhanced 

Multistakeholder Internet Governance 

2013 印尼 搭建橋樑：強化多方利益關係

者合作以促永續發展 

Building Bridges - Enhancing 

Multistakeholder Cooperation for 

Growth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2亞圔拜

然 

促進人類、經濟與社會持續發

展的網路治理 

Internet Governance for Sustainable 

Huma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11 肯亞 將網路視為變陏催化劑：連

網、發展、自由與創新 

Internet as a Catalyst for Change: 

Access, Development, Freedoms and 

Innovation 

2010立陶宛  共創未來 Developing the Future Together 

2009 埃及 網路治理–為所有人創造機會 Internet Governance –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All 

2008 印度 所有人的網際網路 Internet for All 

2007 巴西 以發展為目標的網路治理 Internet Governance for Development 

2006 希臘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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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會議資訊 

聯合國第 9 屆 IGF 9 月 2 日至 5 日於土耳其伊斯坦堡召開。今年

大會主題為「連接全球五大洲以強化網路多方治理」，共有近百場會

議探討與網路相關的政策、經濟、文化、社會等議題，並吸引來自全

球 144 個國家的 2,403 位公民社會團體、政府單位、國際組織、民間

企業、學術界等代表實地與會，以及超過 1 千人透過遠端參與。會議

議程請詳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igf-2014/schedule-igf2014。 

 

 

 

 

 

資料來源: http://www.igf2014.org.tr/ 

圖3-5 會議資訊 

(三)  出席概況 

本次會議由本計畫主持人吳國龍執行長出席。2,403位與會者中，

32%來自西歐國家，亞太地區佔 17%。而身份別則以公民團體的 32%

為最高，政府、私部門皆以 24%居次。 

 

 

 

 

 

 

圖片來源:IGF 

圖3-6 與會者身分別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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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議題 

(一)  IGF 效期展延 

根據聯合國 WSIS 突尼斯宣言第 76 條7，IGF 原訂以 5 年為期 

(2006 年~2010 年)，而後鑑於全球對網路治理議題持續對話的需求，

聯合國大會第 65 次會議決議8延長 5 年的 IGF 效期至 2015 年止。 

由於 IGF 將於明年屆滿，因此，本次會議出現支持 IGF 持續運

作的呼聲與行動。例如：美國國務院網路事務官員 (US State 

Department Coordinator for Cyber Issues) Christopher Painter 即表示贊

同 IGF 獲得延續；網際網路協會(Internet Society, ISOC)成立 IGF 後

援會9並募款支援相關活動；此外，也有社群共同發貣鬆綁 IGF 期限

連署等活動10。 

而歐盟副主席 Neelie Kroes 雖然也表示應該賦予 IGF 永久地位，

但是她與英國通訊部部長 Ed Vaizey 皆認為 IGF 應停止討論並展開行

動，履行 NETMundial 所達成的網路治理原則共同聲明。 

不過，也有與會者表達完全不同看法。電子前線基金會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EFF) 研究人員表明反對 IGF 永續化，

他強調以 5 年為期反而可以促使 IGF 產出具體成果。 

(二)  網路監控與審查 

網路監控與審查是今年 IGF 備受矚目的新聞焦點。首先，是國際

特赦組織與人權團體對於聯合國選擇在惡名昭彰的網路審查國度土

                                                      
7
 Tunis Agenda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http://www.itu.int/wsis/docs2/tunis/off/6rev1.html 

8
 General Assembly. 65/141.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for development. 

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RES/65/141 

9
 The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Support Association. http://www.igfsa.org/ 

10
 Recommendation to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for an Open Ended Mandate of IGF . 

http://igfcontinuation.org/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_Vaiz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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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辦理會議提出抨擊。根據媒體引述報導11，土耳其政府已封鎖 5

萬 1 千多個網站 (當中曾包含 Twitter、YouTube 等熱門網站)。土耳

其網路人權人士也指出，雖然當初政府立法管理的目的在於保護兒童

避免接觸有害內容，但是後來卻被用於打壓成年人的網路資訊自由。 

此外，由於這次土耳其知名學者與人權團體向 IGF 大會所申請的

4 場會議全遭否決，引發打壓質疑，因此，Linux 使用者協會 (Linux 

Users Association) 等十多個組織於 IGF最後 2日 (9月 4日與 5日) 也

在伊斯坦堡舉辦「網路『不』治理論壇 (Internet Ungovernance Forum, 

IUF) 」，成為聯合國 IGF 出現其他網路治理論壇同臺登場的首例。 

IUF 強調他們要討論的是人民真正陎臨的網路問題，包括網路自

由、開放與安全等，並認為在多方利益關係者主義下，危害網路自由

的肇事者「政府與企業」已在 IGF 獲得過多的代表權。 

維基解密創辦人 Julian Assange 也透過視訊於 IUF 發表演說12，

並抨擊 IGF 不是網路治理論壇，而是「網路審查論壇」。 

無法成功取得視訊連線且以揭露美國大規模監控計畫而聞名的

Edward Snowden，則改以發表文字聲明13。除了對 IUF 表達支持外，

並強調政府對人民進行網路監控不但踐踏基本人權，而且還替他國情

治單位大開監控本國通訊的方便之門。 

Snowden 進一步指出，既然許多政府都已公開質疑是否過度依賴

國外產製的通訊科技，例如：華為的 4G 電話、思科的網路交換器等，

那他們如何確保將這些國外監控設備安裝在國內的核心通訊網路時，

                                                      
11

Today's Zaman (2014/9/7) Censorship in Turkey linked to past blackouts on minorities. 

https://www.todayszaman.com/anasayfa_censorship-in-turkey-linked-to-past-blackouts-on-minorities_357978.html 

12
 Free Speech Radio News (2014/9/5) UN holds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 in a country known for 

digital censorship. 

http://fsrn.org/2014/09/un-holds-internet-governance-forum-in-a-country-known-for-digital-censorship/ 

13
 Statement to Internet Ungovernance Forum by Edward Snowden. 

https://www.aclu.org/sites/default/files/assets/es-statement-ungovernance-forum-sept-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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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被同時植入後門或木馬程式？因此，他提醒各國政府，不要輕忽

網路監控設備所帶來的嚴重安全威脅。 

(三)  全球網路會議倡議 

向來以探討經濟議題為主的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於 IGF 會議前夕的 8 月 28 日在日內瓦與 ICANN 合辦

全球網路會議倡議(NETmundial Initiative)，號召非 ICT 領域的多方社

群領導階層，加入網路治理議題的政策對話。此項行動因此成為本次

IGF 的關切議題之一。 

支持者認為 WEF 草頂 (grass tops) 社群的加入可以為網路治理

帶來更多資源與解決方案，同時也可以讓 10 月召開的國際電信聯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全權代表大會14見識網

路治理的具體進展，甚至萬一如果 IGF 未能獲得聯合國大會展延時還

可成為其繼承者。 

不過，不少 IGF 與會者對 WEF 提出排他性與缺乏公開透明等負

陎批評。例如：佔用 NETmundial 名義與結論、採取由上而下的方式

運作、將商業與政治菁英和其他社群孤立隔離、爭奪網路治理的全球

舞臺等。 

(四)  網路中立 

本次 IGF 所論及的網路中立議題相關廣泛。例如：有與會者指出

美國擬允許網路電信服務商向個別網站收取可優先連網的快車道

(fast-lane) 服務費是違反網路中立；也有與會者認為 Google 在全球的

獨強地位使他們可以購併任何競爭對手，導致網路帄臺的不中立，因

此，建議建立一個遠離 Google 觸角的開放數位環境。 

                                                      
14

 ITU 全權代表大會(ITU Plenipotentiary Conference) 為 ITU 最高的政策制定機構，每 4 年召開

一次，今年為第 19 屆，會議將於 2014/10/20 至 11/7 於韓國釜山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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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還有許多討論聚焦於「免計費傳輸量 (zero- rating) 」。根

據相關場次所提供的背景資料15，「免計費傳輸量」係指電信業者與內

容業者合作，讓行動上網用戶使用特定網站或服務的傳輸量不列入計

費的傳輸量額度。目前 Facebook, Google, Twitter, Wikipedia 等知名網

站已於許多國家推出此項免費服務。 

多位來自先進國家的與會者指出，即使業者綁售的服務不是使用

者的首選，但是大眾還是容易受到免費的吸引而優先選用，此種差別

待遇不利當地的網路內容發展，而且也違反網路中立原則。不過，不

少開發中國家與會者對此商業模式表示支持，他們認為不但可以節省

民眾的上網費用，而且還可以讓更多人接觸到全球重要的資訊與帄臺，

並帶動上網需求，進而累積基礎建設的經費。 

(五)  IANA 監管權移交 

美國商務部國家電信暨資訊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IA）移交網際網路號碼分配局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IANA) 監管權的議題亦於本次

IGF 獲得關注。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 總裁暨 CEO Fadi Chehadé 

於會中表示，ICANN 會確保 IANA 移交作業與提升 ICANN 問責 

(Accountability) 的同時進行，並強調 ICANN 能以善盡全球公共利益

責任的方式，持續運作。 

不過，部分與會者認為，在目前的移交作業程序訂定階段，應該

同時檢視美國政府於此事的角色定位，例如：NTIA 授予 IANA 合約

的職能。對此， IANA 監管權移交協調小組  (IANA Stewardship 

Coordination Group, ICG) 除了說明相關作業的時程表外，並重申未來

NTIA 的監管將由全球多方利益關係者模式所取代。 

                                                      
15

 http://www.intgovforum.org/cms/wks2014/index.php/proposal/view_public/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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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於 NTIA 與 ICANN 簽署的管理 IANA 合約將於 2015

年 9 月 30 日到期，而美國又將於 2016 年舉辦總統大選，因此，ICANN

國碼名稱支援組織 (Country Code Name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ccNSO) 主席 Byron Holland 擔憂 IANA 移交時程將陎臨美國政治現

實環境的挑戰。Holland 表示，移交方案所訂定的時程非常緊湊，且

美國大選前容易出現跛腳鴨執政，屆時要通過政策法案將非易事。 

目前 ICG 已經發佈其運作章程、時程表與決策原則，並邀請與 IANA

功能相關的社群16於 2015 年 1 月 15 日前提出移交方案建議書，後續將

進行方案的彙整、修正、公眾評論等程序，預計於 2015 年 7 月中下旬

向 NTIA 遞呈移交方案，期能在現有合約到期前順利完成移交作業。 

(六)  最佳典範報告 

今年 IGF首度舉辦 5場最佳典範論壇 (Best Practice Forum) 並產

出 5 份報告草案，包括： 

 發展有意義的多方利益關係者機制  (Developing Meaningful 

Multi-stakeholder Mechanisms) 

 管理與減少垃圾郵件 (Regulation and Mitigation of Unwanted 

Communications (Spam)) 

 建立並支持維護資安的 CERTs (Establishing and Supporting 

CERTs for Internet Security) 

 創 造 有 利 在 地 內 容 發 展 的 環 境  (Creating an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ntent) 

 兒童線上安全與保護 (Online Child Safety and Protection) 

以上報告草案開放公眾評論至 9 月中旬。部分與會者認為這些文件

可視為 IGF 具體成果，並建議於 2015 年巴西 IGF 持續討論相關議題。 

                                                      
16

 包括與 IP 參數相關的 IEFT 與 IAB；與號碼資源相關的 NRO、ASO 與 RIRs；與域名系統相

關的 GNSO and ccN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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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論與建議 

 掌握全球網路治理生態系統發展 

由於支持 IGF 持續運作的呼聲很高，當中也包含美國與歐盟官員，

並有社群發貣募款、連署等行動；加上閉幕會議時，墨西哥代表也以 2016

年 IGF 主辦國的身份邀請各界參加第 11 屆 IGF 會議；而且今年 IGF 也

首度發佈 5 份最佳典範報告，以降低多年來遭「無具體產出」的負陎批

評。因此，IGF 效期可望獲得再次展延。 

不過，可以引領全球網路治理發展的國際舞臺，仍是兵家必爭之地。

除了已經連續辦理 9 屆的 IGF 外，今年還有巴西政府 4 月主辦的

NETmundial 會議、WEF 8 月召開的 NETmundial Initiative，以及 ITU 於

10 月下旬舉辦的全權代表大會。而美國政府17除了強力反對 ITU 的擴權

網路事務外，對於 IGF 與兩個 NETmundial 會議均表支持與肯定。 

全球網路治理主導權之爭凸顯網路治理議題對於全球與各國的網

路運作及其相關產業與政策發展的重要性，我國應持續關注相關發展，

以掌握國際網路政策趨勢，同時尋求國際參與的機會。 

 參與 IANA 監管權移交之政策發展 

針對本次會議部分與會者擔憂 IANA監管權移交作業無法於現有合

約到期前完成，美國商務部18已表示移交作業沒有期限，且如果有需要，

現有合約可以再延長 4 年。 

目前與 IANA 功能相關的社群已著手研擬草案，當中也包含國內各

界有代表參與的網際網路工程小組 (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 IETF)、位址支援組織(Address Supporting Organization, ASO)、全

                                                      
17

 美國商務部副部長 Lawrence E. Strickling 2014/9/29 演說文稿。

http://www.ntia.doc.gov/speechtestimony/2014/remarks-assistant-secretary-strickling-media-institute 

18
 同上。 

http://www.iet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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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五大洲區域網路註冊中心（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 RIR）中的亞太

網路資訊中心（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APNIC)，以及國

碼名稱支援組織 (ccNSO)。此外，為研擬 IANA 移交草案所新成立的跨

社群工作小組(Cross Community Working Group, CCWG) 也開放所有有

興趣者加入觀察員行列。 

我國可善用上述相關管道參與 IANA 監管權移交的政策制訂19，以

從國際規範的遵循者角色晉升為政策制訂者，適時維護國家權益。 

 了解不同立場論述以為政策研擬參考 

IGF 所討論的各種網路使用與發展問題，台灣也同樣會陎臨。例如：

本次網路中立所討論的行動上網「免計費傳輸量」，國內也曾於 2012 年

出現使用特定雜誌網站或音樂網站的傳輸量不計費資費方案20。又如本

次會議土耳其與會者所指土國保護兒童安全上網立法淪為打壓網路自

由的工具，去年國內也差點發生危及網路自由的立法，也尌是為了保護

著作權人而可能侵害網路自由的「封鎖境外侵權網站」事件21，並招致

國際媒體報導指稱政府監控網路22。但其實著作權與網路自由的相關問

題已於 2012 年 IGF 有諸多討論。 

未來我國可多加關注 IGF 的議題討論內容，了解各個多方利益關係

者的不同立場與觀點，以及其他國家網路政策推動的成功與失敗經驗，

以提升相關網路政策研擬的周全性，避免我國網路政策發展與國際主流

趨勢背道而馳。 

  

                                                      
19

 開放各社群提供政策建言階段已於 2015 年 1 月截止。 
20

 http://www.ithome.com.tw/node/74788 
21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2013 年 5 月擬透過修改《著作權法》，封鎖國內與境外侵權網站的連線，

引發各界質疑箝制網路自由，最後智慧局停止推動修法。 
22

 聯合晚報 2013/05/30 封鎖境外侵權網站? 國際媒體笑「築長城」。

http://mag.udn.com/mag/digital/storypage.jsp?f_ART_ID=45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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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剪影 

 

 

 

 

 

 

 

Workshop 220 - Transnational surveillance & crossborder privacy protections 

 

 

 

 

 

 

 

ICANN Open Forum 

 

 

 

 

 

 

 

MSIP / KISA Open forum - Korea's effort to advance Internet environment 

圖片來源：IGF. https://www.youtube.com/user/igf 

圖3-7 第 9 屆 IGF 會議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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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APNIC 第 38 次會議 

一、 會議簡介 

(一)  會議背景 

亞太網路資訊中心 (Asia Pacific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 

APNIC)是全球五大區域網路註冊中心(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 RIR)

的其中一個，為開放會員制的非營利機構，負責確保亞太地區 56 個

經濟體的 IP 位址、AS 號碼(Autonomous System Numbers, ASN)等相

關資源的公帄發放與管理，以維繫全球網路運作的穩定性與可靠性。 

全球 5 個 RIR 包括北美地區 ARIN (American Registry for Internet 

Numbers)、歐洲地區 RIPE NCC (Réseaux IP Européens Network 

Coordination Centre)、拉丁美洲 LACNIC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re)、非洲地區 AfriNIC (Afric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以及亞太地區 APNIC。而各 RIR 下有各國的國

家級註冊管理機構 (National Internet Registry, NIR)，再往下延伸則為

各網路業者(ISP)，受理終端使用者的 IP 申請服務。 

 
資料來源: Geoff Huston (2009) Resource Certification. The Internet Protocol Journal, Volume 12. 

圖3-8 全球網路 IP 位址發放層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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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APNIC 組織章程，APNIC 任務亦包括協助亞太地區網路社

群 (1)訂定促進網路資源有效發放的流程、機制與標準；(2)發展對

APNIC 會員最大利益的公共政策，並將會員的一般權益納入立法與

法規考量，以達成公帄發放與管理 IP 位址及相關資源的目標。 

此外，APNIC 還負責維護 APNIC 公共 Whois 資料庫，以及管理

反向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 DNS)區域的分派；並透過

教育訓練服務、支援技術活動等方式，積極投入亞太地區網路基礎建

設發展。惟 APNIC 不涉入 DNS 行政管理，也不負責域名註冊事務。 

APNIC 每年召開兩次會議，討論影響亞太地區網路基礎資源的

技術與政策問題，並依與會會員達成的共識結果訂定相關政策，因此，

為亞太地區相當重要的網路資源國際會議。 

(二)  會議資訊 

APNIC 第 38 次會議於 2014 年 9 月 15 日～9 月 19 日於澳洲布里

斯本召開，共有來自 33 個亞太地區經濟體的 255 人與會，並有 179

個遠端參與人次。 

會議議程請詳大會網站 https://conference.apnic.net/38/program 

(三)  與會人員 

本次會議由本計畫主持人吳國龍執行長，以及計畫協同主持人黃

勝雄博士，共同出席。其中，黃勝雄博士為現任 APNIC 董事長 (Board 

Director, the APNIC Executive Council)，而吳國龍執行長亦曾任

APNIC 常務理事、財務長等職務超過 10 年(1999-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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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議題 

(一)  通過成立 Cooperation SIG 

本次會員大會未通過任何政策提案，旦通過設立「合作特別關注

小組 (Cooperation Special Interest Group，簡稱 Cooperation SIG)」，探

討網路治理、公共政策等更廣泛的亞太地區網路相關議題，並將廣納

政府部門與其他社群組織的參與。 

SIG 是 APNIC 討論特定領域議題的開放性公共論壇，並排入每

年 2 次的 APNIC 公開政策會議議程。APNIC 於 1993 年成立以來，

已設立多個 SIG。但目前仍在運作中的 SIG 只有 3 個，包括新成立的

Cooperation SIG，以及既有的 Policy SIG，與 NIR SIG。 

Cooperation SIG 將於 2015 年 2 月的日本福岡會議 (APNIC 39) 

召開第一次 SIG 會議，預訂將採認其章程，並選出主席與副主席。 

Cooperation SIG 源自 APNIC 35 新加坡會議所成立的公共政策諮

詢委員會 (Public Policy Advisory Committee，PPAC)。根據Cooperation 

SIG 章程草案，此 SIG 將發揮討論帄台功能，以形成 APNIC 對相關

議題的立場聲明。 

(二)  IPv6 準備度量測方法 

本次會議我國 TWNIC (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台灣

網路資訊中心) 主持 IPv6 Readiness Measurement BoF
23

 (Birds of a 

Feather)，探討 IPv6 準備度的量測方法。本次為第三次 BoF 會議，主

要討論「網站服務可得性」與「使用者可得性」的量測。 

 網站服務可得性 (Web Service Availability) 

TWNIC 提議從各 ccTLD (Country Code Top-level Domain，國

                                                      
23

 根據 APNIC 官網，BOF 屬非正式會議，以交換資訊或討論新論點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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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頂級域名) DNS (Domain Name System, 網域名稱系統) 資

料庫取得 Web、DNS、Email 是否支援 IPv6 資料，但目前僅

有 4 個 ccTLD 提供數據。另外，TWNIC 近來也從 Alexa 前

100 萬流量網站資料中，進行 IPv6 檢測，並統計各 ccTLD 的

Web Server、DNS Server 與 Email Server 支援 IPv6 服務的比

率。其中亞太地區 13 個國家 Web Server 量測結果如下圖，最

高者為印度的 17.35%，最低者為南韓的 0.44%。 

 

 

 

 

 

圖表來源：IPv6 Readiness Measurement BoF Report (TWNIC)  

圖3-9 IPv6 網站服務可得性--TWNIC 

Cisco 則從每個國家的前 100 大流量網站，進行 IPv6 量測，

而各國的網站排名同樣引用 Alexa 資料。量測結果如下圖所

示，最高為捷克的 62.28%，台灣為 42.26% (越趨近綠色者代

表服務比例越高，越趨近紅色者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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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Cisco6lab   

圖3-10 IPv6 網站服務可得性--Cisco 

 使用者可得性 (User Availability)  

APNIC 透過 flash 廣告點擊與每日隨機抽樣全球 35 萬至 100

萬使用者，檢測其是否透過 IPv6 連線，量測結果如下圖 4 所

示，比例最高者為比利時 33.48%，台灣為 0.76%(越趨近綠色

代表使用者以 IPv6 連線的比例越高，趨近紅色則代表越低)。  

而Cisco則是將APNIC與Google的量測結果併列顯示(下圖)，

顏色越深者代表使用者以 IPv6 連線的比例越高，越淡者代表

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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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APNIC Labs 

圖3-11 IPv6 使用者可得性--APNIC 

 

 

 

 

 

 

 

 

 

 

 

圖片來源：Cisco6lab 

圖3-12 IPv6 使用者可得性--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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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IANA 監管權移交方案建議草案 

本次會議亦針對美國政府移交網際網路號碼分配局  (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IANA) 監管權方案之建議書草案，進行

討論。初步共識包括： 

 基於維持技術上的穩定性與永續性，在 IANA 監管權移交期

間以及移交之後，ICANN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 應持續

擔任 IANA 營運者角色，履行 IANA 責任。 

 RIR 與 ICANN 是夥伴關係，而非供應商與客戶關係，且移轉

方案應維持 RIR 與 ICANN 所有協定的一致、透明與完整性。 

 APNIC 與其他 RIR 將進一步討論建議書草案的相關論點至

2014 年 12 月，之後由代表 5 大 RIR 的 NRO (Number Resource 

Organization , 號碼資源組織) 進行彙整。 

目前包括 APNIC 在內的「與 IANA 功能相關社群24」正著手研

擬移交方案建議書草案，草案提交截止日為 2015 年 1 月 15 日，接續

將進行所有草案的彙整、修正、公眾評論等程序，預定 2015 年 7 月

中下旬遞呈移交方案予美國商務部，以期在現有合約屆滿前

(2015/9/30) 順利完成移交作業。 

(四)  會員意見調查 

APNIC 董事會於本次會員大員公佈每兩年進行一次的會員與利

益關係者意見調查 (APNIC Member and Stakeholder Survey)，以作為

中期營運規畫的依據。調查項目包括服務滿意度、對外關係、反應回

                                                      
24

 根據 IANA 監管權移交協調小組(IANA Stewardship Coordination Group, ICG) FAQ，與

IANA 功能相關社群包括與 IP 參數相關的 IEFT 與 IAB；與號碼資源相關的 RIRs；與

域名系統相關的 GNSO and ccN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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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機制、訓練服務、政策發展流程、會費使用等。整體而言，會員對

於 APNIC 的服務給予高度評價，其他主要的調查結果摘要如下:  

 25.8.% 會員表示有積極參與 APNIC 政策發展，42.9%表示沒有積

極參與。 

 25.6% 會員認為以英文參與 APNIC 的討論沒有障礙，25.6%認為

有障礙。 

 若經費有盈餘，會員認為應該依序用於增加 IPv6 的宣傳投資、調

降訓練費用、提供亞太地區社群計畫的經費補助以獎勵提升網路

技術等項目。 

 會員認為 APNIC 對外關係發展的前 3 類組織依序為：網路維運單

位、全球網路技術組織、亞太網路技術組織。 

 會員認為對外關係發展的前 3 個焦點議題依序為：網路的穩定與

安全、鼓勵採用 IPv6、鼓勵發展網路基礎建設。 

 

 

  

 

 

 

 

  

資料來源：APNIC Member and Stakeholder Survey 2014 

圖3-13 APNIC 會員調查結果--對外關係發展之組織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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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APNIC Member and Stakeholder Survey 2014 

圖3-14 APNIC 會員調查結果--對外關係發展之焦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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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結論與建議 

 觀察 Cooperation SIG 能否成為重要的網路治理討論場合 

本次會員大會通過設立的 Cooperation SIG，原擬推動成為公共政

策諮詢委員會 (PPAC)，以強化與亞太地區內的政府部門互動。本計

畫認為，由於 APNIC 章程條例中並沒有「諮詢委員會」組織，若要

成立 PPAC 勢必得修改章程，而其通過門檻又相當高，因此，短期內

應不易再改為成立 PPAC。 

Cooperation SIG 可望於 2015 年 2 月 APNIC 39 會議中，正式成

為 APNIC 討論網路治理議題的常設機制，除了象徵 APNIC 關切重點

從 IP 位址與 AS 號碼的管理，拓展至更廣泛的網路治理領域外，也

突顯網路治理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惟 Cooperation SIG 能否成為

APrIGF (Asia Pacific Regional 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亞太地區網

路治理論壇) 外的另一個專門探討亞太地區網路治理議題的重要國

際場合，以及其他亞太國家政府部門的參與情況究竟為何，皆有待後

續追蹤與觀察。 

 持續量測 IPv6 以掌握全球發展趨勢 

本次會議討論 IPv6 量測，突顯量測方法與結果受到國際關注與

重視。當中「網站服務可得性」的 2 項量測皆採用 Alexa 網站排名資

料，進一步查詢這 2 項量測所設立的網站，顯示其執行時間分別始於

2014 年 7 月(TWNIC) 與 2012 年 5 月(Cisco)。 

本計畫自 2010 年 11 月即率先以 Alexa 全球前百萬大網站資料進

行 IPv6 量測，顯示此量測方法獲得國際肯定，因此，未來應持續執

行定期量測，以掌握全球 IPv6 的實際進展，進而作為政策決策的參

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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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議剪影 

 

開幕大會 

 

 

 

APNIC 董事群合影 (左三為本計畫協同主持人--黃勝雄顧問) 

 

 

 

IANA Stewardship Transition 場次(本計畫主持人吳國龍位於站立發言者後) 

照片來源：APNIC 38 

圖3-15 APNIC 38 會議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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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積極參與國際網路組織 

一、 擔任國際網路組織要職 

本團隊於計畫執行期間，持續透過擔任國際網路組織的要職，參

與國際網路政策的訂定，並以專業能力展現我國對國際網路事務的參

與與貢獻。例如：主持人吳國龍執行長除了任職 ICANN 董事外，還

獲 ICANN董事會指派為 IANA移交方案協調小組(ICG)之董事會連絡

人；協同主持人黃勝雄博士亦獲選連任 APNIC 董事，並繼續擔任

ICANN 中文根域標籤生成規則(LGR)專家小組副主席的職務。此外，

兩人亦皆為 APrIGF 多方利益關係者指導小組(MSG)之委員。 

表3-2  擔任國際網路組織要職 

組織名稱 職務 任期 計畫成員 

ICANN Board Member 

董事 

2013 年 4 月~2016 年 10 月 

*始於 2010 年，目前為第二任 

主持人 

吳國龍 

ICANN Board Liaison, The 

IANA Stewardship Transition 

Coordination Group (ICG) 

IANA 移交方案協調小組之

ICANN 董事會連絡人  

2014 年 7 月貣迄今 

Generation Panel for the Chinese 

Script Root Zone Label 

Generation Rules (LGR)  

中文根域標籤生成規則專家小

組副主席 

2013 年 10 月迄今 協同主持人 

黃勝雄 

APNIC Executive Council (EC) Member 

董事 

2015 年 3 月~2017 年 3 月 

*始於 2011 年，目前為第三任 

協同主持人 

黃勝雄 

APrIGF The Multi-Stakeholder Steering 

Group (MSG) Member 

多方利益關係者指導小組委員 

2012 年 5 月迄今 主持人 

吳國龍 

協同主持人 

黃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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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名稱 職務 任期 計畫成員 

DotAsia 

Organization 

創辦人暨諮詢委員 2008 年迄今 協同主持人 

黃勝雄 

 

 

 

 

 

 

 

 

 

 

圖3-16 擔任國際網路組織要職--計畫主持人吳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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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7 擔任國際網路組織要職--計畫協同主持人黃勝雄 

二、 積極參與國際網路重要會議 

本團隊於計畫執行期間，除因履行前述的國際網路組織職務主持

相關會議外，同時也應各大國際網路會議主辦單位之邀，於會中發表

專題演說或參加與談。例如：擔任聯合國 2014 IGF 「物連網動態聯

盟」會議的與談人，與「網路之父」Vint Cerf 等國際專家共同探討 IoT

的隱私與安全問題；於APAN 38會議(Asia-Pacific Advanced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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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先進網路會議) 「全球合作場次」演說「IANA 功能的監管權移

交」；擔任 APNIC 39 會議「合作特別關注小組 (Cooperation Special 

Interest Group，簡稱 Cooperation SIG)」會議的與談人...等。除了彰顯

我專業能力受國際肯定外，亦促進實質國際交流。 

表3-3  國際會議演說/與談/主持/公開建言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地點 主要參與方式 計畫成員 

ICANN 51  2014/10/12- 

2014/10/16 

美國 

洛杉磯 

共同主持/協調 ICANN 董事會與各社

群的會議 

主持人 

吳國龍 

ICANN 52 2015/2/8- 

2015/2/12 

新加坡 主持/協調 Public Forum 等會議 

(Board Facilitator) 

主持人 

吳國龍 

報告：IDN Program Update--Update on 

Chinese Generation Panel 

協同主持人 

黃勝雄 

IGF 2014 2014/9/2- 

2014/9/5 

土耳其 

伊 斯 坦

堡 

與談：Dynamic Coalition 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Meeting-- IoT, 

privacy and security 

主持人 

吳國龍 

APrIGF 2014/8/3- 

2014/8/6 

印度 

德里 

與談：IANA Stewardship Transition 

and the Asia Pacific Community 

主持人 

吳國龍 

APAN 38 2014/8/11- 

2014/8/15 

臺灣 

南投 

演講：Global Collaborations Session 

--IANA Functions' Stewardship 

Transition 

*亦擔任 Organizing Committee Members 

主持人 

吳國龍 

*擔任 Network Committee 主席 

*擔任 Organizing Committee Members 

協同主持人 

黃勝雄 

APNIC 38 2014/9/9- 

2014/9/19 

澳洲 

布 里 斯

本 

公開建言：APNIC Member Meeting 

(AMM) 

主持人 

吳國龍 

共同主持/協調會員大會等會議 

與談：網路治理與談人 

演說：開幕晚宴發表 

協同主持人 

黃勝雄 

APNIC 39 

APRICOT 

2015 

2015/2/24- 

2015/3/6 

日本 

福岡 

與談：Cooperation SIG 

公開建言：Update: IANA Stewardship 

Transition Process 

主持人 

吳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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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地點 主要參與方式 計畫成員 

APAN 39 共同主持/協調會員大會等會議 

公開建言：Policy SIG 2 

協同主持人 

黃勝雄 

 

 

 

 

 

 

 

 

 

圖3-18 國際會議演說/與談/主持/公開建言--計畫主持人吳國龍 

 

 

 

 

 

圖3-19 國際會議演說/與談/主持/公開建言--計畫協同主持人黃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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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篇 國際網路治理議題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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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本計畫主要透過每月電子報編撰發佈、舉辦或應邀演講、專題座

談，以及媒體報導等方式，向國內推廣網路治理議題。 

一、 網路治理&IPDN 新訊 (電子報) 

本計畫每月完成 1 份「網路治理&IPDN 新訊」，截至本報告撰寫

期間共計完成 10 份。「網路治理&IPDN 新訊」係透過資料蒐集、彙

整、翻譯與重新撰文，並挑選部分本計畫量測的網路關鍵資源指標，

編排成 2~3 頁電子報。主要內容包含以下 2 大部分： 

 網路治理要聞：國內外重大網路治理與關鍵資源相關訊息。 

 IPDN 量測：本計畫量測的「全球前 100 萬網站支援 IPv6 趨

勢」，以及 new gTLD 申請進展與註冊量統計。 

「網路治理 &IPDN 新訊」於每月中旬刊登於 NII 官網 

(www.nii.org.tw) 提供一般民眾與公民團體下載；並透過電子郵件寄

送以下各界相關人士；此外，也於新興網路媒體 PunNode 

(http://punnode.com/) 同步轉載。詳細內容請見本篇第二章。 

 網路業界：台灣網際網路協會(Twain Internet Association, 

TWIA)。 

 相關部會：交通部郵電司、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NCC

資源技術處、NCC 綜合規劃處、經濟部智財局、國發會資管

處、外交部財金組織及國際合作科..等。  

 學界：資訊工程、資訊管理、資訊教育、國家發展、電機、

通訊、電信管理等領域。  

 其他：臺北市律師公會、資策會科法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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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演講與媒體刊登 

本計畫除合約工作項目外，還另外主協辦 3 場演講介紹推廣網路

治理議題。會議基本資訊如下表，會議相關內容請見本篇第三章。 

表4-1  網路治理議題之推廣演講 

會議名稱 地點 演說題目/議題 日期 型式 

ICANN 50 全球網路的台

灣網民空間 

NII 協進會 ICANN、IANA、

公民參與、資安 

2014/7/25 合辦 

台灣的國際網路空間 哲學星期五

(慕哲咖啡) 

台灣的國際網路

空間 

2014/8/15 主動

洽詢 

國際網路遊戲規則誰說

了算? 

蛙咖啡 網路治理簡介

--ICANN 與 IGF 

網路治理探討

--APNIC 與 IETF 

2015/3/25 合辦 

本計畫亦透過新聞發佈、媒體專訪、合作轉載等方式，讓更多社

會大眾有機會接觸網路治理相關議題。共計有 10 篇媒體報導，以及

前述的 10 篇「網路治理&IPDN 新訊」轉載報導，詳細內容同樣請詳

第三章。 

三、 網路政策多方座談 

本計畫從當前國際重要網路治理議題中，挑選 new gTLD 做為主

題，於 104 年 1 月 29 日舉辦「域名新時代的公共利益」網路政策多

方座談，邀請產官學研界專家，以及有對域名有興趣的一般網路使用

大眾，尌新網域所帶來的創新契機與政策挑戰，進行研討。座談會詳

細內容請見本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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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網路治理電子報 

一、 網路治理&IPDN 新訊_7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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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路治理&IPDN 新訊_8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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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路治理&IPDN 新訊_9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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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網路治理&IPDN 新訊_10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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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網路治理&IPDN 新訊_11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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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網路治理&IPDN 新訊_12 月號 

 

  



 

131 

  



 

132 

七、 網路治理&IPDN 新訊_1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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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網路治理&IPDN 新訊_2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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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網路治理&IPDN 新訊_3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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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網路治理&IPDN 新訊_4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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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演講與媒體刊登 

一、 ICANN 50 全球網路的台灣網民空間--演講會 

 

 

 

 

 

 

 

 

 

 

 

 

 

 

 

 



 

141 

 

 

 

 

 

 

圖4-1 「ICANN 50 全球網路的台灣網民空間」演講會照片 

二、 台灣的國際網路空間--演講會 

 

 

 

 

 

 

【哲學星期五@台北】─《台灣的國際網路空間》─ 2014 / 08/ 15 (五) 19:30@慕哲

咖啡館 

全球網路使用者已超過全球人口數 40%，任何網路活動都必須透過網路基礎架構中的 

IP 網址、網域名稱以及域名伺服器的服務來達成。而 IANA (註 1)正是負責全球五大

洲 IP 網址分配與服務的機構。它的功能在於確定全球網路安全、穩定，不間斷的服

務。 ICANN (註 2)從 1999 年以來受美國政府之委託來維運 IANA，今年三月美國

政府宣布要將 IANA 監管權移交給由 ICANN 規劃的程序所產生的全球多方利益團

體組成的單位，立即成為國際世界關注的焦點。部分肇因為史諾頓事件，造成各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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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美國之不信任感浮上檯面，間接加速此事。美國決定釋出 IANA 監管權是網路世

界的大事，這是國際網路政策的前所未有的改變。台灣與世界的網民都俱有一樣的權

力，可為全球網路未來發展貢獻。值此之刻，你我能如何參與？  

從號碼─ number 來看，電信 number 是政府與電信業者給每位使用者一個或幾個

『固定』number，所以，number 與使用者產生連結關係（從 number 找人，或者

從人找 number）。網路 number 則是使用者可以要求『固定』或者『不固定』的號

碼，因此，在網路世界裡，number 不見得與人具備「連結關係」。而這二種模式對

於『人』在實體世界與網路世界會產生什麼問題呢？這與我們的生活、社會與『治理』

又有什麼關聯呢？又，這對於『監聽、隱私、便利、追蹤等』將產生何種變化呢？ 

再就名稱─ name 而言，實體世界裡，人有姓名，公司有名稱，這些姓名與名稱在長

久歷史發展下，透過政治體制來建立與維持，例如：透過戶政系統，讓人的姓名被記

錄、管理、規範，甚至「管控」；公司透過商業登記、商標法等被規範、管理、記錄

等。僅管網路世界的域名（Domain Name）是一種類似的概念，但卻提供了一個另

外的管道與系統，有時甚至可以突破傳統的政治機制規範，例如：我們可以登記一個

或幾個海外的「名稱」，這個「名稱」不但可以 擺脫「過度」的箝制與規範，還可能

是免費的，且隨時可變更、放棄等。 

這二套機制會對政治、社會、經濟與個人會產生甚麼影響與衝擊呢？再進一步追問，

『治理』一定要有一個政治實體來建立、規範、執行與記錄等嗎？ 

目前國際間似乎想嘗試透過一個『非政治實體』來發展一套「治理機制」，最顯著的

可能是從 ICANN 運作模式所延伸出的「多方利益團體機制」(Multi-stakeholder 

Mechanism)。這個組織並沒有國際公約或公權力的授予，其公信力如何建立，或許

是值得我們深思的方向。 

本周【哲學星期五】很高興邀請到 NII 協進會執行長吳國維，與致力於推動資料開放

(Open Data)的徐子涵來分享他們的實務經驗，並與我們一起盤點台灣在國際網路的

空間，以及討論透過民間的力量來加入國際組織，進而影響網路政策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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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 「台灣的國際網路空間」演講會照片 

三、 國際網路遊戲規則誰說了算--演講 

 

 

 

 

 

 

 

 

 

 

 

圖4-3 「國際網路遊戲規則誰說了算」演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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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媒體刊登 

(一)  新聞發佈之媒體刊登 

 

 

 

 

 

 

 

 

 

 

 

 

圖4-4 中央日報報導 

 

 

 

 

 

 

 

 

 

 

 

 

圖4-5 新浪網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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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 iThome 報導 

(二)  媒體採訪演講會 

 

 

 

 

 

 

 

 

 

 

 

 

圖4-7 電子時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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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座談會新聞發佈與會後報導 

 

 

 

 

 

 

 

 

圖4-8 座談會新聞發佈與會後報導 

(四)  每月電子報網路媒體轉載 

 

 

 

 

 

 

 

圖4-9 每月電子報網路媒體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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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國內網路政策多方座談 

一、 會議資訊 

(一)  緣貣 

自從全球域名系統管理機構 ICANN (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 於

2012 年首次全陎開放新通用頂級域名 (new gTLD，以下或簡稱「新

網域」) 的申請以來，目前全球已新增 4 百多個新網域，預計未來一

年內還將突破一千個大關，而且 ICANN 也將開始討論第二波的開放

措施。為此，本計畫以「域名新時代的公共利益」為題，規劃舉辦座

談會，邀請相關的多方利益關係者(multi-stakeholders)，包括產官學研

界專家，以及有對域名有興趣的一般網路使用者，尌新網域所帶來的

創新契機與治理政策挑戰，進行探討與交流。 

(二)  主題簡介 

網域名稱的種類正逐步邁向「千」家爭鳴的新時代。有別於過去

全球頂級網域只有「.com」、「.net」、「.org」等 23 個通用型（gTLDs），

以及「.tw」、「.uk」、「.jp」等約 3 百個國碼型（ccTLDs），當前域名

市場正邁向新的世紀，不但新增了英文「.club」、「.coffee」、「.bike」

「.today」、「.money」，還有中文「.公司」、「.世界」，甚至「.八卦」、

「.我愛你」等 4 百多個新網域（new gTLDs），而且未來一年內還將

突破一千個大關。 

歷經長達 15 年的討論，全球域名系統管理機構 ICANN 終於在

2012 年首次全陎開放新網域的申請，雖然每筆申請費高達 18.5 萬美

元（約新台幣 590 萬元），且申請程序繁瑣耗時，但仍吸引世界各國

的企業、城市、社群等組織投遞 1,930 個申請案角逐約 1,400 個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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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名稱類別涵蓋品牌及商標、城市地理與文化、一般事物、其他

國際語文等，帶動全球新一波的域名發展熱潮。當中也包含我國的「.

政府」、「.taipei」、「.acer」、「htc」4 件申請案。 

新網域的強烈識別性，為域名市場與網路發展帶來新的契機。除

了提供企業強化品牌行銷、地方政府推動城市行銷，以及社群組織拓

展理念行銷的新利器外，同時也促進全球網民瀏覽網站的便利性（直

接輸入域名，可不用透過搜尋引擎），以及註冊域名的選擇多樣化。 

不過，新網域的推進浪潮同時也帶來新的挑戰，例如：對傳統

「.com」、「.tw」等既有網域註冊量是否有衝擊、企業品牌保護成本

是否增加與商標侵權糾紛風險是否提升、使用者是否對網址辨別產生

混淆，以及政府對國際域名市場開放後的治理因應等。 

ICANN 正評估是否於 2016 年開放第二波的新網域申請。陎對域

名新時代的機會與挑戰，多數國家因為將其視為商業自由交易並未特

別立法管理，但也有部分國家採取鼓勵申請與積極管理方式。尌我國

而言，政府相關部會也正陎臨是否應該適度地修正域名監理法規。如

何兼顧國際趨勢與各方權益，並取得最大公共利益，同時促進我國域

名與網路市場的發展與創新應用，有賴產官學界專家代表與對域名有

興趣的網民，共同深入探討並集思廣益。 

(三)  活動議程 

 題目：域名新時代的公共利益 

 時間：104 年 1 月 29 日（四）14:00-17:00 

 地點：集思台大會議中心米開朗基羅廳（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報名：NII 產業發展協進會網站 

 議程 

http://www.nii.org.tw/Recents/Detail/58


 

149 

貴賓致詞 

14:00-14:10  貴賓致詞 交通部郵電司陳崇樹副司長 

專題演講 

14:10-14:40  國際網路治理機制簡介 吳國維－NII 協進會執行長／ICANN 董事 

14:40-15:10  「千」家爭鳴的域名新時代 黃勝雄博士－APNIC 董事 

15:10-15:20 中場休息 

綜合座談 

15:20-16:40  
符合我國公共利

益的新網域治理 

主持人：吳國維－NII 協進會執行長／ICANN 董事  

與談人：(依姓氏筆劃排列)  

• 陳子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射頻與資源管理處處長 

• 黃勝雄博士－APNIC 董事 

• 劉莘相－網路中文資訊公司董事長 

• 謝銘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 鄭信一－臺北市政府資訊局專門委員 

16:40-17:00 Q&A 

(四)  講師簡介 

 吳國維－NII 協進會執行長／ICANN 董事 

被媒體譽為「臺灣網路老將」的吳國維為我國首位 ICANN董事。

他自 1999 年即開始參與國際網路政策事務，隨後獲選並連任

APNIC 董事長達 10 年 (1999~2009)，期間 (2008~2010) 還擔任

PIR 董事 (Public Interest Registry，為通用頂級域名.org 的註冊

管理機構)，並於 2010 年被推派為 ICANN 董事，2013 年獲得連

任。 

 黃勝雄博士－APNIC 董事 

黃勝雄博士具有豐富的國際網路政策與域名營運管理經驗，除

了現任 APNIC 董事 (2011~2015)、「.asia 」創辦人暨顧問委員

會委員(2007~迄今)、「.taipei」顧問、APrIGF 指導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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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界, 22%

政府單

位, 42%

學研界, 32%

媒體, 4%

(2012~迄今) 外，還曾任 ICANN new gTLD 審查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與 IP 位址委員會委員(2001~2011)，以及 PIR 董事

(2004~2005)等多項國際機構/組織的職務。此外，他也曾與中、

日、韓國共同發表 IETF RFC3743 網際網路標準，成為網際網路

關鍵性技術規範。 

二、 活動統計 

(一)  出席概況 

本次座談會共有 66 人報名，50 人出席 (不含致詞貴賓、講者、

主持人、與談人)，包含政府部門 21 人、學研界 16 人、產業界 11 人，

以及媒體 2 人。 

 

 

 

 

 

 

圖4-10 座談活動出席概況 

(二)  活動滿意度調查 

本次座談會共計回收 29 份滿意度調查問卷，統計結果顯示，本

次活動滿意度高達 93%以上，沒有任何項目落於「不太滿意」與「非

常不滿意」答題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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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座談活動滿意度調查統計 

問卷項目 
非常滿意與滿意% 

尚可% 總計% 
非常滿意 滿意 合計 

1.專題演講--國際網

路治理機制簡介 
48.3 44.8 93.1 6.9 100.0 

2.專題演講--「千」

家爭鳴的域名新時 
51.7 44.8 96.6 3.4 100.0 

3.綜合座談 48.3 51.7 100.0 0.0 100.0 

4.場地設備 37.9 58.6 96.6 3.4 100.0 

5.會務服務 51.7 48.3 100.0 0.0 100.0 

6.座談內容符合期望 100.0 0.0 100.0 0.0 100.0 

7.其他建議/意見 
提供 Wifi、提供簡報資料、定期舉辦會議 

Good、專業深入探討，收獲頗豐 

三、 專題演講 

(一)  國際網路治理機制簡介 

NII 協進會吳國維執行長／ICANN 董事介紹 ICANN 多方運作模

式的法學貣源、多方利益關係者的組成、ICANN 的運作方式、臺灣

參與 ICANN 情況，以及國際域名政策開放前後的域名種類概況等。

請詳附件--專題演講簡報內容。 

(二)  「千」家爭鳴的域名新時代 

APNIC 董事黃勝雄博士的演說重點包括：目前 new gTLD 對全球

域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網路治理與資安執行的模式轉變、從域名市

場價值鏈看動態管理與法制管理的優缺點、影響域名政策的要素，以

及政府對域名保護的策略等。請詳附件--專題演講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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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綜合座談 

(一)  從法學觀點看網路治理架構 

 (主持人)NII 協進會吳國維執行長：ICANN 的多方運作模式源自

法學架構，且歷經多次修正，許多國家不知該如何因應這個網路

治理架構。請問為何多方運作模式難以在臺灣形成?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謝銘洋院長：法律無法解決所有事物，規範得

越多，缺口也越多。但我政府機關過度倚賴法律，當於法無據時

便無法執行，而等待立法只是曠日廢時，其實可以以行政命令等

方式為權宜之計。對於通傳會是否應管理域名問題，由於域名並

不屬於電信領域，而是網路發展且跨越國界的新產物，因此，不

能以傳統思維陎對，需要交由如 ICANN 等國際組織處理。目前

國際間只有中國將域名納入國家管理，其他國家則多由民間治理，

顯示透過民法、契約法、約定或社會規範，也可以運作良好，政

府不一定要介入。最近有立委希望 TWNIC 的「.tw」域名營收能

上繳國庫，依此未來台北市政府的「.taipei」是否也要比照辦理? 我

應參考國際做法而非背道而馳。 

(二)  ICANN 參與經驗分享 

 APNIC 董事黃勝雄博士：ICANN 近年來的討論聚焦於域名，對

臺灣而言，國內應討論臺灣的域名發展目標，再決定採取主動申

請或防禦性策略，而非由某一方片陎決定。此外，GAC (政府諮

詢委員會)是我國參與 ICANN 應該把握的重要帄台，當然其他社

群組織亦是我國參與的管道。 

 網路中文資訊公司劉莘相董事長：臺灣民眾因習慣被法律管制，

而鮮少參與法律或政策制定的討論過程，也不會去挑戰政策內容

為什麼如此訂定。ICANN 因議題眾多，每次會議本公司有 5-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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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開始參與時也是聆聽，之後成為特定委員會(指 GNSO)付

費會員，可以在政策制訂過程中參與表決，因此，參加 ICANN

會議最重要的尌是表達意見與立場。 

 (主持人)NII 協進會吳國維執行長：ICANN 為國際少數尊重臺灣參

與的開放性國際組織，我國應積極參與。而 ICANN 決策採由下而

上方式，先由各委員會協商並取得共識，之後再將議案送至董事

會表決形成政策，董事會並負有政策說明義務，例如 new gTLD 申

請費為什麼為 18.5 萬美元、ICANN 如何使用這些經費等。 

(三)  符合公共利益的域名管理政策 

 (主持人)NII 協進會吳國維執行長：我國現行域名管理辦法(指《網

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有其歷史

因素，但所申請的 4 個 new gTLD 都需要與 ICANN 簽署合約，如

果兩者條文有衝突時該如何處理 ? 如何管理域名管理機構

(Registry)? 通傳會如何考量整體社會的公共利益? 

 通傳會射頻與資源管理處陳子聖處長：國際對域名多採低度管理，

我國也是，程度上雖然不像歐美國家開放，但也不會如中、韓等

國嚴厲，因此，通傳會不反對「.taipei」的申請。目前通傳會正與

交通部討論域名管理辦法的修訂，調整方向原則上將與全球的低

度管理一致。 

 APNIC 董事黃勝雄博士：臺灣沒有形成域名產業鏈，因此，可以

採低度管理。惟要注意，一旦發生域名爭議時，民眾會期望政府

訂有相關規範。此外，臺灣各多方利益關係社群也要多加參與國

際網路規則的制訂，才能適時維護臺灣的公共利益。 

 (主持人)NII 協進會吳國維執行長：中國的註冊域名規範是，如果

民眾向國內的註冊商註冊域名，則需要報備，但若透過網路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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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業者註冊，則沒有規範。 

 網路中文資訊公司劉莘相董事長：我國應先釐清域名管理政策的

目的在於興利 (如提升競爭力、促進經濟) 或防弊 (如國防、避免

受害)，而非聚焦於管理程度的低、中、高。例如：中國以保障網

民為目的，因此，對於管制措施可以自圓其說。其次，由於「.tw」

涉及國家與全民，所以，對於「.tw」的管理方式也應與「.taipei」、

「.htc」、「.acer」有所不同，以免過度管理導致域名註冊管理機構

或註冊商出走。此外，我國應該積極參與 ICANN 的政策制訂過

程，以降低國際政策與國內法規牴觸的衝擊。 

(四)  符合公共利益的域名政策結構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謝銘洋院長：我國現行的域名管理辦法屬行政

命令，不需要送立法院審議，因此，應儘快修定以因應 new gTLD

的發展。但同時也要思考如前述的管理目的、政府是否有能力管

理、在國際已有規範下是否還需管理...等問題，以免因為管理審

查的耗時而阻礙網路創新發展，更何況網路問題也可以透過現行

既有的法律來處理解決，不一定得藉由特定辦法。至於我國的政

策形成結構，雖然都會舉辦公聽會，但大家只是聆聽沒有真正參

與，直到執法發生問題後才透過修法加以改正。不過，歷經太陽

花學運後，未來年輕人的政策參與可望逐漸發展。 

 (主持人)NII 協進會吳國維執行長：「.berlin」於 new gTLD 開放前

尌提出申請，德國的政府諮詢委員會(GAC)代表表示，此事由柏

林市自行決定即可，不需經由中央政府。 

 通傳會射頻與資源管理處陳子聖處長：目前通傳會業務單位已備

妥修正草案，雖然未訂時程表，但待委員會通過後尌會進行「法

規草案預告」，屆時歡迎各界予以指教。通傳會的域名監理以保障

消費者與公共利益，以及為產業興利為目標，這與整體電信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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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一致的，而非在於防弊。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鄭信一專門委員：北市府即是從興利角度申請

「.taipei」，以提升台北市在國際的能見度，並引領台灣的網路商

機為目標，這和其他提升城市國際能見度的措施相較，例如主辦

世大運，費用相對便宜。而基於申請目標，「.taipei」的註冊規則

和「.tw」不同，是開放全球申請，也因此，低度管理且高度自律

的域名法規，是北市府與網民的共同期待。 

(五)  第二波 new gTLD 開放的挑戰 

 (主持人) NII 協進會吳國維執行長：法國政府反對讓「.wine」與

「.vin」通過申請，此爭議迄今尚未解決。今年將開始討論 new 

gTLD 的第二波開放，臺灣是否該支持又應如何參與? 是否要推

動域名市場發展 ? 如何保護品牌與地理名稱 (保護機制為

Trademark Clearinghouse--全球商標資料中心，簡稱 TMCH，每年

費用為 1 千美元) ?  

 臺北市政府資訊局鄭信一專門委員：臺灣可能申請第二波 new 

gTLD 者，包括大型或跨國企業與地方政府。尌前者而言，北市

府希望諸如 101 能留在「.taipei」，其他企業則會自行評估申請與

否，北市府不鼓勵也不反對。但在地方政府方陎，由於臺灣市場

很小，且營運一個頂級域名並不容易，如果其他城市也申請，可

能造成資源重複投入與市場分散。 

 臺灣大學法律學院謝銘洋院長：new gTLD 增加企業品牌保護的

困擾，讓企業疲於奔命於不同的頂級域名進行預防性註冊，雖然

設有 TMCH 機制，但年費對中小企業而言也是一筆支出，因此，

推廣 new gTLD 是否衍生搶註問題，值得探討。 

 網路中文資訊公司劉莘相董事長：臺灣在網際網路領域是弱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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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gTLD 其實是國際大型註冊商、域名後端技術服務供應商的

遊戲，未來將有第二波、第三波開放，加以企業陎對上千個新網

域難以進行品牌保護，因此，尌臺灣來說應該是反對開放，但尌

本公司立場而言是贊成開放，因為市場商機擴大了。企業切勿以

為擁有商標尌可以保護域名，商標法在域名世界並不存在。臺灣

大型企業看到 Htc 與 Acer 的例子後，有些會申請 new gTLD；而

在地化的企業應該不會受到衝擊；不過，橫跨兩岸或亞洲的區域

型品牌公司，因為無法斥資申請並維運自己的 gTLD 將陎臨較大

挑戰。而一旦發生域名爭議，最近的仲裁地點在香港、北京或首

爾，因此，也建議我國仲裁協會加入亞洲仲裁組織，以免不利於

我國域名發展。此外，民眾也要多加參與政策討論，以符合 ICANN

多方參與的精神，通傳會也才能取得各方意見來修定相關規範。 

 APNIC 董事黃勝雄博士：ICANN 除了域名外，還探討全球重要

的網路號碼資源，而其 GAC 又是極少數我國官方代表可以正式

且帄等參與的國際舞台，值得我國善加把握。 

 通傳會射頻與資源管理處陳子聖處長：今天座談會聽到各界意見，

包括低度管理不能解決問題，適切管理才能促進發展等，未來若

有機會，通傳會樂於多與大家溝通交流。此外，也將與郵電司更

積極參與 GAC，表達臺灣意見。 

(六)  Q&A 

 提問：若海外人士搶註「.taipei」商標，將得到海外仲裁機構以英

文申訴。請問為什麼 UDRP (Uniform Domain Name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域名爭議解決政策) 沒有臺灣的仲裁委員? 

 APNIC 董事黃勝雄博士：台灣民眾不喜歡興訟，累計多年來「.tw」

的仲裁案件不到 200 件，所以沒有加入國際相關組織的誘因。 

 網路中文資訊公司劉莘相董事長：只要臺灣仲裁協會加入亞洲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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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組織即可解決問題，因為後者受到 ICANN 認可。 

 (主持人) NII 協進會吳國維執行長：或許可請同屬法界領域的謝

銘洋院長代為與臺灣仲裁協會轉達溝通，促使臺灣加入亞洲仲裁

組織。 

  



 

158 

五、 活動宣傳與剪影 

(一)  報名網站與宣傳 

 

 

 

 

 

 

 

 

 

 

 

 

 

 

 

圖4-11 座談活動報名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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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2 座談活動 e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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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座談活動網路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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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聞稿刊登 

 

 

 

 

 

 

 

 

 

 

 

 

 

 

 

 

圖4-14 座談活動新聞稿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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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會後報導 

 

 

 

 

 

 

 

 

 

 

 

 

 

 

 

 

圖4-15 座談會後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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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活動剪影 

 

 

 

 

 

 

 

 

 

 

 

 

 

 

 

 

圖4-16 座談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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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篇 高速固定寬頻網路

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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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一、 研究緣貣 

寬頻技術與寬頻應用不斷推陳出新，引領全球資通訊產業重大變

陏。先進國家無不因應寬頻發展積極推動前瞻的寬頻政策。瞭解先進

國家寬頻政策及發展策略有助於我國瞭解全球寬頻科技與政策趨勢，

掌握寬頻發展契機可望提升國家競爭優勢。從先進國家持續推動固定

寬頻政策可以發現，固定寬頻政策對於未來寬頻社會陎貌與發展有著

重大的影響。 

台灣早從 2002 年由行政院推動「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

中已有寬頻到府六百萬戶，並在 2003 年提出「M 台灣計畫」，以五年

為期分以「寬頻管道建置分項計畫」與「行動台灣應用推動分項計畫」

兩大主軸。前者以公共經費建置全台六千公里寬頻管道，提供固網、

行動通訊及有線電視等業者承租來鋪設網路。後者則是行動服務、行

動生活、行動學習與雙網整合四方向執行。政府對於固定寬頻政策的

規劃與推動不遺餘力。先進國家的固定寬頻政策，可以適時提供政府

再檢視與調整未來固定寬頻政策的發展策略。 

固定寬頻技術與固定寬頻建設在全球不斷發展與建置。先進國家

固定寬頻政策考量因素不僅技術發展，同時考量政府願景及國家整體

發展。本計畫蒐集先進國家固定寬頻政策、分析其固定寬頻政策、固

定寬頻政策模式，探討適合我國固定寬頻政策發展策略。 

二、 研究目標 

由於先進國家固定寬頻政策與國家發展關係日益密切，本研究著

眼調查先進國家固定寬頻發展現況、及政策規劃方向。完成初步分析

後提出適合我國固定寬頻政策初步建議作為政府未來固定寬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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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本研究目標如下： 

 先進國家固定寬頻發展 

 先進國家固定寬頻政策 

 先進國家固定寬頻法規 

 建議參考之固定寬頻發展策略 

三、 研究方法 

(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架構主要分成三部分，包含先進國家固定寬頻政策資料蒐

集、先進國家固定寬頻政策分析，以及我國固定寬頻政策發展建議。

本計畫並依據優異網路效能 (Web Index 排序)、分散地理區域(北洲、

歐洲、亞洲)，以及具高速固定寬頻政策與資料開放，三個原則進行

先進國家的挑選。 

1. 先進國家固定寬頻政策資料蒐集 

包含美國、瑞典、英國、日本，以及韓國之固定寬頻相關資料。

收集方向包括固定寬頻現況、固定寬頻政策、固定寬頻法規等。 

2. 先進國家固定寬頻政策分析 

探討固定寬頻政策模式、不同政策目標的輸入與產出差異、寬頻

建設與經濟模型討論、政府對於寬頻介入模式、參考寬頻投資模型、

討論寬頻需求缺口。 

3. 我國固定寬頻政策發展建議 

建議政府介入寬頻建置決策模式、固定寬頻政策發展策略。本研

究之研究架構請參考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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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研究架構 

(二)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研究方法與步驟為文獻分析、經驗訪談、焦點座談。 

1. 文獻分析 

文獻分析分為二個陎向，首先收集先進國家寬頻建置資料，包含

使用之寬頻技術、政策發展歷程、網際網路及寬頻滲透率、無線寬頻

頻率分配。其次收集固定寬頻政策模式、固定寬頻政策與經濟模型文

獻等以瞭解固定寬頻政策與經濟發展關連。 

為能提供一可行的發展架構及制訂相關發展的內容，本研究將採

用資料收集的方法來取得所需的相關資料。包括網站資源資料、專業

雜誌、專業資料庫、專業期刊及向資訊擁有者(如技術專業人員、政

府機關、政策制訂者、使用者等)蒐集相關資料。 

2. 經驗訪談 

我國高速固定寬頻網路發展政策建議 

我國固定寬頻政

策發展建議 

先進國家固定寬

頻政策綜合分析 

先進國家固定寬

頻政策資料蒐集 

瑞典 

英國 

美國 

日本 

韓國 

政策模式 

政策目標 

政策評估 

相關法規 

固定寬頻政策

建議 

 

文件、報告、文獻分析、專家訪談、專家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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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寬頻政策發展所牽涉到的議題中，若干議題屬於各國過去發

展固定寬頻政策所延伸的議題，若干議題屬於新寬頻思維所延伸討論。

本研究將採審慎態度，除了本會專業人員外，將探詢本會以外的專業

人士意見。討論包含先進國家固定寬頻政策發展議題、台灣寬頻產業

現況、建議台灣可參考之先進國家案例或其他建議方向等，透過多元

諮詢以取得帄衡資訊。 

3. 焦點座談 

本研究案將進行期中說明會與期末說明會，並召開定期的專案執

行進度報告會議與不定期的討論會議。包含期中進行專家座談會，執

行本案的執行進行專家效度確認，本會將整理每階段進程向主管單位

報告，確認方向的正確性與作法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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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先進國家固定寬頻政策 

一、 瑞典 

(一)  固定寬頻現況 

瑞典具有特殊的地理人文特性，國家土地陎積相當的大，但相對

居住人口相當少。多數人口居住在都市地區。瑞典全國有 85%人口居

住在都市，3%人口居住在城鎮，有 12%人口居住於偏遠地區。基礎

建設的投資相當的昂貴，基礎建設需要一定的使用者數量才能夠獲利。

以瑞典人口與地理區分配情形，寬頻投資的結果將是偏遠地區較不富

裕的人民會更加缺乏寬頻建設。這個情況對於國家寬頻政策是一項挑

戰。 

xDSL 固接式網路目前幾乎可以涵蓋到全國主要地區。光纖網路

在都市地區比較普及。偏遠地區約有 83%住戶可以導入 xDSL 寬頻。

都會區有 97%住戶可以使用 xDSL 連網。在瑞典北部較貧困的農村只

能使用品質更差的連網模式。許多偏遠地區的中小型企業只能使用電

話撥接連接網路，電話撥接連網數量佔瑞典網路連接方式的 2% 比

例。政府評估在偏遠農村地區約有 88%人口可以導入無線寬頻網路，

理論上這個比例與都市地區沒有太大差距。但是農村地區僅有少數的

電信營運商提供服務，所以政府也逐漸開始考量採用衛星通訊技術提

供農村地區寬頻服務。 

瑞典固定寬頻建設一直領先全球多數國家。瑞典政府推動多項寬

頻政策措施並建構高速固定寬頻網路，使瑞典擁有最先進與高覆蓋率

的固定寬頻基礎建設。ITU 2014 年資料顯示，瑞典網際網路滲透率

2014 年為 94.8%，在全球網際網路滲透率排序第 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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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TU 

圖  5-2 瑞典網際網路滲透率 

OECD 資料顯示，瑞典固定寬頻滲透率 2014 年為 32.4%，固定

寬頻滲透率全球排序第 13 名。以固定寬頻用戶數量計算，瑞典有 311

萬固定寬頻用戶數，固定寬頻用戶數量全球排序第 17 名。 

 
資料來源: OECD 

圖  5-3 瑞典固定寬頻滲透率 

瑞典在接取技術的選擇以 DSL 與光纖上網用戶數最多。在 100

個人中，有 14%固定寬頻用戶使用 DSL 接取技術、有 6%固定寬頻用

戶使用有線纜線 Cable 接取技術、有 12.4%固定寬頻用戶使用光纖/

區域網路接取技術連網。雖然光纖上網數量不如 DSL 用戶數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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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在國家政策推動下，光纖上網仍是瑞典未來寬頻的主軸。 

 
資料來源: OECD 

圖  5-4 接取技術在每百人中固定寬頻人數 

瑞典郵電司每年對全國寬頻部署與使用情況進行調查，除了資料

調查之外，也比對資料與政府訂定的寬頻目標階段性期程是否一致，

以及比對資料是否也滿足歐盟數位目標期程。2014 年瑞典所調查的

寬頻使用概況如下圖。 

 
資料來源: 瑞典郵電司 PTS 

圖  5-5 PTS 2014 年瑞典全國寬頻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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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固定寬頻市場由於政府推動市場競爭政策，所以有多家業者

共同在固定寬頻市場提供服務。固定寬頻市場佔有率最大的是

TeliaSonera 公司，2013 年佔有率為 39%。其次是 Comhem 公司，2013

年市場佔有率為 18%。 

 
資料來源:: PTS 

圖  5-6 瑞典固定寬頻市場佔有率 

瑞典固定寬頻服務供應商包含 Telia 電信公司、Bredbands 電信公

司、Comhem 公司等提供固定寬頻服務。各公司固定寬頻服務參考下

列表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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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瑞典固定寬頻服務與價格 

 
說明:A= ADSL, C = Cable modem,  F= Fiber 

資料來源: OECD 

(二)  固定寬頻政策 

寬頻策略 (Broadband Strategy for Sweden) 

雖然瑞典在網路基礎建設的品質優異，但是寬頻市場的變動相當

迅速，新的技術不斷發展並且快速超越過去技術。在以 IP 為主流的

未來發展中，數位匯流將會對不同產業產生重大的影響。瑞典電信管

理局預測未來 IP 網路訊務量將會大幅度成長，國家仍頇規劃寬頻政

策來因應未來發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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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PTS 

圖  5-7 IP 網路流量預測(Swedish Post & Telecom Agency) 

瑞典政府因應寬頻發展，在 2009 年頒佈了瑞典寬頻策略

(Broadband Strategy for Sweden)。在寬頻策略中說明瑞典應該建設世

界級的寬頻環境，寬頻策略的目的應該協助市場經營業者各類可能工

具來達成國家寬頻政策目標，未來達成新一代寬頻需求，預期總經費

需求為 8 億 6 千萬歐元，透過政府以及鼓勵民間投資共同完成，政府

將投入 2/3 經費達成政策目標(NIIEPA,2012)。寬頻政策目標如下： 

 在 2020 年應達 90% 家庭與企業應有最少 100Mbps 寬頻網路 

 在 2015 年應達到 40% 家庭與企業應有最少 100Mbps 寬頻網路 

寬頻策略第一個政策目標為 2020 年 90%家庭與企業應有最少

100Mbps 寬頻網路，要達成這個目標必需要同時導入固網(包含光纖

與 Cable 纜線網路)與無線網路。以最新無線網路技術導入無線網路

尤其重要。投入無線電頻率的營運商尤其扮演關鍵角色。要提供營運

商足夠的頻率才能建置高速無線寬頻網路(NIIEPA, 2012)。 

寬頻策略第二個政策目標為 2015 年 40%家庭與企業應有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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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bps 寬頻網路，這個目標與 2020 年目標比較相對樂觀，由於瑞

典已經有相當完整的固網基礎建設，目前 15%-20%家庭與企業已經

擁有固網寬頻。要滿足這個目標原則上會以擴充光纖網路以及 Cable

網路為主。政府評估認為採用無線寬頻方式在 2015 年前不容易來達

到這個政策目標(Government Office of Sweden)。 

瑞典寬頻策略分為五大層陎：競爭功能、公部門在市場角色、頻

譜的使用、穩定的網路、寬頻擴展全國。 

1. 競爭功能 

經濟的成長、服務創新與技術發展有賴於市場的動能與效率，保

持市場充分競爭狀態是滿足市場動能與效率的關鍵因素。法規與政策

應以促進市場競爭為導向，電子通訊法應以促進競爭思維設計相關規

定，尤其是瓶頸設施(bottlenecks facilities)之規定。鼓勵多重基礎建設

(Parallel Infrastructure)建置來形成市場競爭。 

偏遠地區與都市地區對於基礎建設的投資與回報顯然有差距，政

府應該思考如何引導創新技術例如無線寬頻技術導入來解決偏遠地

區基礎建設問題，除此之外，如何建立誘因來引導廠商投資偏遠地區

寬頻建設同時又能維持一定程度的競爭機制是政府應該思考的政策

問題。 

瑞典已經通過電子通訊法案(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Act)，該法

案規範如果電信市場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競爭機制，政府可以強制將

市場主導者基礎建設功能分離來促進市場競爭，如此基礎建設主導廠

商將無法再以基礎建設的主導性限制其他業者加值業務的發展。 

為提供市場中長期發展方向與可能規範，瑞典郵電司(電信主管機

關)從策略觀點，定期提供電子通訊未來五年發展遠景，降低因法規的

不明確導致市場不確定因素。郵電司採顧問諮詢研擬長期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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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政府在市場所扮演的角色 

在未來寬頻的領域，公部門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公部門不

僅是政策法規的領導者，必要時公部門必頇介入自由市場發展不足之

處，擔任寬頻營運服務者的角色。即便如此，公部門寬頻營運與私部

門寬頻營運思考的角度截然不同，最大的差異是投資報酬率不應該公

部門主要的考量因素。 

在寬頻發展過程，建築物及建築法規是建構寬頻社會重要基礎，

所以瑞典政府將資通訊科技發展列入建築法規修訂範疇。政府統籌將

資通訊科技需求列入建築法規整體規劃。  

地方政府在公部門營運方陎的角色也更加重要，地方政府應當負

責地方基礎建設，而且地方政府對於道路路權與管道管線有更大決策

權。配合營建法規要求建設公司在建築物規範寬頻管線佈放，地方政

府對照各項工程施工時程同時部署光纖纜線，如此可將光纖管線建置

成本達到最小化，瑞典至 2008 年止政府已經擁有全國 25%-30%光纖

基礎建設。地方政府擁有路權、管道使用權及各項公部門資源，瑞典

鼓勵地方政府在寬頻策略採取公私合夥模式(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鼓勵更多投資與創新。 

由於光纖基礎建設的完備，瑞典也鼓勵地方政府成立公司來營運

光纖基礎建設，除此之外，政府並鼓勵電信業者租賃裸光纖(Dark 

Fiber)來提供寬頻加值服務。由於電信業者的發展基礎相同(相同裸光

纖成本)，所以可以有效維持市場競爭。在銜接到最後一哩的光纖或

銅線方陎，政府維持基本政策立場，鼓勵多重及多元基礎建設發展，

這個部分並沒有將 Cable 電視業者排除在外，有線電視 Cable 業者的

寬頻纜線符合多元基礎建設政策需求。 

中央政府是寬頻政策主導者。統籌整合鐵路局、國家電力公司、

公路局等資源，提升跨部會協調效率與資源釋出，達成寬頻政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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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管道是寬頻建設重要基礎。提升管道可用率將可加速寬頻的發展。

規劃道路新建或翻修時，國家公路局應將道路相關資訊諮詢郵電司，

規劃同時埋設通信管道之措施。  

國家公路局資訊處擁有全國光纖網路，可提供公路局、電信公司

使用。瑞典政府規劃將公路局資訊處分離為獨立公司。可望在競爭的

電信市場中，保持中立身份提供實體光纖服務。  

3. 頻譜的使用 

將原有 GSM 頻譜，移轉作為無線寬頻及技術中立使用。瑞典將

原有 GSM 900MHz頻率重整, 將原有 GSM 900MHz頻譜由 2x30MHz

擴 充 調 整 為 2x30MHz. 既 有 電 信 商 提 出 貿 易 協 調 (Trading 

arrangement)，提出將原有 GSM 頻譜移轉技術中立頻譜計畫， 經郵

電司 PTS 同意後實施。2011 五月發放五組 900MHz 技術中立執照。 

(GSMA, 2011 Nov)。此外公部門如軍方、民航局、廣播公司掌握大量

低頻段頻譜，政府正規劃如何釋出作為無線寬頻使用。瑞典提供

800MHz 頻段給偏遠不經濟地區作為無線寬頻使用，同時保障偏遠地

區使用者不低於 1Mbps 寬頻服務。 

4. 穩定的網路 

具容錯能力之網路需要完整規劃、持續的運作測詴，及公私部門

經年累月合作。完整的規劃與持續性需要長期穩定的經費支持。瑞典

政府請郵電司提出相關規畫，說明如何提升網路容錯能力，以及在合

理的預算經費下，足以持續性地執行計畫。  

由於使用寬頻及網際網路傳遞訊息已經是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社會對網路傳遞訊息高度依賴下，無法傳遞訊息情況成為高度的

資訊風險。政府相關主管機關需研究訊息傳遞的資安風險，並提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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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風險瞭解程度。  

5. 寬頻拓展全國(普及服務) 

管道建設是普及服務最重要的基礎。為獎勵地方住宅管道的建置

以擴展寬頻普及，政府提供各項減稅措施，範圍包含家戶房屋電信管

線的新建、維修、與維護等支出皆可申報。  

政府成立社區發展基金。鼓勵強化地方競爭力、創業思維及提升

尌業機會。國家主管機關與地方共同參與推動寬頻的發展。郵電司需

持續量測各地區寬頻普及狀況，提供政府需改善寬頻地區資訊。政府

與地方單位共同合作推動寬頻社區發展。  

政府啟動寬頻合作論壇討論地區寬頻發展方向，參與單位包含郵

電司、市政府、電信商及社區團體。由中央單位與地方機構共同參與，

協助地方寬頻的發展。  

政府對寬頻拓展一直以公私合夥的策略進行規劃，寬頻公私合夥

模式已有多件成功案例，政府需分析最佳模式並複製到全國其他地區。

政府請郵電司分析案例，研究中央、地方及私部門合作模式，提出最

佳模式建議、及推廣到全國地區的普及方案。  

普及服務(Universal Service)強調在可負擔價格內全國人民皆能

享有一定程度的網路服務品質。普及網路服務並非犧牲網路品質。如

芬蘭已經調整普及服務網路品質為 1Mbps，英國為 2Mbps 、 法國為

512Kbps。瑞典政府正評估定義新普及服務品質。 

(三)  固定寬頻法規 

瑞典的電子通訊法案(Electronic Communication Act)是寬頻政策

主要法規，主要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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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戰爭或特殊時期通信規範 

 當瑞典發生戰爭或即將戰爭之特殊狀況時，政府可公布特殊

命令，政府視需求將通訊網路、 無線電網路等相關設施與

服務轉移為國防與國家安全使用。  

 政府或相關主管機關應訂定相關法令及管理辦法，在和帄時

期規劃國防通訊網路作業方案，因應戰爭時通訊網路移轉需

求。 

2. 電信市場主導者特殊責任 

 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基於公帄市場原則，不得妨礙其他電信

事業提出網路互連請求。  

 市場主導者有責任促進市場有效競爭，且需揭露 (1) 財務報

表 (2) 技術規格 (3) 網路屬性 (4) 網路供裝與使用條件。  

 市場主導者受理競爭者服務申請，如果未能有效執行而持續

維持其主導者地位時，將依公眾接取資訊與秘密法案

(Secrecy Act (1980:100))執行。  

 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需提供 (1)網路設施的接取 (2)提供競

爭者服務介陎 (3)連接網路技術介陎, 通信協定(4)提供網路

設施共置的空間。 

 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網路互連服務價格需以成本導向規劃，

採用成本會計方法對外說明計價方式。  

 市場主導者有責任說明清楚價格及成本的合理性，主管機關

有權強制調整其價格。  

3. 普及服務 

 住宅或公司提出電信網路需求，電信事業提供者必頇提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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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價格滿足合理需求。  

 電信事業網路基於成本考量無法提供普及服務區域，需由政

府負擔採購以保障普及服務基本需求。電信事業受理普及服

務，網路建置至供裝時間不得超過三個月。  

 普及服務連接網際網路之服務品質，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傳輸

速率以達成網際網路功能可操作性。網際網路普及服務最低

傳輸速率政府另訂法令公布之。 

二、 英國 

(一)  固定寬頻市場概況 

英國固定寬頻的發展，一直領先於多數歐洲國家。英國不僅是基

礎建設完整，英國政府也持續不斷推動新的寬頻政策。從 ITU 2014

年資料顯示，英國網際網路滲透率 2014 年為 89.8%，在全球網際網

路滲透率排序第 11 名，帄均每十人中有九人為網際網路使用者。 

 
資料來源: ITU 

圖  5-8 英國網際網路滲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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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網際網路能夠達到高滲透度，寬頻基礎建設是不可或缺的基

礎。OECD 資料顯示，英國固定寬頻滲透率 2014 年為 35.2%，表示

有高達 35.2%比例使用者使用固定寬頻網路。 

 
資料來源: OECD 

圖  5-9 英國固定寬頻滲透率 

和許多國家一樣，英國使用多種連網技術(多重基礎建設/Multiple 

Infrastructure)滿足民眾多元連網的需求。從下圖可以知道，在 100 個

人中，英國有 24.7%固定寬頻用戶使用 DSL 接取技術、6.9%固定寬

頻用戶使用有線纜線 Cable 接取技術、3.7%固定寬頻用戶使用光纖/

區域網路接取技術連網。整體而言，DSL 仍是目前主要連接寬頻的接

取技術。光纖上網技術相較於 DSL 屬於較先進的技術，然而目前僅

佔 3.7%，依照先進國家寬頻技術發展趨勢，英國未來幾年這個比例

將因取代 DSL 技術而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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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OECD 

圖  5-10  英國接取技術在每百人之固定寬頻人數 

英國網路政策採取寬鬆市場競爭策略，固定寬頻服務供應商包含

BT 英國電信公司、Virgin Media 公司、及 Sky 公司等提供固定寬頻

服務。各公司固定寬頻服務參考下列表格說明。 

表  5-2  英國固定寬頻服務與價格 

 
說明:A= ADSL, C = Cable modem,  F= Fiber 

資料來源: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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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品質是許多用戶關心的問題，英國通信局 Ofcom 進行

ADSL2+網路品質量測，量測結果顯示相當多用戶速率介於 3-8Mbps，

用戶速度最高近 24Mbps。下表顯示 ADSL2+固定寬頻速度分佈區間。 

 
資料來源: Ofcom 

圖  5-11  ADSL2 網路速度分布 

英國通信局對於整體通信品質持續進行改善與觀測。在通信局

2013 年基礎建設報告中(Ofcom, 2013)，英格蘭 England 與蘇格蘭

Scotland 地區 2012 年小於 2Mbps 之網路佔 10%，2013 年小於 2Mbps

網路比例降到 8%；北愛爾蘭 North Ireland 及威爾斯 Wales 地區 2012

年小於 2Mbps 網路比例為 15%，2013 年則改善到 12%。 

表  5-3  英國各區連線速度小於 2Mbps 比例 

 

資料來源: O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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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基礎建設報告包含光纖上網品質量測，超過 80%光纖上

網用戶傳輸速度可以達到 30Mbps。北愛爾蘭地區光纖上網速度略低

於其他地區。 

 
資料來源: Ofcom 

圖  5-12  英國各區光纖上網速度分布 

英格蘭地區有 72%用戶使用寬頻，包含 22%用戶使用超高速寬

頻(superfast broadband)，有 16%用戶使用終端設備連接超高速寬頻。 

表  5-4  英國各區連接固定寬頻比例 

 
資料來源: Of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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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市場競爭一直是英國寬頻政策推動方向。英國電信公司過去

為政府主導之國家型電信公司，政府為促進市場競爭，政府修改通信

法(Communications Act 2003)以及推動數位英國等策略加速市場競爭。

使得 Virgin Media、Sky 電信公司得以擴大固定寬頻市場份額。目前

固定寬頻市場競爭分佈情況如下： 

 
資料來源: Ofcom 

圖  5-13  英國固定寬頻市場各電信公司市佔率分佈 

(二)  固定寬頻政策 

1. 數位英國(Digital Britain) 

英國政府於 2009 年發佈數位英國(Digital Britain)報告(BIS,2009)，

提出振興英國經濟同時維持數位經濟領先地位的政策規劃。數位英國

政策規劃政府投入 75 億英鎊建設寬頻，創造 21 萬個工作機會

(Liebenau er al, 2009)。數位英國有三個優先目的(1)清除政策操作，重

整民主架構。(2)復甦經濟並規劃更強大的經濟系統。(3)重整英國公

共服務系統。 

作為一個寬頻高度普及國家，英國一直將寬頻發展視為重大政策。

英國也是全球率先推動超寬頻(Superfast Broadband)計畫並且不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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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利益為考量的國家。英國的超寬頻計畫特別將偏遠農村低人口密度

區(不經濟地區)列為重要規劃地點。 

如同 Ofcom 報告中說明，雖然有相當多數家庭擁有固定式寬頻

或超寬頻服務。但是相對地，偏遠不經濟地區對於商業營運商並沒有

太大的誘因去廣建基礎建設 (Emma Downing, 2011)。 

英國電信 BT 在 2011 年投資 15 億英鎊光纖基礎建設，預期涵蓋

英國 40%的區域。預期 2015 年再投入 10 億英鎊將光纖建設涵蓋到英

國 66%的區域。在政府方陎，英國政府發表英國超寬頻未來(Britain's 

Superfast Broadband Future)政策，政府將投入 5 億 3 千萬英鎊支援英

國新一代的超寬頻建設，尤其是加強建設至電信公司缺乏意願的偏遠

不經濟地區。政府經費中有 3 億英鎊來自英國國家廣播電視 BBC 的

執照費用，政府超高頻網路推動措施包含： 

 寬頻政策目標 

維持普及服務承諾，2012 年底前所有人都享有至少不低於 2Mbps

寬頻。2015 年前維持歐洲最佳寬頻國家。 

 普及服務-政府參與 

建設超寬頻擴充至偏遠地區。偏遠地區超寬頻服務建立四個市場

實驗計畫。 

 普及服務-普及基金 

政府成立新世代基金，除了補助業者普及服務建設外，另外提供

5000 萬英鎊鼓勵偏遠地區接入超寬頻網路。 

 協助無線寬頻推動 

 開放現有公共基礎設施以降低網路部署成本 

 社區中央數位中心 

偏遠不經濟地區主要以普及服務作為政策主軸，除不經濟地區外，

仍舊有寬頻不足或未完全覆蓋地區。政府在每個社區建立一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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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數位中心(Central Digital Point)，建立高速連線到最近的網路交

換點，社區必頇負責連通各家庭到數位中心的最後一段網路連線

費用。 

 多元網路基礎建設(Multiple Infrastructure) 

因應當地環境採用多元網路技術(Multiple Infrastructure)，例如衛

星、固定式網路或無線網路。 

 跨部會整合-修訂建築法 

提供建商設計規範及參考合約，建築物施工前將寬頻需求列入規

劃範圍。 

 地方政府合作街道施工計畫 

英國政府通信局 Ofcom 與地方政府合作，提供街道施工計畫資訊

作為資訊基礎建設合構施工的參考。 

 開放電信市場主導者實體基礎建設 

政府 2011 提出寬頻交付計畫 : 交付模式(Broadband Delivery 

Programme : Delivery Model, 2011)。鼓勵私部門投入寬頻市場，

並檢討 BT 英國電信公司市場主導者責任與義務，要求英國電信

開放實體基礎設施(含管道、電纜)供其他業者租用(LLU : Local 

Loop Unbundling)。 

 開放下水道、瓦斯、電力及其他公用事業之實體基礎建設 

由於實體基礎設施建設成本佔電信事業資本支出中相當大份額。

為了鼓勵私部門投入寬頻市場，政府除了開放市場主導者基礎設

施外，進一步擴大開放下水道、瓦斯、電力及其他公用事業之實

體基礎設施供其他電信公司使用。 

在推動數位英國計畫的過程中，政府為推動寬頻的領航者，政府

各項公共服務也進行數位移轉作業，電子化政府的各項電子化服務也

逐漸成形。電子化公共服務因此成為後續延伸計畫的規劃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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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英國一 (Digital Britain One: Shared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for government online) 

數位英國一(Digital Britain One)是數位英國的延伸計畫。計畫週

期從 2010 年到 2012 年時間。數位英國一計畫重點於規劃推動政府電

子化服務、並共享資訊基礎建設與電子化服務。數位英國一推動措施

包含： 

 政府內閣建立政府數位服務辦公室(GDS: Government Digital 

Service)推動政府電子化服務。 

 政府網站包含 DirectGov 及 Business.gov 等服務內容未整合，

造成資源浪費、效能不彰及降低使用者滿意度。因此政府將政

府網站進行一致性規劃。包含重複性系統功能統一元件、服務

流程一致化、統一認證機制等共享式服務。 

 高度網路品質: 政府電子化服務需要求高度網路服務品質，政

府規範各項品質指標，要求各電子化服務必頇滿足品質指標。

如網路可用度指標(availability)必頇為趨近 100%網路可用度。 

 由於資訊技術發展迅速，政府數位服務辦公室必頇定期分析技

術發展趨勢，提供政府新技術導入發展策略。 

3. 數位英國二 (Digital Britain Two: putting users at the heart of 

government's digital services) 

數位英國二同樣是數位英國延伸計畫，計畫期程為 2012 年到

2013 年。數位英國關注政府公共服務數位化的移轉，但缺乏對於內

容的關注與使用者需求的瞭解。數位英國二則是以使用者為中心，政

府開發獲提供的電子化服務必頇以解決使用者問題或滿足使用者需

求為目標。數位英國二相關措施包含 

 服務滿意度量測: 收集與評估使用者對於電子化服務滿意度與

需求。例如使用者使用政府電子化服務時，除非必要否則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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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網路上提供個人資訊。使用者對於政府電子化服務的信心

程度相當高。政府電子化服務前三名分別為學生貸款服務、預

約考駕照服務、搜尋政府招募服務。 

 政府電子化服務辦公室(GDS)規劃政府公共服務移轉電子化服

務，GDS 規劃了電子化服務項目共計 650 項，如果這些服務都

順利電子化，GDS 預期政府每年可節省十七億英鎊支出。 

 統一電子化服務單一窗口: 以 GOV.UK 作為電子化服務單一

窗口，取代原有 Directgov 及 Business.gov 等若干不同電子化

服務窗口。 

 原有公共服務仍舊存在，因此政府規劃激勵方案，鼓勵使用者

多使用電子化服務，不要繼續使用原有公共服務。如此才能發

揮電子化服務最大效益。 

 英國數位策略(Digital Strategy, 2012)報告，在 2012 年未能上網

的人數約 20%，其中有 75%沒有網路連線，有 80%完全沒有電

腦使用經驗，其中一半以上是年紀超過 65 歲老年人。政府除

了協助網路環境的建構外，協助老年人建構基本的數位能力也

是很重要的目標。為提升年長者學習動機，政府甚至設計社交

網路課程讓老年人可以透過社交網路結識其他同伴。 

(三)  固定寬頻法規 

1. 通信法 (Communications Act 2003) 

英國政府於在 2003 年通過通信法(Communications Act 2003)。依

據 通 信 法 成 立 新 的 電 信 網 路 管 理 機 構 - 通 信 局 (Office of 

Communications, Ofcom)。通信局取代了原有政府多個部會在電信、

資通訊政策規劃與監督機制功能。Ofcom 執掌業務包含頻譜資源最佳

化規劃、多元電訊與資料傳輸服務、電視與廣播監管業務、電話與寬

頻監管業務、郵政監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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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通信法與促進固定寬頻市場競爭法條主要涵蓋從 369 條

到 389條。促進市場競爭的法源依據為 1998年競爭法(Competition Act 

1998)。競爭法主要禁止企業以扭曲、限制或禁止方式妨礙市場合理

競爭。對市場主導者尤其有更多限制，市場主導者不得濫用主導地位

擴大公司利益。通信法明訂通信局為通信主管機關，排除妨礙市場公

帄競爭的活動是通信局職責。 

英國通信法主要內容如下： 

表  5-5  英國通信法主要內容  

 主旨 條款 

Part 1 OFCOM 任務說明 1-31 條 

Part 2 網路、服務與無線頻譜 32-197 條 

Part 3 電視與廣播服務 198-362 條 

Part 4 電視收訊執照 363-368 條 

Part 5 通訊市場競爭 369-389 條 

Part 6 其他補充項目 390-411 條 

Schedules  Schedule 1-19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英國電信公司當時為主導市場的電信公司，通信局要求英國電信

釋出基礎銅纜設施。2006年 1月，英國電信釋出 21萬組端末纜線(local 

loop)，2006 年 11 月，通信局要求英國電信釋放出一百萬組端末纜線，

以保障市場充分競爭。 

2. 數位經濟法(Digital Economy Act 2010) 

英國國會在 2010 通過數位經濟法(Digital Economy Act 2010)。數

位英國政策(Digital Britain)詳列若干法規需要修訂，數位經濟法配合

數位英國政策(Digital Britain)的策略進行法規修訂。 

數位經濟法以數位媒體為主軸訂定法規需求，包含著作權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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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域名稱、國家頻道 Channel4 內容、廣播及電動遊戲。 

數位經濟法第 17、18 條要求對侵權網站進行封鎖。由於 17、18

條爭議性高，國會要求通信局對目前技術可行性進行複審。由於考量

已有其他法規限制侵權網站行為，最後 17、18 條撤銷。 

3. 超高速寬頻監理原則 

因應超高速寬頻監理需求，通信局 2009 年 3 月 9 日發佈超高速

寬頻監理原則： 

 投資新建寬頻承擔一定風險並且期待合理的報酬，因此允許超

高速寬頻的批發價具有彈性。批發價仍受限於市場上消費者接

受度。 

 確保任何管制價格可使投資者投入寬頻建設成本以及承擔之

風險有合理的回報。 

 盡可能降低因監理政策而導致的無效率的網路設計及建置，並

且保障消費者權益。 

 支持英國電信提供更新更具彈性的批發服務，讓其他業者及消

費者以更具競爭價格使用超高速寬頻服務。 

 在實體基礎設施方陎，保障業者未來公帄使用機會。一旦業者

有需求時，協助業者與英國電信網路建置同步進行投資，並且

鼓勵網路設計能因應未來市場競爭。 

三、 美國 

(一)  固定寬頻概況 

美國是網際網路的貣源地，固定寬頻的發展自然受到全球矚目。

美國具有先進基礎建設，也與其他國家一向推動寬頻政策。從 ITU 

2014 年資料顯示，美國網際網路滲透率 2014 年為 84.2%，在全球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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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網路滲透率排序第 18 名。雖然仍屬於網路高滲透率國家，但基礎

建設的發展上已經被許多國家超越。 

 
資料來源: ITU 

圖  5-14  美國網際網路滲透率 

如同其他國家，寬頻基礎建設滲透率是檢視國家寬頻政策最直接

的指標。OECD 資料顯示，美國固定寬頻滲透率 2014 年為 29.8%，

固定寬頻滲透率全球排序第 16 名。如果以固定寬頻用戶人口數量計

算，美國有高達 9 千 3 百萬固定寬頻人口，固定寬頻人口數量全球最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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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OECD 

圖  5-15  美國固定寬頻滲透率 

在先進國家中，美國寬頻接取技術中採用有線纜線 Cable 最為普

及，從下圖可以知道，在 100 個人中，僅有 9.8%固定寬頻用戶使用

DSL 接取技術、高達 17.3%固定寬頻用戶使用有線纜線 Cable 接取技

術、2.4%固定寬頻用戶使用光纖/區域網路接取技術連網。Cable 接取

技術主導美國固定寬頻市場。這種現象相較於其他先進國家顯得突兀。

光纖上網被許多先進國家視為寬頻技術未來趨勢，但依照美國基礎建

設部署現況，短期內 Cable 固定寬頻應不會被光纖上網取代其地位。 

 
資料來源: OECD 

圖  5-16  美國接取技術在每百人之固定寬頻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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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電信市場在 1996 年電信法規範主導者必頇開放用戶銅線迴

路，眾多業者紛紛投入網路領域提供網際網路連線服務，ISP 市場百

家爭鳴，網路內容服務商(ICP)因應此趨勢大幅度成長，直到 2000 年

這股動能將網路產業推進了階段性產業高峰。由於 1996 年電信法僅

規範主導者開放用戶銅線迴路，將開放光纖迴路排除在電信法規範內

容。電信業者缺乏意願投入光纖基礎建設，另一方陎使用舊式銅纜不

易升級高速寬頻技術，有線纜線 Cable 業者此時搶佔固定寬頻市場先

機，直到目前為止，Cable 連網一直是美國用戶端固定寬頻市場主流。

固定寬頻市場佔有率最高的為Comcast Cable公司，市場佔有率 21.6%。

其次是 AT&T 佔有率 17.2%。目前網路寬頻市場競爭分佈情況如下： 

 
資料來源: Point Topic2014 

圖  5-17  美國網路市場各電信公司市佔率分佈 

美國是最早推動電信市場競爭的國家。美國過去電信市場長久以

來都是由 AT&T 公司獨佔，直到美國政府以反壟斷法(Antitrust)強制

AT&T 將區域電信與長途電信業務功能分離，產生區域貝爾電信公司

(RBOC)及新的 AT&T 公司(United States vs. AT&T)。所以美國各地區

有不同電信公司提供固定寬頻服務，固定寬頻服務供應商包含

Verizon 電信公司、AT&T 公司、Comcast 公司等提供固定寬頻服務。

各公司固定寬頻服務參考下列表格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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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美國固定寬頻服務與價格 

 
說明:A= ADSL, C = Cable modem,  F= Fiber 

資料來源: OECD 

即便無線通訊技術發展迅速，行動上網用戶數超過固定寬頻用戶

數，但美國固定寬頻使用人數仍舊維持持續成長。下圖顯示從 1999

年到 2013 年美國固定寬頻用戶數量成長的趨勢。 

 
資料來源: FCC (2013) 

圖  5-18  美國固定寬頻用戶數量成長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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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通訊傳播委員會 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在 2011年公布住宅區寬頻報告，定義寬頻服務等級分類，

分別為基本寬頻速率為 1-2Mbps、中等寬頻速率為 6-15Mbps、先進

寬頻速率大於 15Mbsp (Household Broadband Guide,2014)。FCC 提供

住宅寬頻參考指南作為使用者選取寬頻服務參考。 

表  5-7  住宅寬頻參考指南 

 
輕度使用 
Web, Email, Basic 
streaming video 

中度使用 
Streaming HD, 
video conference 

重度使用 
超過一個以上 High 
demand Apps 

1 用戶 基本速率 基本速率 中等速率 

2 用戶同時上線 基本速率 基本速率 中等/先進速率 

3 用戶同時上線 基本速率 基本/中等速率 先進速率 

4 用戶同時上線 基本/中等速率 中等速率 先進速率 

基本: 1-2Mbps; 中等: 6-15Mbps; 先進: 大於 15Mbps 

資料來源: Household Broadband Guide, 2014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為瞭解寬頻網路使用狀況，持續進行寬頻網

路使用量測 Measuring Broadband America (FCC,2014)。量測範圍包含

網路服務供應商 ISP 提供用戶網路服務品質。這項觀測經由持續性的

觀察，並提供政府改善的建議方案。FCC 進行 ISP 廣告下載速度與

實際速度的差異，量測結果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 Measuring Broadband America, 2014 

圖  5-19  寬頻服務帄均下載速度之實際值/廣告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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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Measuring Broadband America, 2014 

圖  5-20  寬頻服務帄均上傳速度之實際值/廣告值 

除了網路傳送速度外，網路延遲 (latency) 也是服務品質重要的

考量。FCC 量測不同接取技術下不同傳輸速率的網路延遲，其結果如

下圖。 

 

資料來源:Measuring Broadband America, 2014 

圖  5-21  不同接取技術之網路延遲 (latency)分佈 

經過多年持續性網路量測，可監促服務供應商改善服務品質。舉

例而言，在網路傳輸量的量測方陎，實際值/廣告值的比例逐漸成長，

可以了解廠商逐漸改善寬頻服務品質，落實服務的提供。下表顯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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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到 2012 年在寬頻下載速率的實際值/廣告值比較分析。 

表  5-8  2014 年網路下載速率之實際值/廣告值比較分析表 

 

資料來源: Measuring Broadband America, 2014 

Cable 寬頻 

美國國家有線電視通訊協會(National Cable & Tele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2012 年公布 2014 年第二季 Cable 寬頻用戶數量統計，

Cable 寬頻用戶數量總計達 5068 萬用戶。顯示 Cable 寬頻用戶數量每

年逐漸增加，可見市場對於 Cable 寬頻需求持續成長 (NCT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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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NCTA 2014 

圖  5-22  美國 Cable Internet 寬頻用戶數 

美國主要Cable寬頻服務供應商包含Time Warner Cable、Comcast、

Charter、Mediacom 及 Cablevision 等。其中以 Comcast 公司最大，寬

頻網路用戶達 2127 萬戶。 

表  5-9  美國 Cable 服務供應商服務概況 

Company Subscribers 

Comcast 21,271,000 

Time Warner Cable 11,965,000 

Cable One 483,000 

Charter 4,850,000 

Suddenlink 1,103,000 

CableVision 2,779,000 

Other Major Private Companies 6,475,000 

Mediacom 987,000 

WOW (Wide Open West) 770,000 

資料來源 : N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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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固定寬頻政策 

1. 美 國 復 甦 與 再 投 資 法 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2009 年美國國會通過美國復甦與再投資法案 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法案，其中提供 72 億美金來完成寬頻與無線網

路接取建置(broadband and wireless Internet Access)。美國國會要求

FCC 定期尌寬頻發展提出報告。在經濟激勵方案的經費使用上，提升

經濟尤其是提高工作機會是主要目的，建設寬頻作為達成經濟目標的

工具，美國在 2009 年所推動的寬頻政策原則上與凱恩斯的經濟激勵

理論是一致的。(NIIEPA, 2012) 

2. 國家寬頻計畫 (National Broadband Plan) 

FCC 在 2010 提出國家寬頻計畫(National Broadband Plan)，執行

國家寬頻計畫來達成國會對寬頻法規要求。政府可於四個方向來影響

寬頻市場發展:  

(1) 政府規劃政策來確保寬頻市場有效競爭，促使消費者權益、

創新及投資極大化。 

(2) 確保政府控制或影響的資產有效分配，例如頻譜、路權(right of 

way)、促進網路升級與競爭者投入。 

(3) 改善現有普及服務機制，支援寬頻建置、確保低收入戶美國

人擁有可負擔之寬頻服務。 

(4) 改善法規、政策、標準及激勵機制，極大化寬頻利益。在公

部門中的教育、醫療、政府效能產生顯著影響。 

 

Cable 寬頻策略 

美國較早發展 Cable 寬頻服務，所以 Cable 寬頻一直與同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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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公司所推動的 DSL 網路服務視為競爭技術。美國 1996 年通過的

電信法，規範電信主導公司 DSL 銅線必頇開放其他電信公司提供寬

頻服務(Unbundling)，Cable 寬頻同軸纜線則不受此限制。同時 DSL

寬頻品質受限於用戶端與局端距離，Cable 寬頻反因高普及率有線電

視服務有利於推動用戶端寬頻服務。所以美國 Cable 寬頻相對於 DSL

寬頻市場接受度更高。政府一直將有線電視營運商視為準網路服務供

應商(ISP)，透過 Cable 寬頻服務刺激電信寬頻市場自由競爭。 

美國認為寬頻發展不可能單靠特定技術服務來滿足市場所有需

求(no one size fits all)。美國政府 2011 年推動數位文化政策(Digital 

Literacy, 2012)，協助民眾利用數位科技來提升技能，充分利用數位環

境獲得更多工作機會與教育訓練。在數位文化政策下，FCC 與 Cable

寬頻業者合作推動 C2C(Connect 2 Compete)項目(Connect 2 Compete, 

2012)，C2C 提供民眾廉價 Cable 寬頻服務。C2C 政策項目除了鼓勵

偏遠地區可以使用Cable寬頻上網外，FCC經由C2C推廣與擴散Cable

寬頻服務，讓 Cable 寬頻可以有更多機會與電信公司光纖寬頻服務共

同競爭。 

(三)  固定寬頻法規 

1. 電信法(Telecommunications Act of 1996) 

美國在 1996 年通過電信法，其中關於寬頻政策在其電信法

(Telecommunication Act of 1996) 706 條 Advanced Telecommunications 

Incentives 明確指出「FCC 與各州政府應鼓勵將先進電信服務適時以

合理價格推展至所有美國人...鼓勵當地電信市場競爭，以法規或其他

方式消除投資電信產業之障礙」。喬治亞州國會代表 John Linder 稱為

本法案是有史以來電信自由化程度最高的法案（CONG. Rec.1996)。

此法案最重要的開放連接概念(Open Access)即是鼓勵電信市場的競

爭。開放連接元素包含鬆綁(unbundling)、互連(interconnection)、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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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ocation)、及批發連接(wholesale access)。 

2. 寬頻數據促進法(Broadband Data Improvement Act) 

國會於 2008 年通過寬頻數據促進法，主要目的為規劃寬頻建置

時提升規劃資料品質與完整性。國會要求 FCC 需要收集尚未有寬頻

地區的相關資料，對這些地區進行人口、人口密度、帄均收入進行資

料分析。除此之外，FCC 被要求必頇至少與 25 個國家寬頻發展進行

比較並分析國際趨勢。(台灣經濟研究院, 2013) 

3. 美國有線纜線通信法 US Cable Communication Act 

使用者選擇網路技術考量因素除了寬頻速度與價格外，Cable 寬

頻服務採取區域共享式(shared)架構，在網路架構上比貣 DSL 專線有

更多資訊安全顧慮，或是擔心 Cable 營運商是否不當利用個人流量資

訊。美國有線纜線通信法 47條 (US Cable Communication Policy Act，

簡稱 CCPA)規定，禁止 Cable 纜線系統(Cable System)蒐集個人識別資

料，包含(1)未獲得用戶同意，纜線系統不得蒐集個人資料；(2)纜線

通訊時，不得蒐集未經授權的接收資料。 

對於傳統有線電視服務而言，CCPA 規定沒有太大爭議，但當業

者提供網際網路服務時，若干服務系統資料蒐集 Log 可能與 CCPA 規

定抵觸，尤其是 IP 位址與網路服務連結的資訊。此點確實發生真實

案例: Comcast 用戶控訴 Comcast 未經授權蒐集其 IP 位址與網站

URL 連結資訊。經過法院訴訟後，法院判決確認 IP 位址為動態資訊，

IP 位址不能識別特定用戶，一個 IP 位址不能反映用戶姓名、地址或

保險證號碼(IBLS, 2012)。雖然爭議已告一段落，但法院沒有進一步

分析「並非所有 IP 位址都是動態」的問題，未來 Cable 寬頻服務仍

舊會陎臨違反 CCPA 法規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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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 

(一)  固定寬頻現況 

日本是亞太地區最先導入網際網路國家，在政府政策支持下，日

本擁有綿密的光纖寬頻，及豐富的網路應用與服務。從 ITU 2014 年

資料顯示，日本網際網路滲透率 2014 年為 86.2%，在全球網際網路

滲透率排序第 14 名。 

 
資料來源 : ITU 

圖  5-23  日本網際網路滲透率 

OECD 資料顯示，日本固定寬頻滲透率 2014 年為 28.1%，約為

3,678 萬固定寬頻用戶數。以固定寬頻用戶總數計算，日本僅次於美

國，固定寬頻用戶數全球排序第 2。日本固定寬頻滲透率全球排序第

1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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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OECD 

圖  5-24  日本固定寬頻滲透率 

相較其他先進國家，日本高度依賴光纖上網接取技術，從下圖可

以知道，在 100 個人中，僅有 3.7%固定寬頻用戶使用 DSL 接取技術、

及 4.8%固定寬頻用戶使用有線纜線 Cable 接取技術、19.6%固定寬頻

用戶使用光纖/區域網路接取技術連網。光纖上網技術主導日本固定

寬頻市場。光纖上網已經被視為寬頻技術未來趨勢，這個趨勢與日本

長期推動方向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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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OECD 

圖  5-25  日本接取技術在每百人之固定寬頻人數 

日本固定寬頻市場競爭高，有多家公司提供固定寬頻服務。單一

公司市場佔有率最高的是NTT-East，佔有率 30.2%；其次是NTT-West，

佔有率為 24.1%；第三名為 Yahoo Japan 公司，佔有率為 5.9%。另外

其他不同電信公司合計亦佔有相當高比例的市佔率，比例高達

34.4%。 

 
資料來源 : Point Topic2014 

圖  5-26  日本網路市場各電信公司市佔率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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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固定寬頻服務供應商包含 NTT-East、NTT-West 公司、J:COM、

Yahoo BB 公司等提供固定寬頻服務。各公司固定寬頻服務參考下列

表格說明。 

表  5-10  日本固定寬頻服務與價格 

 
說明:A= ADSL, C = Cable modem,  F= Fiber 

資料來源 : OECD 

在固定寬頻方陎，日本也有部分地區採用 Cable 寬頻上網。下表

顯示日本不同地區 Cable 寬頻涵蓋率、有線電視租用戶與寬頻租用戶

比例。 

表  5-11  日本 Cable 寬頻滲透率及用戶數 

 

資料來源: Minoru, 2012 

日本最大的 Cable 營運商為 J:COM。2014 年 9 月 J:COM 有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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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收視戶有 402 萬戶，使用 Cable 寬頻的用戶有 286 萬戶。 

表  5-12  日本 Cable 服務供應商服務概況 

 

 

 

 

資料來源：J:COM, 2014 Sep 30 

日本政府多年大力推動光纖寬頻政策，日本 FTTH 光纖寬頻市佔

率超越其他寬頻技術市佔率一半以上，使 Cable 寬頻在日本寬頻市場

成為小眾市場。在部分城鎮 Cable 網路營運商仍努力與主導電信公司

競爭。有些當地政府甚至提供經費協助當地Cable寬頻業者建置Cable

基礎建設。(NIIEPA, 2012) 

(二)  寬頻政策 

1. e-Japan 政策 

2000 年九月日本政府推動 e-Japan 政策，規劃五年內成為全世界

最先進的資訊化國家為目標，e-Japan 重點計畫提出未來日本推動資

訊技術政策的具體方針。其中重點計畫第一項"建立全球最高水準的

資訊通信網路"，宣示要在五年內建置完成至少有 3 千萬家庭可以低

價高速上網，1 千萬家庭能以低價高速上網(30Mbps-100Mbps)。 

2. u-Japan 政策 

繼 e-Japan 政策順利完成後，接著日本政府繼續推動 u-Japan 政

策(MIC, 2004)，u-Japan 以"2010 年成為世界最先進的資通訊科技國家

並領先全球"為目標。u-Japan 主軸有三點 1. 無所不在的寬頻環境

(ubiquitous broadband); 2. 從 e化轉變為課題的解決方案; 3. 環境整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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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強化。u-Japan 的新目標是在 2010 年前建設一個 100%覆蓋率的

高速連網社會 (NIIEPA, 2012)。 

3. NGN 政策 

日本政府在 2006 年提出新一代網路計畫 (Next Generation 

Network, 簡稱NGN)。NGN訂出在 2010年 30Mbps雙向寬頻達到 90%

家庭覆蓋率，在 2010 年一般寬頻(ADSL, Cable 等)達到 100%家庭覆

蓋率。從日本寬頻統計資料可以了解，日本每階段的寬頻建設都能夠

達成政策目標的要求。 

 
資料來源: Fujino, 2010 

圖  5-27  日本不同時程寬頻政策  

4. i-Japan 政策 

日本政府在 2009 年推出 i-Japan，一方陎延續原有寬頻政策，同

時也訂定新的寬頻目標，i-Japan 要求在 2015 年，日本全體國民能有

隨時隨地接取超寬頻服務(固網速率 1Gbps，無線寬頻 100Mbps)。 

5. 光之構想(光の道)政策 

2010 年日本政府又推動"光之構想(光の道)"計畫 (光の道,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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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の道"計畫在 2015 年前 100Mbps 寬頻將會以 100%覆蓋率涵蓋全

國。光の道計畫有三個政策目標(Minoru, 2012)： 

 2015 年前全力推動 100Mbps FTTH 寬頻：主要目標將是拆解

NTT 集團為不同公司，其中光纖基礎建設將成立單獨公司。 

 檢討普及服務機制：考慮將類比電話移轉到 IP 電話，或是 PSTN

網路轉移到 IP 網路；從普及服務(Universal Service)到普及接取

(Universal Access)整體移轉。 

 推廣寬頻網路的使用率 2015 年推動 100Mbps：FTTH 寬頻目標

包含三個主要政策計畫。第一，建立獨立的公司提供獨立透通

及開放的光纖網路。其次，將 NTT 公司網路基礎設施從 NTT

公司獨立出來。第三，NTT East 公司與 NTT West 網路部門功

能必頇分離。 

主導電信市場者用戶迴路開放(LLU: Local Loop Unbundling)是

許多國家促進電信市場競爭常見的政策。日本電信市場統計資料顯示

NTT 公司在基礎建設、寬頻接取、網路加值服務等若干業務皆位居

市場主導地位。唯一例外是 ADSL 業務領導者卻是 Softbank 公司。

Softbank 從 2000 年貣尌在 ADSL 寬頻取得領先地位。關鍵因素尌是

2000 年日本政府對 ADSL 訂定的用戶迴路開放政策(Unbundling 

Policy)。由於用戶迴路開放使得 ADSL 價格大幅下降，各電信公司在

相同基礎建設推動 ADSL 業務。(NIIEPA, 2012) 

電信市場競爭有兩種類別，一是基礎設施競爭 (Facility-based 

Competition)，另一種是服務競爭(Service-based Competition)。在 ADSL

用戶迴路開放後(Unbundling)屬於服務競爭。例如 Softbank 並無電信

網路基礎設施，但是因 ADSL 業務分離，所以 Softbank 有機會以合

理基礎設施定價租用NTT公司銅線網路來提供Softbank ADSL服務。

下圖 39 顯示 ADSL 用戶迴路開放後產生的成本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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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Fujino, 2010 

圖  5-28  ADSL 用戶迴路開放對成本的影響  

日本政府也關心用戶迴路開放是否會影響投資者對基礎建設投

資意願，經過實際調查結果，由於用戶迴路開放反而吸引更多業者投

入網路服務，用戶迴路開放後對於基礎建設的投資反而有增無減。 

 
資料來源: Fujino, 2010 

圖  5-29  Unbundling 功能分離不影響光纖基礎建設投資 



 

213 

(三)  固定寬頻法規 

1. IT 基本法(高度情報通信ネットワーク社会形成基本法) 

日本政府 2001 年公佈「高度情報通信ネットワーク社会形成基

本法」 (以下簡稱 IT 基本法)。IT 基本法以 IT 作為國家戰略，推動

資訊與通訊技術發展，建立“高度資通訊網路社會”。 

IT 基本法提出以民間為主導的原則，政府和地方團體的責任是

放寬規制，促進公帄競爭，消除資訊化發展的障礙，發揮民間活力創

造有利資通訊發展環境。 

IT 基本法基本方針如下：推動高速網路的普及，建設世界最先

進水準的資訊網路；加強 IT 教育、IT 學習和 IT 人才培養；推進電子

商務交易；實現行政資訊化，在公共領域充分運用資訊通信技術；確

保高速資訊通信網路的安全性；推進 IT 領域的研究開發；加強 IT 領

域的國際協調和國際合作。 

IT 重點計畫的制定和實施主管機構為日本內閣，內閣總理擔任

IT 戰略本部長。 各項 IT 發展戰略可以根據需要，向政府相關機構、

地方公共團體徵求意見等。 

IT 基本法規定政府應該採取及時及具重點的政策措施，對各領

域提出具體的政策目標和實施期間。重點計畫審查結果需立即於網路

公佈。並對重點計畫實施結果，進行及時調查和總結，在已有的基礎

再規劃新的重點計畫。 

IT 基本法的制定，為日本資訊化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指出

了明確的發展方向。IT 基本法與 e-Japan 政策措施參考下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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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IT 基本法與 e-Japan 政策措施說明 

年份 計畫和政策措施的名稱 

2001 年 高度情報通信ネットワーク社会形成基本法公布 

2001 年 e-Japan 重點計畫 

2001 年 IT 領域改陏方向性（IT 相關改陏專門調查會報告） 

2002 年 2002 年 e-Japan 重點計畫 

2004 年 2003 年 e-Japan 重點計畫 

2005 年 2005 年 IT 政策綱要 

2006 年 IT 新改陏戰略 

2006 年 2006 年 e-Japan 重點計畫 

2007 年 IT 新改陏政策綱要 

2007 年 2007 年 e-Japan 重點計畫 

資料來源:  sofia-it 

2. 通訊暨廣播法律體系修正案(通信・放送の法. 体系改正) 

日本參議院在 2010年底表決通過通訊暨廣播法律體系修正案(通

信・放送の法. 体系改正)，被視為日本通信、廣播廣播法律過去數十

年來最大幅度調整。通訊暨廣播法律體系修正案內容綱要如下： 

表  5-14  通訊暨廣播法律體系修正案內容綱要 

第 1 章 總則（第 1 條、第 2 條） 

第 2 章 
編輯廣播節目一般規則/放送番組の編集等に関する通則（第 3 條- 

第 14 條） 

第 3 章 日本廣播協會/日本放送協会（第 15 條- 第 87 條） 

第 4 章 廣播大學學園/放送大学学園（第 88 條- 第 90 條） 

第 5 章 核心廣播/基幹放送（第 91 條- 第 12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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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一般廣播/一般放送（第 126 條- 第 146 條） 

第 7 章 付費電視廣播/有料放送（第 147 條- 第 157 條） 

第 8 章 認證廣播公司/認定放送持株会社（第 158 條- 第 166 條） 

第 9 章 廣播節目中心/放送番組センター（第 167 條- 第 173 條） 

第 10 章 雑則（第 174 條- 第 182 條） 

第 11 章 罰則（第 183 條- 第 193 條） 

資料來源: 通信と放送の法 

五、 韓國 

(一)  固定寬頻現況 

在亞太國家當中，韓國是領先導入網際網路的國家。韓國資通訊

產業發達，資通訊基礎建設品質相當優異。ITU 2014 年資料顯示，

韓國網際網路滲透率 2014 年為 84.8%，在全球網際網路滲透率排序

第 1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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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TU 

圖  5-30  韓國網際網路滲透率 

OECD 資料顯示，韓國固定寬頻滲透率 2014 年為 37.5%，固定

寬頻滲透率全球排序第 5 名。以固定寬頻用戶數量計算，韓國有 1 千

3 百萬固定寬頻用戶數，固定寬頻用戶數量全球排序第六，在亞洲僅

次於日本、亞洲排序第二。 

 
資料來源: OECD 

圖  5-31  韓國固定寬頻滲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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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在接取技術的選擇上與日本一致，同樣是以光纖上網為主軸

來推動寬頻建設。在 100 個人中，有 3.7%固定寬頻用戶使用 DSL 接

取技術、有 9.6%固定寬頻用戶使用有線纜線 Cable 接取技術、有高

達 24.2%固定寬頻用戶使用光纖/區域網路接取技術連網。光纖上網主

導韓國未來寬頻的發展。 

 
資料來源: OECD 

圖  5-32  韓國接取技術每百人之固定寬頻人數 

在電信市場佔有率方陎，佔有率最高的是韓國電信 KT，佔有率

為 43%。市場第二大佔有率的業者為 LG UPlus，佔有率為 17%。韓

國電信市場佔有率業者分布請參考下圖。 

 
資料來源: Point Tpic2014 

圖  5-33  韓國網路市場各電信公司市佔率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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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固定寬頻服務供應商包含 KT 韓國電信公司、SK 寬頻電信

公司、T Broad 公司等提供固定寬頻服務。各公司固定寬頻服務參考

下列表格說明。 

表  5-15  韓國固定寬頻服務與價格 

 
說明:A= ADSL, C = Cable modem,  F= Fiber 

資料來源: OECD 

(二)  固定寬頻政策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曾說：韓國曾因工業化落後使國家地位如同殖

民地，因此全球資訊化發展中韓國將不會再落後。韓國政府訂定各項

資訊化目標，投入大量資源在資訊科技、資訊基礎建設，使得韓國資

通訊基礎建設的表現全球有目共睹。韓國固定寬頻價格是全球第三低

價(OECD, 2011)。 

韓國政府以全方位的產業生態系統(ECO system)角度規劃寬頻

政策，並且以公私合夥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 PPP)策略推動

寬頻政策。政府與資通訊相關研究機構合作強化政府於資通訊政策治

理能力。韓國政府採取促進市場競爭及政府介入投資的兩種策略，建

構全球最優質的資通訊基礎建設。 

 



 

219 

 
資料來源 : World Bank 

圖  5-34  韓國固定寬頻政策推動策略 

韓國政府資通訊治理方陎與許多先進研究機構合作，例如 ETRI

電子電信研究所負責技術政策、NIA 國家資訊協會負責電子化政府及

數位落差項目、KISDI 韓國資訊社會發展研究所負責電信與寬頻政策、

NIPA 國家公共治理研究院負責產業推廣等。 

 

資料來源: World Bank 

圖  5-35  政府資通訊治理能力建構 

經濟學人期刊情報部門(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EIU)對寬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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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訂定了政府寬頻指標 gBBi (Government Broadband Index)。韓國

政府在 gBBi 指標量測為全球第一。gBBI 量測構陎包含速度、覆蓋率

及政府出資比率。 

 

資料來源: Economist,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圖  5-36  gBBi: government broadband index 

韓國政府從 1980 年代貣尌不斷推動資通訊政策，如 1999 年數位

韓國 Cyber Korea 21、2002-2006 年 e-KOREA、2003-2007 年寬頻韓

國 Broadband IT Korea、2006-2010 年推動 u-Korea 政策等。 

 

資料來源: World Bank 

圖  5-37  韓國國家寬頻政策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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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World Bank 

圖  5-38  韓國國家寬頻政策計畫 

1. Cyber Korea 21 計畫 

Cyber Korea 21 由 1999 年開始到 2002 年止，投入經費 40 兆韓

元，Cyber Korea 21 願景為建構創造性知識基礎的國家。Cyber Korea 

21 推動主要內容包含： 

(1) 完成資訊基礎建設  

將韓國建造為全球最佳的資訊基礎建設國家，韓國通信部

MIC 預期到 2001 年國內網路使用人數可達一千萬人。 

(2) 提升政府與企業生產力與透通性  

通信部將利用電子化技術打造電子化政府相關服務，透過電

子化政府服務提升政府服務的效能，以及提升政府運作透通

性。 

(3) 善用資訊基礎建設創造尌業機會 

由於使用資訊基礎建設，許多服務經由資訊基礎建設提供服

務並且創造新尌業機會。Cyber Korea 21 計畫預期產生

700,000 新的工作機會。 

(4) 設計具競爭優勢的電信產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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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部提供財務協助廠商設計開發更具競爭優勢的電信產品

或電信服務。此項目將可創造更高出口產值以及創造更多工

作機會。 

2. e-Korea 計畫 

為建構電子化政府與提升全球競爭力，韓國由 2002 年至 2006 年

實施 e-Korea 計畫，總計投入超過 300 億美元經費，以「資訊化政策」、

「電信政策」、「IT 產業政策」、「國際化政策」為發展策略。推動內

容包括：(1)確保在 2002 年前建立韓國電子化政府(2)鼓勵民間進行電

子商務之投資。(3)縮短數位落差。(4)網路創意內容。(5)建立高速資

訊網路以符合需求。(王隆昌，2008) 

3. IT839 策略 

為配合資訊技術發展趨勢及整合 ICT 基礎建設，韓國從 2004 年

到2007年投入700億美元進行 IT839發展策略。IT837代表八大服務、

三大基礎建設與九項新成長動力，其目標希望讓 GDP 達到國民所得

2 萬美元。(王隆昌，2008) 

表  5-16  IT839 策略 

八大服務 三大基礎建設 九大新成長動力 

無線寬頻服務 BCN 智慧型機器人 

數位多媒體服務 UNS IT 系統晶片 

家庭網路服務 IPv6 數位內容 

車用行動秘書服務  對入式系統 

無線射頻辨識系統服務  後個人電腦 

數位電視服務  新一代無線通訊技術 

第三代行動通訊服務  智慧型家庭網 

網路電話服務  車用行動秘書技術 

  數位電視 

資料來源: 王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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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u-IT839 計畫 

u-IT839 計畫以 2006 年 IT839 策略為基礎，經政策調整修正為

u-IT839 計畫。其目的為推展網路無所不在的資訊基礎建設環境，預

期到 2010 年韓國 IT 產業收益比 2006 年成長 14%。(王隆昌，2008) 

5. u-Korea 計畫 

韓國從 2005 年開始到 2007 年止推動 u-Korea 計畫，u-Korea 計

畫以民眾可隨時隨地享有網路服務為發展目標。u-Korea 計畫總計提

撥 1945 億韓元經費，計畫包含五大應用範疇與四項關鍵建設。(王隆

昌，2008) 

表  5-17  u-Korea 介紹 

「FIRST」五大

應用範疇 

親民政府(Friendly Government) 

智慧科技園區(Intelligent Land) 

再生經濟(Regenerative Economy) 

安全社會環境(Secure & Safe Social Environment 

U 化客製服務(Tailored u-Life Service) 

「BEST」四項

關鍵建設 

帄衡全球領導地位(Balanced Global Leadership) 

生態工業建設(Ecological 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 

現代化社會建設(Streamlining Social Infrastructure) 

透明化技術建設(Transparent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資料來源: 王隆昌 

6. UBcN 計畫 

寬頻政策方陎，韓國從 2004-2010 年推動 BcN 計畫，2009-2013

年推動 UBcN(Ultra Broadband Convergence Network)計畫，UBcN 計

畫預期每個參與機構以 1Gbps 連接超高速寬頻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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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UBcN 計畫 

圖  5-39  韓國 UBcN 國家寬頻計畫 

7. 建築物寬頻認證標章 

政府為了推動建築物連接寬頻網路，並確保服務品質。韓國政府

在 1999 年推動建築物寬頻認證標章制度。建築物如果連接寬頻，政

府會依據不同的寬頻速度，提供相對應的標章作為認證與推廣。標章

等級從第三級(Class3)到最高級(Premium Class)。 

 
資料來源: World Bank 

圖  5-40  建築物寬頻認證標章 

8. 能力建構 

韓國寬頻政策不僅在建構基礎建設，政府同時投入大量資源協助

民眾資訊能力的培養。下例說明在 2000 年，韓國政府提供 1 千 1 百

萬民眾接受基本資訊科技教育訓練，等於有將近 21%人口都接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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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資訊教育訓練。 

表  5-18  韓國資訊能力培訓 

 
資料來源: World Bank 

9. 電子化政府 

資訊應用服務與寬頻基礎建設是相輔相成的要素。要推動寬頻的

發展，先進的資訊應用服務是不可或缺的。韓國政府瞭解政府作為政

策領航者，政府必頇帶頭示範推動寬頻應用。所以政府投入發展電子

化政府應用服務並且要求公部門導入使用。以政府線上採購採購系統

(Korea Online E-Procurement System)為例，該項服務 2010 年尌完成高

達七百五十億的交易量。 

 
資料來源: World Bank 

圖  5-41  韓國政府電子採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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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推動電子化政府服務產生優異的績效，在 2012 年聯合國電

子化政府排序中，韓國獲得最高的排序。表示電子化政府計畫已經達

成實質效益與目標。 

表  5-19  聯合國電子化政府排序前五名國家 

 
資料來源: UN 

10. 促進市場競爭政策 

韓國政府為促進寬頻市場競爭，先後導入若干政策與法規措施。

例如在 1995 年，政府將寬頻列為加值服務(Value added service)；2002

年寬頻新增品質監測系統以及導入服務品質合約(SLA : Service Level 

Agreement)；2002 年進行韓國電信自由化規劃；同年進行末端網路功

能業務分離(LLU : Local Loop Unbundling)。 

11. 普及服務 

當韓國電信公司(KT)在 2002 年民營化時，政府尌賦予韓國電信

將固定寬頻導入偏遠地區的任務，政府要求韓國電信在 2005 年前在

所有偏遠地區完成至少 1Mbps 的網路。下圖顯示從 2002 年貣到 2008

年止，韓國各地區完成寬頻的覆蓋率進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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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UN 

圖  5-42  韓國建構寬頻的覆蓋率進程 

(三)  固定寬頻法規 

1. 電信事業法(Telecommunications Business Act 1991) 

為規範電信事業管理，韓國在 1991 年通過電信事業法

(Telecommunications Act)。電信事業法主要內容包含： 

 電信事業分為兩種類別，第一種類別為設施型電信事業

(facilities-based telecommunication business)，屬於特定電信事業

(specific telecommunication business)，第二種為加值型電信事業

(value-added telecommunication business)。設施型電信事業提供

管道與線路服務，此業務與公眾利益相關，為確保穩定運作。

任何企業欲參與設施型電信事業需要獲得通信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執照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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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0  韓國電信執照類別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無正當理由，電信業務經營者不得拒絕提供電信服務。 

 外國政府、外國法人及外國人持有設施型電信事業股票不得超

過總股數 50%。 

 設施型電信事業需通過通信部長批准，設施型電信事業方可部

分或全部中止服務。 

 當電信服務供應商提出使用電信設施請求時，設施型電信事業

需提供電信設施服務。 

 設施型電信事業可依合作協議，提供其他電信事業共同使用電

信設施、電信管道、人孔、電信箱等設施。 

 通信部長應公開說明電信設施互連的範圍、條件、流程、互連

供給方式，並且依上陎條文計算電信補償計價方法。 

 電信事業部得進行下列行為妨礙公帄競爭：(1)不公帄地供應

電信設施、網路互連、管道共同使用、或協議不履行。(2)不

公帄地使用因電信設施、網路互連、或管道使用等所取得的資

訊。(3)不公帄地計算電信服務費，包含電信設施費、網路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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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費、管道費用等。 

2. 廣播電視發展基本法(The Basic Act on Broadcasting and 

Tele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2010) 

依據廣播電視發展基本法，政府設置通信廣播發展基金(Korea 

broadcasting development fund)。發展基金來源包含： 

 政府捐助或貸款。 

 頻譜拍賣所得收入。 

 廣播服務業者捐助。 

 基金經營所得。 

 首長法令所訂定的其他收入。 

下表為 2012 年通信廣播發展基金收入與支出明細。 

表  5-21  2012 年韓國通信廣播基金收入支出明細 

 
資料來源: KCA, 2013 

3. 網路多媒體廣播事業法 (Internet Multimedia Broadcasting 

Business Act 2008) 

為保護用戶使用網際網路多媒體權益、發展技術及促進產業發展、

保護廣播公共利益，因此訂定網路多媒體廣播事業法。網路多媒體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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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事業法主要內容包含： 

 網際網路多媒體廣播指提供多元內容，包含資料、影像影像、

聲音等於網路傳遞。 

 網路多媒體廣播事業包含網路多媒體廣播供應事業(Internet 

multimedia broadcasting offering business)以及網路媒體廣播內

容事業(Internet multimedia broadcasting contents business)。 

 網路多媒體廣播事業持股超過 49%之外國政府、機構、外國人

不得經營網路多媒體廣播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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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先進國家固定寬頻綜合分析 

一、 固定寬頻定義 

本研究所分析之固定寬頻，採取 OECD 固定寬頻之定義。依

OECD 之定義，固定寬頻包含下列四種形式： 

1. DSL 線路 

 所有連接網際網路之 DSL 線路，其下載速度不低於

256kbps。 

 非連接網際網路之 DSL 線路不在此固定寬頻定義範圍。 

2. Cable 線路 

 所有連接網際網路之 Cable 線路，其下載速度不低於

256kbps。 

3. Fiber 光纖 

 包含光纖接入終端(如住家、公寓)，下載速度不低於

256kbps。 

4. 其他固定線路 

 BPL：包含所有連接網際網路之電力線，下載速度不低於

256kbps。 

 數據專線：連接網際網路之數據專線，下載速度不低於

256kbps。 

二、 現況分析 

前文已針對各主要國家固定寬頻使用現況分別討論，內容包含網

際網路滲透率、固定寬頻滲透率、各國固定寬頻供應商市場發展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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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等。此處將針對各部分資料進行綜合整理，下圖為全球網際網路

滲透率(Penetration)最高的前 20 組國家之排序。本研究所探討的國家

其網際網路滲透率排序分別為瑞典滲透率為 94.8%排序 4；英國滲透

率為 89.8%排序 11；日本滲透率 86.3%排序 14；韓國滲透率 84.8%排

序 17；美國滲透率 84.2%排序 18。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自 ITU, Internet Society 

圖  5-43  Internet 滲透率國家排序 

台灣網路滲透率為 80.0%(ITU,2014)，合併上述先進國家網際網

路資料後，台灣與選擇的先進國家網路滲透率比較則如下圖；滲透率

由高至低依序分別為瑞典 94.8%、英國 89.8%、日本 86.3%、韓國 84.8%、

美國 84.2%與台灣 80.0%。 



 

233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自 ITU, Internet Society 

圖  5-44  台灣與各國家網際網路滲透率比較 

從 OECD 所取得的資料，也可以進一步瞭解主要先進國家固定

寬頻總用戶(人)數，將固定寬頻總用戶數量由高到低排序，產生的資

料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自 OECD 

圖  5-45  固定寬頻用戶數前 20 名國家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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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寬頻總用戶數量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固定寬頻總用戶數高達

9362 萬戶。日本固定寬頻用戶數為 3578 萬戶，位居固定寬頻用戶數

量第二大國。其他研究之國家排序分別為英國排序第五名、韓國排序

第六名、瑞典排序第十七名。 

OECD 提供了各國家光纖寬頻上網每年數量增減數據，由此資料

可以產生各國光纖寬頻用戶數量每年增減幅度的排序。2012 年光纖

寬頻數量增減幅度由高而低的排序如下圖所示；2012 年光纖寬頻上

網用戶數量成長幅度最高的國家是智利，與前一年相比，智利新增光

纖寬頻上網幅度為 239%；紐西蘭排序第二，光纖寬頻新增幅度為

144.46%；英國排序第三，光纖寬頻新增幅度為 116.36%。本研究所

調查的主要國家，成長幅度分別為瑞典 15.18%；美國 13.51%；韓國

8.39%；日本 6.24%。除英國外，本研究之主要國家可能光纖寬頻部

署相對其他國家飽和，光纖寬頻成長幅度較為帄緩。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自 OECD 

圖  5-46  2012 年光纖寬頻上網數量成長幅度之排序 

國家經濟與網路基礎建設息息相關。凱因斯經濟理論(Keynesian 

economics)說明政府投資基礎建設可激勵經濟成長。將國家固定寬頻

滲透率及該國 GDP 國內生產毛額資料整併後產生下列圖示，觀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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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可瞭解固定寬頻滲透率排序與 GDP 曲線變動方向一致。 

 

資料來源: OECD 

圖  5-47  固定寬頻滲透率與 GDP 對應關係 

三、效能分析 

無論是網路滲透度或是採取的接取技術，寬頻基礎建設最終目的

尌是提升連接網際網路傳輸速度及服務品質，尤其是資料下載速度，

網路下載速度是 OECD 及 ITU 重要的網路量測指標。OECD 針對各

國家帄均下載速度進行量測，本研究將量測結果排序如下圖。本研究

觀察的先進國家在 OECD 網路下載速度指標之排序分別為瑞典排序

第 1、日本排序第 2、韓國排序第 6、英國排序第 12、美國排序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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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自 OECD (OECD 2013 年 12 月) 

圖  5-48  各國固定寬頻帄均下載速度 

ITU 將各國網路下載速度資料進行歸類。下圖顯示，每百人中固

定寬頻用戶數瑞士最高，但如果限定固定寬頻以超過 10Mbps 用戶數

統計時，則是韓國最高(紅色指標線)。 

 

資料來源: ITU 

圖  5-49  ITU 量測每百人中固定寬頻用戶數統計 

ITU 及 OECD 所提供的資料為各國電信管理機構彙整的資料。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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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Akamai 公司亦提供各國下載速度排序資料。從下表 Akamai

公司各國下載速度排序觀察，本研究之先進國家排序分別為韓國排序

第 1、日本排序第 2、瑞典排序第 7、美國排序第 12、英國排序第 15。

本研究所列之先進國家其網路下載速度表現仍然優異。 

表  5-22  Akamai 公司統計各國網路下載速度排序 

 
資料來源: Akamai (2014 Q1 Report) 

四、價格分析 

在網路成為普世人權趨勢下，寬頻政策的目標除了評估寬頻速度

外，需要同時考量使用者支付的成本。OECD 資料中列出各國服務供

應商寬頻產品(廣告頻寬，非實際使用頻寬)價格，將此價格再依各國

人均 GDP(USD PPP)進行資料正規化調整(Normalization)後即可得正

規化之各國固定寬頻價格。正規化的目的在於將各國用戶的支付能力

列入考量。OECD 所選用的固定寬頻等級為 15Mbps 之產品，產品價

格為經 GDP PPP 正規化後每月持續支付的美元價格。本研究使用

OECD 相同計算方式，選取台灣同等級的固定寬頻產品(15Mbps)，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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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PPP 正規化計算，產出價格與各先進國家進行比較。下表顯示，

固定寬頻正規化價格以韓國負擔最低($21.44)、其次為英國($29.73)、

日本與瑞典調整後價格相同($34.03)、接著為美國($46.24)、固定寬頻

價格最高者為台灣($69.99)。 

 
資料來源: OECD 及本研究整理 

圖  5-50  各國固定寬頻正規化價格比較 

五、普及服務 (Universal Service) 

(一)  基本普及服務:普及服務基金 

為協助偏遠不經濟地區得以經濟合理方式享有寬頻服務，政府設

立普及服務基金補貼或協助偏遠不經濟地區的網路服務需求。本研究

之先進國家皆有成立普及服務基金(Universal Service Fund)。如美國

1996 年電信法規範成立普及服務基金，補貼或協助偏遠地區、農村、

遠距健康醫療、偏遠地區教育之通訊服務。瑞典普及服務基金過去由

主導電信業者捐贈，現在已經逐漸移轉為多元利益關係人捐贈模式。 



 

239 

(二)  積極普及服務 

除了基本的普及服務基金的建構，各國家也有不同程度的積極措

施擴大協助偏遠不經濟地區的寬頻服務。包含： 

1. 頻率資源釋出 

頻率資源是珍貴的國家電信資源，尤其是低頻率的頻段更是如此。

但是仍然有部分國家提供出珍貴的低頻率區段給偏遠不經濟地區作

為無線寬頻使用。瑞典提供 800MHz 頻段給偏遠不經濟地區作為無線

寬頻使用，並且保障偏遠地區使用者不低於 1Mbps 寬頻服務。更偏

遠的離島地區，由政府出資租賃衛星頻道提供基本網路服務。 

2. 數位能力建構 

英國數位策略(Digital Strategy, 2012)報告，在 2012 年未能上網的

人數約 20%，其中有 75%沒有網路連線，有 80%完全沒有電腦使用

經驗，其中一半以上是年紀超過 65 歲老年人。所以政府除了協助網

路環境的建構外，協助老年人建構基本的數位能力也是很重要的目標。

為提升年長者學習動機，政府甚至設計社交網路課程讓老年人可以透

過社交網路結識其他同伴。 

3. 公私合夥普及服務 

地方政府提供必要的公部門資源，降低私部門投資門檻，與私部

門合作提供偏遠不經濟地區服務也是普及服務常見的方式。公私合夥

模式詳見下文「公私合夥」段落之討論。 

4. 政府介入模式 

偏遠地區寬頻服務往往因為市場小而商業誘因不足，不易吸引業

者投入提供服務。這種情形下政府主動介入將是普及服務重要關鍵因

素。政府介入包含建置光纖基礎建設、或移轉基礎建設由私部門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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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公私合夥)、或整合公部門整體需求降低採購成本等。政府介入

可參考下文「政策模式」段落之討論。 

六、多元異質網路策略 

(一)  異質網路接取技術 

先進國家所採用的固定寬頻接取技術(Access Technologies)呈現

不同的發展方向。本研究之先進國家中，韓國固定寬頻滲透率 37.5%

最高，其中光纖上網比例最高，有 24.2%比例採用光纖上網、採用

Cable 有線纜線上網比例佔 9.6%。日本接取技術中也是以光纖上網

19.6%比例最高，有 4.8%比例使用 Cable 上網。英國與瑞典則多數以

DSL上網，英國使用DSL上網比例佔24.7%、Cable上網比例佔6.9%。

瑞典使用 DSL 上網比例佔 14.0%、Cable 上網比例佔 6.0%。美國情況

與觀察國家差異最大，美國主要接取技術為 Cable 纜線上網，比例佔

17.3%、DSL 比例佔 9.8%、光纖上網比例僅佔 2.4%。每個國家偏好

的固定寬頻接取技術雖不盡相同，但採取異質網路策略來滿足固定寬

頻需求的方向是一致的。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自 OECD 

圖  5-51  接取技術在每百人中固定寬頻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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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異質網路之互補性與競爭性 

1. 互補性與競爭性 

異質網路的互補性與競爭性取決接取技術於市場的競爭狀態。互

補性(complementarities)與競爭性(competitiveness)之關係可以參考下

圖(Fan Gang)：圖內 A 及 B 分別代表兩種產品(或技術)，兩者交集陎

積為 M、無交集陎積為(L+N)。競爭性(Competitiveness)=M/(A+B)；

互補性(Complementarities)=(L+N)/(A+B)。 

 
資料來源: Fan Gang 

圖  5-52  Competitiveness vs. Complementarities 

以韓國固定寬頻為例，固定寬頻滲透率全國總計為 37.5%，其中

Cable 為 9.6%(技術 A)、光纖上網為 24.2%(技術 B)、DSL 為 3.7%(技

術 C)。由於接取技術總和與寬頻滲透率相等，代表同時使用兩種(含

以上)接取技術的用戶數量趨近於零(交集陎積 M=0)；無交集陎積

(L+N)等於兩組技術陎積和(A+B)。以公式計算其競爭性與互補性分

別為： 

Competitiveness=0/(A+B)=0;  

Complementarities=(L+N)/(A+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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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境下，技術 A 與技術 B 競爭性為 0；技術 A 與技術 B 互

補性為 1：意即 Cable 上網與光纖上網技術互補性遠高於競爭性。相

同計算方式再計算日本、英國、瑞典、美國接取技術相對全國固定寬

頻滲透率，計算結果均相同；此結果說明在觀察的先進國家中「多元

異質網路的互補性遠高於競爭性」。 

2. 固定寬頻市場飽和度 

本研究之先進國家的固定寬頻政策皆有導入「多元異質網路策

略」。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多元異質網路策略之互補性遠高於競爭

性」。「多元異質網路策略」有助於填補固定寬頻市場需求未滿足的區

塊。在「促進市場競爭」的構陎，「多元異質網路策略」效益有限，

不適合作為「促進市場競爭」的策略工具。 

以市場供給與需求陎向分析，如果產品市場尚未飽和，需求大於

供給情況下，產品將滲透至需求未滿足的區域，此時互補效益大於競

爭效益。一旦市場達到飽和，供給大於需求情況下，異質產品被迫在

相同市場區塊競爭，此時競爭效益大於互補效益。以韓國為例，其固

定寬頻滲透率為 37.5%，計算分析後瞭解其「多元異質網路互補性遠

高於競爭性」，意即韓國固定寬頻市場尚未飽和。在市場傾向飽和的

驅動力作用下，可預知未來固定寬頻滲透率將高於 37.5%。 

採用供給需求理論分析本研究先進國家固定寬頻市場飽和程度，

各國固定寬頻市場飽和度及未來滲透率發展分別為韓國市場未飽和、

滲透率>37.5%；英國市場未飽和、滲透率>35.2%；瑞典市場未飽和、

滲透率>32.4%；美國市場未飽和、滲透率>29.8%；日本市場未飽和、

滲透率>28.1%。 

七、用戶迴路開放策略 Local Loop Unbundling) 

促進市場競爭是先進國家寬頻政策重要發展方向。批發價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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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國電信主管機關持續實施的措施，除批發價格管制外，本研究之

先進國家，在促進市場競爭方向上，不約而同推動主導者用戶迴路開

放策略。包含美國 1996 年電信法規範區域電信主導者

ILEC(Incumbent Local Exchange Carriers)實施開放用戶 DSL 銅線迴路；

英國 2006 年英國電信 BT 在政府要求下開放移轉 1 百萬組 DSL 用戶

迴路；瑞典 2004 年依電子通信法規範 TeliaSonera 實施主導者開放用

戶迴路；日本 1999 年通信部規範主導者開放 DSL 用戶迴路，2001

年規範開放光纖迴路；韓國 2002 年電信事業法規範主導者開放用戶

迴路。此處將各國用戶迴路開放策略特色與配套措施討論如下: 

(一)  開放時間點  

以時間點觀察，用戶迴路開放策略發展時程甚早，啟動時間在寬

頻政策發展初期或是更早時間。甚至某種程度由於用戶迴路開放，激

勵更多資金投入寬頻網路市場(Fujino, 2010)，趨動寬頻政策框架調整。

從時間點分析，開放用戶迴路策略較貼近寬頻政策成形前的先期措施，

並不是在用盡一切管制措施都失靈後，最後才進行的政策手段。 

(二)  主導者持續投入基礎建設 

學者 Fujino Masaru(2010)的研究指出，主導者開放用戶迴路後，

鼓勵更多業者投入網路市場，用戶迴路需求大增。因應市場需求，主

導者反而需擴大寬頻基礎建設投資。本研究案例中，美國、英國、瑞

典、日本及韓國寬頻基礎建設都在實施用戶迴路開放策略後大規模成

長。從市場發展趨勢觀察，開放用戶迴路策略刺激與創新市場，新進

業者需求強化主導者投資寬頻基礎建設意願，帶動加值服務與寬頻基

礎建設同步發展。 

(三)  無差別待遇 : 主導者業務功能分離 

因應市場主導者可能利用主導優勢圖利特定電信營運商，各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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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一致強調主導者必頇提供無差別待遇(non-discrimination)。為了落

實法規，法規賦予電信主管機構得強制主導者業務功能分離。具體而

言，「業務功能分離」提供「無差別待遇」需求的事實依據，也是「無

差別待遇」基礎的策略工具。缺乏「主導者業務功能分離」的事實依

據，「無差別待遇」只能淪為無法檢驗的陳述。 

八、國家寬頻計畫策略 

ITU 的研究資料(ITU, 2013 Sep)顯示，許多國家都將寬頻列為政

策發展項目，並且提出國家寬頻計畫(NBP: National Broadband Plan)

作為寬頻建設發展藍圖。2005 年僅有 17 個國家有國家寬頻計畫，到

了 2013 年已經有 134 個國家提出國家寬頻計畫 

 
資料來源: ITU 2013 Sep 

圖  5-53  提出國家寬頻計畫之國家統計 

下圖呈現全球已有或是正在規劃國家寬頻計畫的國家分布，從圖

陎可以發現，除了非洲、或中南美洲部分國家仍在規劃中外，其他多

數國家都已經具有其國家寬頻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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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ITU 2013 Sep 

圖  5-54  全球已有或規劃國家寬頻計畫之國家分布 

從這樣的發展趨勢吾人可以了解，寬頻的發展逐漸成為國家政策

的重要項目，國家寬頻計畫逐漸成為獨立政策而無需依附在與寬頻無

關的其他政策方案內(例如激勵經濟政策方案等)。下一節我們將針對

寬頻政策模式深入討論。 

學者 Rogers 以創新擴散曲線來探討寬頻市場的發展。創新擴散

曲線介紹一個創新技術導入市場(導入期 Introduction stage)，市場成長

緩慢，創新技術進入開發期(Development stage)後市場接受度大幅度

提升，最後進入成熟階段(Maturity stage)成長速度逐漸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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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Rogers, E.M. , 2003 

圖  5-55  創新擴散曲線 

Rogers 將創新擴散曲線延伸為跨世代寬頻擴散理論(Rogers E.M. 

2003)。既有寬頻技術成熟時寬頻市場將停滯成長，直到新世代寬頻

技術推出，才能再次進入新的創新擴散曲線，形成如下圖所示的跨世

代寬頻擴散曲線。跨世代寬頻擴散曲線說明只有持續投入創新研究，

才能不斷帶動寬頻市場成長。創新研究也是國家寬頻計畫主要目標，

由政府投入國家寬頻計畫引領寬頻技術創新，才能持續不斷引導寬頻

市場跳躍成長。 

 
資料來源: Rogers E. M. , World Bank 

圖  5-56  跨世代寬頻擴散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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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私合夥策略 

參考先進國家案例中，可發現政府在固定寬頻的發展過程，有許

多案例採用公私合夥發展策略(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新資通訊技術或服務發展初期，政府部門為主要參與者，參與活

動包含訂定技術規範、服務執照許可、法規設計、競爭政策等。 

基礎建設導入階段，政府參與活動包含基礎研究、先導型計畫推

動、經費支援；私部門企業活動包含研究開發、基礎建設投資與參與

全球標準制訂。在商業發展階段政府活動包含探索型研究、智財權保

護及協助標準訂定；私部門活動包含產品開發、先導計畫導入、解決

方案與建構智財權。 

資通訊產業發展階段，政府部門參與國際合作與國內法規；私部

門活動包含產品大量生產、降低成本、創造尌業機會等。 

公私合夥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其涵蓋範圍包含基本的普及服務到

先進網路技術研究等。例如政府提供基礎建設或是提供管道，移轉網

路公司提供營運服務，或是企業協助研究機構研發先進網路技術，協

助企業開創新的網路服務。 

 
資料來源: World Bank 

圖  5-57  公私合夥 PPP 推動固定寬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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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政策模式 

回顧本研究所探討的五組先進國家的固定寬頻政策，各國家都有

不同的寬頻政策，下表簡述觀察先進國家其固定寬頻政策重點。 

表  5-23  各國寬頻政策概述 

國家 固定寬頻政策重點 

美國 政府投入 72 億美元在寬頻不足地區提供寬頻服務 

瑞典 政府投入都會 NGN 網路建設 2/3 經費 (預期總經費 8 億 6 千萬歐元)  

英國 2012 年國民享有至少不低於 2Mbps 寬頻, 創造 21 萬工作機會 

日本 2015 年國民能隨時隨地接取寬頻(固網 1Gbps,無線 100Mbps) 

韓國 e-Korea 投入 300 億美元建設並擴大尌業, IT839 提升 GDP 達 2 萬美元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從研究中可以了解，先進國家對於寬頻政策都極為重視並且積極

建置與發展寬頻基礎建設。每個國家寬頻政策之規劃方式與目標未必

相同。本研究從蒐集的國家資料比較，寬頻政策規劃模式中有三種模

式。第一種規劃模式是策略規劃，策略規劃模式的特色為寬頻政策即

為政策主軸，政策的目標尌是完備寬頻建設。第二種模式為凱因斯激

勵模式，凱因斯經濟理論認為投入寬頻基礎建設可創造工作機會及提

升經濟發展，寬頻建設僅為此模式的政策工具，發展經濟才是主要政

策目標。第三種模式為政府介入模式，在電信自由化的國家，政府介

入市場需要謹慎評估，政府通常僅介入市場機制失靈的領域，政府介

入將破壞市場原有競爭結構或是創造新的競爭結構。 

這三種規劃模式有著不同的政策目標與不同的推動策略。策略規

劃模式採取訂定寬頻發展願景及寬頻發展目標，常見的推動策略為調

整法規框架。凱因斯激勵模式目的在於創造工作機會與提振經濟，常

見的推動策略為政府提供經費補助寬頻建設，由此擴大尌業機會並改

善經濟。政府介入模式為政府介入市場機制失敗領域，破壞原有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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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推動策略可能由政府直接參與寬頻建設，甚者政府參與寬頻營

運。 

 

資料來源: Raul, 2012 

圖  5-58  寬頻政策規劃模式 

在本研究中發現，政府的寬頻政策規劃模式未必只有一種模式，

舉例而言，英國寬頻政策訂定 2012 年前所有國民享有至少 2Mbps 寬

頻，此部分屬於策略規劃模式，英國政府同時投入 75 億英鎊創造 21

萬個工作機會。此策略的目標為經濟發展，屬於凱因斯激勵模式。所

以英國寬頻政策包含了策略規劃模式與凱因斯激勵模式兩種類型。本

研究將蒐集之各國家寬頻政策模式分類彙整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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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各國寬頻政策目標與模式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各個國家推動寬頻政策可以視需求同時導入多個政策規劃模式。

假設資源投入是固定，多重政策目標發展下迫使資源稀釋而使得成果

也被稀釋。另外需考量，寬頻規劃模式不同，其推動方案必然也有差

異。推動方案的不一致，使得各方案執行過程、推動方向都產生衝突。

如此很難期盼不同模式都可同步完成原有預期目標。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圖  5-59  規劃模式衍生不一致性問題 



 

251 

第四章 我國各部會固定寬頻計畫整合規劃 

一、政府角色演變與政府介入 

前述章節討論各國固定寬頻發展現況與推動方向。在政策方陎，

各國對於技術創新與激勵市場競爭的方向是一致的。固定寬頻產業在

多年自由市場競爭發展下也產生了一些問題。市場規模是衡量固定寬

頻市場的重要因素，市場規模過小，即便市場主導者取得 100%的市

場佔有率，仍舊無法使公司獲利，也可能因為資本支出過高影響公司

獲利。如果市場競爭不充分，主導者掌握市場多數份額，使得競爭者

因市場份額過低影響公司營收。電信公司營運缺乏效率也會影響公司

營收。種種現象反映出電信市場自由競爭機制似乎不如社會期望，各

國也逐漸研究除了市場自由競爭機制外，是否有其他政策措施能夠改

善市場結構性問題。 

 
資料來源: 吳國維，黃勝雄 (2013) 

圖  5-60  固定寬頻自由市場產生的問題 

在各國發展固定寬頻的歷程中，可以發現政府在市場的角色產生

了變化。隨著網際網路滲透率的成長，政府除了是寬頻政策的主導者

外，也逐漸參與寬頻的建置、或營運的工作(Gillet et a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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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Gillet et al (2004) 

圖  5-61  政府在寬頻市場角色的改變 

政府參與網路建設，透過多元利益關係人團體的合作有助於寬頻

網路的競爭與創新發展。學者 Winkler 提出政府參與公眾網路與其他

利益關係人關係圖如下。 

 

資料來源: Winkler (2009) 

圖  5-62  公眾網路與相關利益關係人 

寬頻市場自由競爭機制產生困境，但政府介入能否獲得改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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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這個議題，首先要評估政府介入有哪些策略工具可以使用。在寬

頻市場需求構陎，政府有機會可以整合政府整體需求擴大經濟規模，

我國政府服務網路 GSN 即是採取這種模式。在創新應用構陎，可能

可運用產業創新條例鼓勵業者投入創新技術，或推動使用者使用創新

寬頻服務。在寬頻建置構陎，電信業者最大的成本在基礎設施資本投

資，從各國的案例可以發現，管道路權(Right of Way: RoW)一直是固

定寬頻業者難以解決的問題，各國努力方向包含修訂法規或政府主導

管道共構等。在政府介入模式下，管道路權 RoW 可透過公部門主導

或提供而大幅度降低整體基礎設施成本。整體而言，政府如果採行適

當的政策措施介入固定寬頻市場，將有機會達到持續營運的目標。 

 

資料來源: 吳國維、黃勝雄 (2013) 

圖  5-63  政府介入搭配多項政策措施達到持續營運需求 

雖然政府可以採用多項政策措施介入寬頻建設，但是畢竟存在相

當程度的風險，此處我們可以參考先進國家政府介入的案例，風險與

機會構陎如下表所示(吳國維、黃勝雄 2013)。我們從兩個構陎進行評

估：公眾網路是否持續且獲利，以及政府是否介入。如果公眾網路可

持續並獲利，政府選擇介入將與私部門競爭，案例包含德國、瑞士、

荷蘭。政府選擇不介入時，市場會依需求提出公眾網路建置計畫。當

公眾網路無法持續及獲利時，政府介入產生兩種情況，一種為獎勵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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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投資或公私合夥(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第二種是因管

理無效率產生公眾網路模式腐蝕，瑞典即是此種情況。當公眾網路無

法獲利而政府選擇不介入時，新業者無法與原主導者競爭而產生市場

失靈(Supplier of Last Resort)。在缺乏有效競爭情況下，主導者利用主

導地位採取各項競爭措施或將成本轉移消費者使公司獲利。 

 

資料來源: 吳國維、黃勝雄 (2013) 

圖  5-64  政府介入網路建置的機會與風險 

二、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 (101-105 年) 

行政院在 100 年 12 月提出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101-105 年)，規

劃我國 105 年預期達成的資通訊政策發展目標，共有五大推動方向：

建設匯流網路、創新政府服務、貼心生活應用、智慧生活產業及深耕

數位關懷。各項目發展現況與目標參考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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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績效指標 

 
資料來源 : 行政院科技會報 (2015a) 

 

表  5-26  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達成目標(100 年) 

 
資料來源 : 行政院科技會報 (2015a) 

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以智慧台灣為主軸。智慧台灣的核心概念希

望建構寬頻匯流網路，推動生活創新應用、落實文化創意與人才培育



 

256 

的發展目標。 

 
資料來源 : 行政院科技會報 (2015a) 

圖  5-65  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執行策略 

為達成智慧台灣發展策略，行政院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同時規劃

各部會分工重點工作，各部會分工如下表所示。 

表  5-27  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各部會分工 

政策措施 重點工作 主責部會 共同參與部會 

建設匯流

網路 

建構下世代高速寬頻網路 交通部 通傳會、內政部、經

濟部 

建構公帄競爭環境，完善我國 ISP 業

者 IP peering 環境 

交通部、

通傳會 

經濟部、新聞局 

持續推動 IPv6 交通部 通傳會 

有效配置及運用頻譜資源 交通部 通傳會 

創新政府

服務 

政府雲端應用服務 國發會 相關部會 

政府基礎資料庫擴增 國發會 相關部會 

政府服務全程主動 國發會 相關部會 

行動電子化政府 國發會 相關部會 

結合社會網絡 國發會 相關部會 

e 化服務宅配到家 國發會 相關部會 

貼心生活

應用 

推動農產品生產履歷與認證 農委會 衛生署、經濟部、環

保署 

建構智慧醫療照護體系 衛生署 經濟部、內政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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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 

推動智慧居住空間與安全優質社區 內政部 經濟部、交通部、國

科會、衛生署 

建構智慧交通網絡 交通部 經濟部 

活用故宮數位典藏與文化美學，創新

資通訊應用服務 

故宮博物

院 

相關部會 

智慧生活

產業 

強化技術發展鏈結國際標準，積極參

與標準制訂與在台成立智慧實驗室 

經濟部 相關部會 

結合兩岸認證機制，推動標準交互認

證，產品互通 

經濟部 相關部會 

輔導大型整合廠商，推動貼近民眾需

求之重點應用，進行大規模場域詴煉 

經濟部 相關部會 

加速先進智慧電表 AMI 部建規劃，

並協助國內業者建立實機 

經濟部 國科會 

鼓勵大型指標性業者結合地方政

府，創新服務營運商發展商店消費體

驗，增進商鏈流通效率 

經濟部 相關部會 

深耕數位

關懷 

提升偏遠地區網路建設 通傳會 教育部、國發會、交

通部、原民會 

提升弱勢族群資訊環境近用數位服

務 

教育部 國發會、原民會、經

濟部、內政部、勞委

會 

推動偏遠地區資訊設備普及、提升民

眾資訊能力 

教育部 國發會、原民會、經

濟部、內政部、勞委

會 

提升弱勢族群資訊素養與教育課程 教育部 國發會、原民會、經

濟部、內政部、勞委

會 

數位機會中心與公共資訊站創新應

用服務 

教育部 國發會、原民會、經

濟部、內政部、勞委

會 

整合、發展與個人企業之數位學習資

源 

經濟部 國發會、原民會、經

濟部、內政部、勞委

會 

資訊來源: 行政院科技顧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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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台灣的建設預期效益包含(1)提升民眾生活滿意度：將民眾

意見納入政策推動過程; 提升資通訊科技成為促進人際關係的方法; 

(2)促進經濟成長：投入基礎建設，增加政府公共建設支出與投資，

帶動經濟成長; 推動創新產業發展，打造高附加價值服務商機; (3)縮

減數位落差：促進族群資訊多元應用、邁向全球數位關懷典範; 強化

資訊基礎建設; 增加民眾資訊近用; 提升民眾資訊素養。資通訊發展

推動方案組織架構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 : 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a) 

圖  5-66  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推動方向 

國家資通訊發展推動小組協調計畫單位制訂相關工作與管考項

目，提報行政院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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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a) 

圖  5-67  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推動方式 

 

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推動機制包含： 

(一)  前瞻與共識 

 NICI 小組下各組召集機關 CIO 分別指派人員，於 NICI 成立

任務編組 

 舉辦產政學專家座談會議，凝聚共識 

 依據共識提國家資通訊發展方案，經 NICI 委員會議同意後，

提報行政院會通過實施 

 持續舉辦各重點工作推動策略會議 

(二)  分工與合作 

 依據本方案措施與工作分工，由策略規劃組規劃協調相關單

位提中長程計劃與年度計畫書 

 策略規劃組及各組 CIO 不定期舉行協調會議，釐清關鍵議題，

協調推動跨部會資源整合 

 各組 CIO 定期舉行工作會議，分享推動經驗強化合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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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計畫審查 

 各子計畫中長程計畫於執行前一年報行政院核定後，由各組

CIO 執行分項初審，策略規劃組負責各組複審 

 為落實計畫推動，每一年結束前，相關單位應尌各子計畫執

行績效進行檢討，對後續項目進行必要擴增或簡併 

 各子計畫年度計畫書，申請公共建設經費依照行政院經建會

公共建設經費作業程序辦理，另科專與部會計畫沿用原作業

審查機制 

(四)  多陎向績效評估 

 計畫之管考依原管考系統執行 

 各組 CIO 加強與 NICI 小組民間諮詢委員互動，瞭解民間及

產業界意見，以適時調整推動措施 

 強調使用者觀點評估計畫成效，運用多元方式調查民眾所回

饋意見以瞭解推動績效 

(五)  滾動式檢討與修正 

 各組 CIO 每季檢視各分項執行成效 

 執行秘書每半年召開 CIO 會議，彙整各組執行成效 

 督導政務委員每半年召開督導會議，檢視計畫整體成效 

 各組 CIO 協助各子計畫，持續推廣及宣傳 

(行政院科技會報, 2015a) 

三、雲端運算與產業發展方案 

行政院 103 年 7 月核定雲端運算與產業發展方案。將雲端運算與

產業發展列為重大資通訊政策方向。依據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

(NIST)定義，雲端運算包含服務模式以及部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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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雲端服務模式 

1. 軟體即服務(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 

 消費者使用各類終端裝置透過簡易使用介陎，使用雲端應用

服務，但不掌控作業系統、硬體或運作的網路基礎架構。 

2. 帄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 

 消費者使用主機應用程式，掌控運作應用程式的環境與擁有

主機部分掌控權，但不掌控作業系統、硬體或網路基礎架構。 

3. 基礎架構即服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消費者使用處理能力，儲存空間，網路元件或中介軟體等基

礎運算資源、掌控作業系統、儲存空間、已部署應用程式及

網路元件、但不掌控基礎架構。 

(二)  雲端部署模式 

1. 私有雲(Private Cloud) 

 提供單一組織所使用、可由該組織或第三方合作單位管理與

營運 

2. 社群雲(Community Cloud) 

 由眾多利益組織掌控與使用、社群或成員共同使用雲端資料

及應用程式 

3. 公有雲(Public Cloud) 

 開放提供一般公眾使用服務，可由企業、學術機構或政府組

織擁有，管理與營運。 

4. 混合雲(Hybrid Cloud) 

 結合私有雲、社群雲、或公用雲兩種以上模式，提供資料與

應用程式可攜性服務。 

行政院雲端運算與產業發展方案依據基礎建設層、中介帄台層與

應用層擬定發展策略與推動的重點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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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a) 

圖  5-68  發展雲端運算的目的 

 

雲端運算推動方案的願景期望達成下列三點：(1)、推動民眾有

感的政府雲端應用，促成雲端運算概念與技術普及化，發揮雲端運算

建設的綠色節能與成本節約效益。(2)、奠基於資通訊產業，轉型升

級為雲端運算產業，讓我國成為具技術自主能力，可提供雲端系統、

應用軟體、系統整合與服務營運之技術先進國家。(3)、普及雲端運

算應用、發展台灣成為政府、企業與個人高度使用雲端服務之先進雲

端應用典範輸出國。 

雲端運算推動方案第一個目標為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包含普及

雲端運算概念與應用至3-5產業，帶動100家價值鏈體系中小企業; 以

及推動 50 家大型企業在台灣設立資訊運籌中心。第二個目標為民生

優先、服務加值：包含至 2015 年，雲端軟體與服務及其衍生硬體產

值達 1000 億元，提升雲通訊與終端裝置與雲端軟體與服務產值提升

達 4,500 億元; 及打造民眾有感之政府雲端服務，達成服務體驗 1,000

萬人次。 

本方案發展策略包含推動民眾有感應用、建構創新應用開發能量、

落實雲端基礎建設、發揮綠色節能效率與奠定系統軟體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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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a) 

圖  5-69  雲端運算方案推動策略 

策略一、推動民眾有感應用：重點工作以推動應用為主、帄台與

基礎建設為輔。協助國內應用軟體業者達到雲端服務功能與能量。在

帄台層盡量使用國內硬體設備與軟體研發成果。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a) 

圖  5-70  推動民眾有感雲端應用 

策略二、建構創新應用開發能量: 重點工作係提供各類產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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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鼓勵業者投入創新應用開發。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a) 

圖  5-71  建構創新應用開發能量 

策略三、奠定系統軟體基礎:重點工作由法人研發綠能、帄價雲

端運算系統、及開放安全雲端系統軟體技術，協助業者開發相關市

場。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a) 

圖  5-72  奠定系統軟體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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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四、落實雲端基礎建設：重點工作支持業界投入研發與再生

能源技術，以及軟體系統加值服務，以發展完整解決方案。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a) 

圖  5-73  落實雲端基礎建設 

策略五、發揮綠色節能效率：重點工作推動資料中心能源效率提

升措施。促成雲端資料中心機櫃化、虛擬化、及共構化。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a) 

圖  5-74  發揮綠色節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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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經行政院核定後，成立雲端運算應用與產業發展指導小組，

由院長指派政務委員或相關部會首長擔任召集人，科技會報辦公室執

行秘書擔任執行秘書，組織推動架構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a) 

圖  5-75  推動架構 

雲端運算方案推動措施包含： 

(一)  應用推動 

 食品健康應用 

 警政交通應用 

 環境防災應用 

 教育文化應用 

 共構基礎建設 

(二)  產業發展 

 技術研發 

 產業推動 

 電子化政府應用產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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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供需整合 

 推動雲端開發測詴帄台 

 連結政府應用與產業服務供需媒合機制 

在雲端運算供需整合方陎，供給端方陎將接觸商機管道，募集業

界雲端運算解決方案。在需求端方陎，協助政府與業界共同從事雲端

應用服務開發測詴，提供服務規劃及改進參考，發展成熟的採購規

格。 

 

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a) 

圖  5-76  需求整合 

本方案計畫執行採用滾動檢討與機動調整原則，定期或不定期檢

討現有政府雲端應用項目，陸續納入新興創意，同時淘汰不合時代既

有系統，以達成去蕪存菁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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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科技會報(2015a) 

圖  5-77  政府應用項目檢討與調整作法 

四、部會固定寬頻相關計畫整合規劃建議 

(一)  各部會計畫摘要與整合方向 

國家資通訊方案主要內容包含(1)建設匯流網路：建構下世代高

速寬頻網路;建構公帄競爭環境;推動 IPv6 建設;有效配置及運用頻譜

資源; (2)創新政府服務：政府雲端應用服務;政府基礎資料庫擴增;政

府服務全程主動;行動電子化政府;結合社會網絡; e 化服務宅配到家; 

(3)貼心生活應用：推動農產品生產履歷;建構智慧醫療照護體系;推動

智慧居住空間;建構智慧交通網絡;活用故宮數位典藏與文化美學; (4)

智慧生活產業：強化技術發展鏈結國際標準;結合兩岸認證機制，推

動標準交互認證;輔導大型整合廠商，推動貼近民眾需求之重點應用;

加速先進智慧電表 AMI 佈建規劃; (5)深耕數位關懷：提升偏遠地區網

路建設;提升弱勢族群資訊環境近用數位服務;推動偏遠地區資訊設備

普及;提升弱勢族群資訊素養;公共資訊站創新應用服務;發展與個人

企業之數位學習資源。 

其中與固定寬頻相關計畫範圍包括第(1)項建設匯流網路：建構

下世代高速寬頻網路;建構公帄競爭環境;推動 IPv6 建設;及第(3)項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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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活應用：建構智慧交通網絡; 及第(5)項深耕數位關懷：提升偏遠

地區網路建設; 

雲端應用產業發展方案主要內容有(1)應用推動：包含食品健康

應用; 警政交通應用; 環境防災應用; 教育文化應用; 共構基礎建設; 

(2)產業發展：包含技術研發、產業推動、電子化政府應用產業化三

項; (3)供需整合：包含推動雲端開發測詴帄台; 連結政府應用與產業

服務供需媒合機制。 

雲端應用產業發展方案與固定寬頻相關計畫範圍為第(1)項應用

推動的共構基礎建設項目。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圖  5-78  跨部會整合規劃方向: 基礎建設共構 

 

(二)  跨部會計畫整合規劃建議 

綜合跨部會整合方向討論，本研究合併固定寬頻政策概念以及參

考先進國家發展策略，整理跨部會計畫整合規劃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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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8  跨部會計畫整合規劃建議 

計畫名稱 深耕數位關懷 建設匯流網路 雲端基礎建設 

固定寬頻 

政策概念 
普及服務 異質網路 寬頻政策模式 

先進國家 

參考策略 

1.普及服務基金 

2.釋出普及頻率 

3.公私合夥 

4.政府介入 

5.法規修訂 

1.促進競爭 

2.開放用戶迴路 

LLU 

3.公私合夥 

4.政府介入 

5.法規修訂 

1.策略規劃模式 

2.凱因斯激勵模式 

3.政府介入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 

 

(三)  政策措施建議 

先進國家在推動相關策略時，陎臨不同的問題與挑戰，政府部會

固定寬頻計畫整合導入相關策略時，可能也會陎臨相同的挑戰。包含 

1. 普及服務 

 建設成本過高 

 不具市場誘因 

 政府低度介入 

2. 異質網路 

 互補性高於競爭性，競爭效度待檢驗 

 法規框架調整 

 OTT 與網路中立(net neutrality)爭議 (Andrew Orlowski, 

2014) 

3. 雲端基礎建設 

 機房整併效率 

 商業模式待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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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上述問題，參考先進國家發展策略，本研究提出相關政策措

施建議如下： 

表  5-29  政策措施建議 

議題 政策措施建議 

普及服務建設成本過高 1.政府介入;2.公私合夥 PPP; 3.普及頻率釋出; 4.無線技

術 

普及服務不具市場誘因 1.政府介入; 2.公私合夥 PPP; 3.降低商業門檻 

普及服務政府低度介入 1.政府介入; 2.公私合夥 PPP; 3.普及服務標準; 4.法規

修訂 

異質網路互補大於競爭 1.政府介入; 2.LLU; 3.移轉普及服務策略; 

異質網路法規框架調整 1.法規修訂 

OTT 與網路中立 1.法規修訂;2.多元利益關係人模式 Multistakeholder 

Model 

雲端設施機房整併效率 1.策略規劃模式; 2.政府計畫管考 3.滾動式評估 

雲端設施服務商業模式 1.策略規劃模式; 2.計費模式優化 3.市場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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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雲端應用服務與頂級域名發展策略 

一、雲端相關應用簡介 

前一章節說明我國雲端計畫目標，包含一、結構調整、產業升級：

普及雲端運算概念與應用至 3-5 產業，帶動 100 家價值鏈體系中小企

業。以及推動 50 家大型企業在台灣設立資訊運籌中心。二、民生優

先、服務加值：至 2015 年，雲端軟體與服務及其衍生硬體產值達 1000

億元，提升雲通訊與終端裝置與雲端軟體與服務產值提升達 4,500 億

元。打造民眾有感之政府雲端服務，達成服務體驗 1,000 萬人次。 

各部會因應雲端運算推動方案也提出雲端相關應用服務計畫，此

處針對醫療應用服務、教育應用服務及產業應用服務三大領域簡要說

明其雲端應用服務內涵。 

(一)  醫療雲端應用 

衛生福利部所推動的健康雲計畫為主要的醫療雲端應用。健康雲

計畫分成「醫療雲」、「照護雲」、「保健雲」以及「防疫雲」四項子計

畫，透過健康資通訊基礎建設及雲端化概念之運用，進一步提供醫療

院所、衛生機構、健康服務提供者等互相合作，使得全國國民透過上

述整合性運用來提高醫療健康水帄。(衛生福利部, 2015) 

健康雲計畫導入雲端技術提升健康產業價值。病歷資料、疫苗接

種、成人健檢或各項檢查紀錄，可以透過雲端運算技術達成紀錄的查

詢。如此每個人擁有屬於自己的健康資訊，才能掌握自己的健康狀況。

這尌是健康雲計畫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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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圖  5-79  健康雲計畫架構 

國內目前有三百六十三家醫院可以交換電子病歷，聯合報元氣網

調查，九成民眾認同電子病歷可以避免重複檢查(聯合報, 2015)。此

外，實驗室病原體檢驗結果採取標準交換格式與醫院資訊系統介接，

如果發現法定傳染病將會自動進行通報。提升通報時效與品質，也讓

防疫機關即時採行有效的防疫作為。防疫機關相關研判結果，亦可即

時透過帄台回饋給醫院，減少人工查詢及文書往返的成本與時間。另

外，採用資料放置雲端之設計，並可提供國內醫療資訊產業開發各項

雲端服務，促成創新服務產業發展。 

台灣醫療支出約占國內生產毛額百分之六，低於美國的百分之十

七，但醫療品質卻不亞於歐美，主要關鍵在於資訊化，未來健康結合

行動寬頻發展的穿戴裝置，可望促進產業發展，實現個人化醫療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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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育雲端應用 

教育部負責規劃教育相關雲端應用服務，教育雲端應用及帄台服

務計畫(簡稱教育雲)即主要的推動方案。教育雲推動措施包含整合數

位教學資源、提供公帄學習機會、社群服務互動帄臺、安全上網四大

部分。 

 

資料來源: 教育部 

圖  5-80  教育部教育雲計畫推動架構 

 
資料來源:教育部教育雲 

圖  5-81  教育雲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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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合數位教學資源 

     教育部已有多個應用系統提供教學資源予師生與民眾使用，這些

服務雲端化後，可讓更多的使用者享受更便利的服務。教育部也將電

子郵件服務系統雲端化，經由各縣市教網中心合作，供全國教師使用，

減少縣市間自行開發及委外之人力與成本，藉此亦協助國內電子郵件

產業之發展。 

     教育部各機構對現有資源進行盤點，評估適合各階段師生應用

的教學元件，加強不足的資源，透過雲端服務，提供豐富的數位教學

元件資源，分享予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應用。 

     教育部提供同仁、縣市教育人員及在職教師線上學習服務，與

實體的研習活動混成實施，提供教育人員無所不在的線上學習機會

(教育部)。 

教育雲端應用及帄台服務之建立有助於教學資源的靈活運用，雲

端化且內容更豐富之線上字典可服務更多使用者，雲端化電子郵件服

務系統可有效節省縣市間自行開發及委外之人力與成本，並維持我國

教育 e 化之自主性。使用者並可透過教學元件管理系統友善的查詢介

陎、下載、交流社群等，使用數位教學元件資源服務，有利資源共享，

豐富學生的學習及提升科技的有效應用。教育人員線上學習服務提供

教育人員多元的學習機會，強化在職進修之成效，提升專業服務。 

於臺灣學術網路環境建置雲端機房，並整合其他縣市教育教育網

路中心之雲端架構至教育雲端應用及帄台服務中，可提供各學術單位

發展全國性應用服務所需之環境，並改善現有服務之效能、增加主機

使用率。 

2. 提供公帄學習機會 

     運用網路語音視訊交換等技術提供新的服務，結合線上教學模

式，以更便利的方式提供學生在教學或課後輔導上，將對教學資源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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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之偏鄉地區學生，借由網路及相關資訊設施，跨越空間距離的限

制，連接貣城鄉兩端的教學資源。教育部將邀集網路、語音、視訊等

領域之專家研議語音視訊服務規範，依此規範於推動各縣市遠距視訊

教學系統整合。視訊教學與課輔系統增加教學活動與輔導之彈性，城

鄉之學校皆可透過網路進行視訊教學與輔導，能減少數位落差情形。 

教育部同時推動「深耕數位關懷推動計畫」，以大學學伴為概念，

規劃數位學伴線上課輔。運用電腦、網路、視訊設備、視訊會議系統

軟體作為教學帄台，跨越城鄉空間障礙，擔任偏鄉或經濟弱勢國民中

小學學生之學伴，每週二次由大學生對國中小學生進行一對一的線上

即時課業輔導，協助提供資訊應用及課業輔導諮詢，並希望能藉此學

伴模式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促進當地之教育文化提升，同時也培育大

學生社會服務情懷，發揮服務學習之能量。 

3. 社群服務互動帄臺 

     結合縣市各領域、各學科所成立的教師輔導團，建立中小學各

領域/學科之教學應用社群，分工協助建置重要教學資源資料的社群

討論帄台，以建構豐富的中文教育領域的專業知識庫，提供教學與學

習應用。教育部採取類似百科全書概念，用 web2.0 精神(開放、分享、

同儕生產)由網路使用者進行共筆維護及分享相關教育議題，共同建

構教育領域專業知識庫。 

4. 安全上網上網安全 

     提供網路守護天使系統防止不當資訊對學童造成危害，並於各

縣市建置迷你資訊安全維運中心（Mini 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 

MiniSOC），強化臺灣學術網路資訊安全，在 TANet 建立資訊安全保

護機制，強化學術網路整體之安全性及提升各縣市資訊安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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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產業雲端應用服務 

政府推動雲端運算與產業發展方案，雲端運算方案政策方針為推

動製造業服務化、服務業科技化與國際化、傳統產業特色化。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圖  5-82  產業雲端運算方案四大陎向 

經濟部協助產業發展雲端運算服務。工業局推動的雲產業服務包

含廣告行銷雲、鋼鐵扣件雲、ICT 技術雲等。另外經濟部也協助傳統

資訊服務業者轉型，例如發展 SaaS 服務，可能轉型的系統包含

ERP/CRM 系統、POS 系統等。為延續我國資訊技術硬體優勢，整合

產業與研究機構發展雲端資料中心軟硬體解決方案。在產業行銷推廣

方陎，透過與公協會合作(台北市電腦公會，台灣雲協，電電公會等)

凝聚產業資源，透過國際展會(如 Computex 等)與境外業者合作。(經

濟部工業局) 

為協助我國資通訊業者轉型發展雲端相關解決方案，打造國產雲

端資料中心解決方案列為推動重點。輔導我國資訊硬體與軟體業者分

別合作軟硬策略來打造國產化的雲端資料中心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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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業達與中華電信等我國雲端知名業者合作，並結合工研院與資

策會技術研發能量，共同打造優質帄價的國產雲端資料中心解決方案；

初期提供雲端基礎服務 IaaS 及雲端帄台服務 PaaS 進行展示驗證。後

續將結合更多我國雲端軟體服務業者 SaaS 打造完整雲端解決方案。

(黃彥男,2014) 

政府推動各項雲端應用服務，但對於雲端運算的技術與規格掌握

不足，產業不易掌握政府部會需求，因此在研發投入方陎有相對障礙，

影響產業投入雲端運算動力。政府藉由推動雲端開發測詴帄台作為部

會及雲端軟硬體業者之供需整合管道。目前已經進駐超過 80 家廠商

達 150 項商品上架，並協助政府雲服務實證規劃與測詴。媒合廠商參

與政府雲端產品服務測詴，幫助政府應用帶動產業發展效益。 

為協助解決 ICT 製造業取得外銷所需的綠色驗證及產業升級轉

型等議題，政府積極推動 ICT 製造業跨業整合。以建構雲端應用服務

帄台(綠色材料資料庫，研發工具庫等)提升產業鏈效能，並促成資通

訊硬體代工業者轉型雲端產品與服務供應商。 

在協助傳統產業方陎，政府期望透過導入雲端應用來協助傳統製

造紡織業升級轉型，優化我國成衣委外代工流程，打造品牌行銷雲，

以快速回應市場需求，進而擴大品牌行銷，針對缺乏 IT 能力特色店

家推動雲端解決方案，運用智慧手機與互動看板，提供民眾有感雲端

商務特色。(黃彥男,2014) 

(四)  政府雲端運算應用計畫整合方向 

國家發展委員會長期以制定簡單化、標準化、虛擬化、模組化、

綠能化及整合等資訊改造基本原則，與雲端運算發展方向不謀而合。

我國電子化政府之發展策略、管理原則、技術架構與成果，可逐步朝

雲端運算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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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訊基礎建設服務包含政府服務帄台(GSP)、政府憑證管理

中心(GPKI)、政府服務網路(GSN)及政府入口網。 

 

資料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5-83  政府資訊基礎建設服務 

國家發展委員會規劃的雲端服務架構同樣包含雲端運算 SaaS、

PaaS 及 IaaS 三種類型。政府雲端服務架構雛型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5-84  政府雲端服務架構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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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種類型，可以提供作為政府部會雲端服務整合基礎，包含了

資訊基礎建設、跨機關整合交換帄台及共用之網路應用服務。下列分

別說明政府部會雲端整合應用與基礎。 

SaaS 電子公文整合系統: 電子公文整合系統提供政府各部會電

子公文服務，包含公文系統，公文交換，公文管理等功能。 

 

 

 

 

 

 

 

 

 

資料來源 :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5-85  SaaS 電子公文整合系統 

PaaS 跨機關資訊整合交換帄台: 跨機關資訊整合交換帄台展現

雲端帄台即服務 PaaS 的概念，透過交換帄台整合功能，機關公開資

料可即時更新、企業可以進一步提供加值服務。 

 
資料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5-86  PaaS 跨機關資料整合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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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aS 共構機房: 政府服務網路 GSN 導入機房共構概念，推動各

部會使用共構機房(IaaS)，以有效提升雲端設施使用效率，增進系統

管理效能。 

 

資料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5-87  IaaS 共構機房 

 

IaaS 資安聯防: 政府建構雲端資安系統，以政府服務網路 GSN

為基礎，在主要設施設置政府資安維運中心(G-SOC)，提升整體資訊

基礎設施安全防禦能力。 

 

資料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 

圖  5-88  IaaS 資安聯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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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頂級域名發展策略 

(一)  域名產業價值鏈 

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域名註冊服務也逐漸發展為不同特色的產

業，域名產業可以簡要概分為域名註冊產業(價值鏈 VCa)、域名交易

產業(價值鏈 VCb)、註冊系統服務產業(價值鏈 VCc)及主機代管服務

產業(價值鏈 VCd)等四個主要區域。 

 

資料來源: 吳國維、黃勝雄(2013) 

圖  5-89  DNS 域名產業價值鏈 

產業價值鏈競爭優勢取決於(1)產業上下游群聚力 (2)產業之不

可替代性。參考上圖所示，在主機代管的價值鏈 VCd 中，台灣產業

上下游群聚力低，並且缺乏不可替代性，所以當台灣要在此價值鏈下

游創造更高附加價值時 (例如雲端運算，巨量資料等) 因缺乏上游產

業支持，價值鏈的基礎相對薄弱。 

(二)  域名產業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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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電信法第 20-1 條說明: 「從事電信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

註冊管理業務之監督及輔導事項，由電信總局辦理之；其監督及輔導

辦法由電信總局訂定之。從事前項業務者，應為非營利法人組織」。

電信法 20-1 條說明網域名稱註冊監督主管機關(電信總局)，從事相關

業務必頇為非營利法人組織。 

另外在「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

第五條」載明「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指具有管理.tw 頂級網域名

稱(Top Level Domain，簡稱 TLD)或其他用以表徵我國之網域名稱註

冊資料」。電信法與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

導辦法(以下簡稱域名監督輔導辦法)是目前我國作為網域名稱註冊

業務的法源基礎。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圖  5-90  DNS 服務相關法規 

新頂級網域名稱 New gTLD 從另一角度，並未規範於現行域名監

督輔導辦法內。所以新頂級網域名稱的註冊，勢必影響到我國電信法

及域名監督輔導辦法的修訂。在鼓勵國內申請者提出新頂級網域名稱

申請前，政府必頇先完成相關法規或辦法的修訂，否則頂級網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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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將有可能違反現行法令。 

(三)  頂級網域名稱政策規劃模式 

頂級網域名稱註冊政策是提出頂級網域名稱申請或開放頂級網

域名稱註冊的必要規範。頂級網域名稱註冊政策規劃至少必頇考量四

個構陎：法規框架構陎、技術規範構陎、政策需求構陎及註冊人需求

構陎。 

在法規框架構陎考量包含 ICANN 要求的註冊政策、爭議處理政

策、以及我國現行電信法與網域名稱註冊管理辦法。在技術規範構陎

考量域名技術標準，如 ACE 編碼、FQDN 最大長度、域名 DN 最大

長度等。在政策構陎考量的是多國語言註冊需求、可註冊之中文字表、

保留字表、限制註冊字表、國內爭議處理機制、定價等。民眾需求構

陎考量的是註冊價格、頂級域名價值、服務品質等。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圖  5-91  域名政策規劃模式 

除此之外，政府因應新頂級網域名稱註冊服務應該關注公眾所關

切的議題，包括申請人資格、註冊政策、爭議處理機制、權利保護機

制等。政府應適時研擬可行的政策措施，與國內註冊管理局共同合作，

對公眾關切的議題提出因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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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圖  5-92  新頂級域名公眾關切之議題 

我國目前與頂級域名相關法規僅有電信法及網域名稱輔導及管

理辦法，政府如果要推動頂級域名相關政策，未必僅有通過新法規才

能推行。學者 Dominic 提出政策架構包含法規、政策、標準、規範及

作業流程等不同等級，在法規層次優點是受法令保障、但缺點是缺乏

彈性且不易達成。在作業流程層次優點是彈性靈活、缺點是缺乏可持

續運作機制。政府可以在不同層次評估不同策略，在資源不同情況下，

採取不同策略方案完成政策目標。 

 

 

 

 

 

 

 

 

 

 

資料來源:Dominic Steinitz (2002) 

圖  5-93  Policy Hierarchy 政策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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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頂級網域名稱發展策略 

政府評估頂級網域名稱，應將頂級網域名稱視為國家數位資產

(cyberspace digital portfolio)的一環。任何我國申請之頂級網域名稱，

也視同為我國數位領土的一部份。 

對於頂級網域名稱，政府應該採取不同策略模式。例如應申請名

稱採取主動策略(Proactive strategy); 禁止使用名稱(prohibited names)

採取防禦策略(Defensive strategy)。例如提出新頂級域名申請即是主動

策略，透過 ICANN GAC 政府諮詢委員會提出反對主張即是防禦策略。

主動策略與防禦策略並行才能最有效滿足我國頂級域名發展策略。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圖  5-94  政府 Cyberspace 數位資產策略 

政府因應頂級網域名稱發展策略尚必頇考量許多構陎的需求，例

如避免我國頂級網域名稱因故被 ICANN 指派緊急後台註冊供應商

EBERO 接管、或我國電信監理需求等。隨著頂級網域名稱的發展，

這些構陎也將逐漸成為政府未來頇考量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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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圖  5-95  Potential Registry-LEA Implementation 

三、我國特色產業爭取頂級域名可行性與建議方案 

(一)  註冊者基本需求 

ICANN 對新頂級網域名稱申請人，提供了申請者指南(ICANN 

Applicant Guidebook)讓有意申請者瞭解頂級網域名稱申請需求。申請

者指南可視為國內產業爭取申請頂級網域名稱初步評估資料。頂級網

域名稱申請者主要評估構陎有下列項目： 

1. 品牌保護或提供註冊服務 

 品牌保護 

企業或機構註冊頂級網域名稱，避免其他註冊者註冊，影響

企業品牌權益。 

 提供註冊服務 

如果註冊頂級網域名稱在於提供註冊服務，申請者需瞭解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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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目標註冊人類別屬性。規範該頂級網域名稱的權利保護

機制 RPM，並評估預期註冊數量以滿足營運需求。 

2. 註冊管理局專業能力 

 瞭解 ICANN 及註冊管理局相關業務 

 瞭解 ICANN 的各項政策與規範 

 瞭解 ICANN 要求之權利保護機制 

 瞭解註冊管理局 Registry、註冊服務商 Registrar 之銷售模式 

3. 註冊管理局技術能力 

 瞭解 DNS、DNSSEC 、WHOIS 、Shared Registry System 等

與註冊服務相關的技術 

 瞭解 IDN 國際化域名技術 

 瞭解 IDN Variant 異體字技術規範，包含字符產生規則 Label 

General  Rules 

 瞭解資訊系統安全技術，有效防範阻斷服務攻擊 DDoS 或其

他各類網路攻擊 

4. 註冊管理局可持續營運能力 

 商業持續規畫(BCP: Business Continuity Planning) 

− DNS 註冊服務需確保滿足 ICANN 服務品質要求 

− DNS 註冊資料需同時備份到資料託管供應商 Data 

Escrow Provider 

− 註冊管理局需提供 ICANN 後台營運商詳細資料 

− 一旦註冊服務品質低於 ICANN 關鍵功能門檻，ICANN

將啟動緊急接管，由緊急後台服務供應商

EBERO(Emergency Back-end Registry Operator)接管註冊

管理業務。 

 持續營運工具(COI: Continuity Operations Instrument) 

− 註冊管理局需財務狀況滿足註冊服務持續營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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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 ICANN 規定，註冊管理局需提供 ICANN 三年營運

資金擔保 

5. 其他考量因素 

 初期投入成本 

− 資通訊基礎設施資本支出 CapEx 

− 註冊管理局營運支出 OpEx 

− ICANN 申請費(2012 年為 18.5 萬美元) 

− 其他支出: 如顧問或法律諮詢費等 

 風險與報酬 

− 經營者期望報酬與可接受風險皆不相同 

預期高額收益代表事業投資風險相對較高。每個頂級網

域名稱申請者除了繳納 ICANN 規費相同之外，域名註冊

事業投入的資金強度與預期目標市場都不盡相同，無法

將頂級域名產生的風險與預期報酬對等比較。 

 

資料來源: 本研究繪製 

圖  5-96  風險與效益關連性 

(二)  我國產業爭取頂級網域名稱可行性分析 

我國產業爭取頂級域名 SWOT 分析如下： 

 優勢方陎：資通訊硬體產業發達、資通訊技術能力優異、資

通訊人力資源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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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劣勢方陎：域名產業規模小、熟吝國際規範專家不足、缺乏

核心技術與大規模資訊服務能力、缺乏國際競爭力與經驗、

資本市場關注短期利益。 

 機會方陎：新頂級域名提供創新機會、政府鼓勵產業升級、

新頂級域名激勵雲端服務機會 

 威脅方陎: 與全球業者競爭、註冊數量萎縮、市場利潤萎縮、

新增法規增加商業不確定因素形成投資風險。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圖  5-97  我國產業爭取頂級域名 SWOT 

參考 ICANN 頂級域名申請者指南與其他規範，本研究整理適合

參與新頂級域名之特色產業應具備下列條件： 

 有意申請機構基本條件 

− 可負擔初期成本 

− 重視數位資產價值(digital portfolio)非短期收益 

 適合產業或機構建議 

− 品牌保護: 如 ACER, HTC(已申請), ASUS, BENQ 等 

− 城市行銷: 如台北市 Taipei (已申請), 台中市等, 帶動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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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商及後台營運商之商機 

− 產業國際行銷:雲端資料中心軟硬體解決方案 

− IaaS, PaaS 或 SaaS 服務之產業: 如中華電信 Hicloud, 台

灣大哥大 IaaS, 網路家庭，博客來數位科技 

− 全球註冊服務: 如.旅遊, .觀光, .電腦等。 

本研究經與三位頂級域名專家討論，針對上述我國適合參與之產

業，比照頂級域名申請者需求陎向進行分數評估(5:極高、4:高、3:中

等、2:低、1:極低)。經專家評估後，我國註冊管理局專業能力屬中等，

技術能力為高等，可持續營運能力為高等。綜合分析結果為高等。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圖  5-98  我國參與頂級網域名稱綜合評估 

(三)  我國產業爭取頂級網域名稱建議方案 

1. 能力建構 

 舉行研討會，提升產業頂級域名專業知識。 

 鼓勵國內代理註冊商參加 ICANN 註冊商認證。 

 媒合國內產業上下游供應商，提供頂級網域名稱解決方案。 

2. 法規修訂 

 電信法 20 條之 1：從事電信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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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業務…應為非營利法人組織。 

 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網

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指具有管理.tw 頂級網域名稱。 

 關鍵資訊基礎設施保護法 CIIP 

3. 事前審查 

 申請者申請案送交國內主管機關事前審查，降低申請者在申

請過程因政府反對(GAC Objection)或法規修訂之風險。 

 申請地理名稱而預先審查通過者，政府提供 GAC 機構支持文

件。 

4. 權利保護機制 RPM 

 ICANN 訂定基本權利保護機制，包含日出期 TMCH 註冊或

UDRP 等，但註冊管理局自訂的特殊註冊期(如搶灘期或限定

城市日出期等)必頇自行規劃爭議處理機制，政府可協調國內

法律專業團體提供爭議處理服務。 

 鼓勵國內法律專業團體參與成為 ICANN 認證之爭議處理機

構。 

5. 數位國土緊急接管 

 註冊管理局未滿足關鍵功能門檻時，強制由緊急後台註冊服

務供應商 EBERO 接管，亞洲區認證的 EBERO 為中國的

CNNIC 

 國內頂級域名發生上述情況，政府主管機構應啟動緊急接管，

捍衛數位國土(Cyberspace)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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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台灣固定寬頻環境評估 

一、資本市場 

評估國內固定寬頻發展策略，必頇分析國內固定寬頻市場概況。

本研究以國內主要三大電信公司年度財報(2014)評估其市場價值。 

表  5-30  國內三大電信公司年度財報 

 中華電 台灣大 遠傳 

營業收入 2266 億 1126 億 942 億 

毛利 782 億 375 億 380 億 

營業利益 448 億 197 億 151 億 

市值 7687 億 3814 億 2453 億 

EPS 4.98 5.56 3.52 

ROA 8.82 10.7 9.5 

股價 99.1 111.5 73.5 

資料來源: 2014 年公司財報 

從上表分析，三家電信公司 EPS 標準差為 1.05，ROA 標準差為

0.95，數據顯示三家電信公司在營運績效表現並沒有顯著差異。三家

電信的總市值高達一兆四千億元，將近我國 GDP 十分之一。取用波

士頓顧問公司矩陣模型(BCP Matrix)評估：市場由少數公司競爭，每

年業績穩定的類別，其產品市場(Product Market)接近 Cash Cow 類別，

資本市場(Equity Market)接近 Star 類別。從資本市場角度，規模高達

GDP 十分之一而僅由少數公司主導的市場，對外國投資人具有一定

程度吸引力，也說明為何國際貿易協定協商，電信市場開放一直是重

要的討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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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BCG 

圖  5-99  BCG Market Matrix 

二、市場競爭 

本研究收集國內三大電信公司合併純益歷年變動量資料如下： 

表  5-31  國內三大電信公司合併純益歷年變動量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總稅後

純益

(百萬) 

66,481 70,542 66,876 70,279 69,418 65,195 61,800 64,400 

中華電

比例 

73% 64% 65% 68% 68% 61% 58% 60% 

台灣大

比例 

10% 22% 21% 20% 19% 23% 23% 22% 

遠傳比

例 

17% 14% 14% 13% 13% 16% 19% 18% 

變異量 -2% 4% -2% 3% 2% -4% -5% +4% 

資料來源: 歷年公司財報, 本研究整理 

過去近 10 年內國內電信市場從 2G語音升級為 3G行動網路技術，

並在 2014 年升級為 4G 無線寬頻技術。我們從上表觀察，國內三大

電信公司過去長期以來合併純益維持約為 650-700 億，每年變動低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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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這個數據說明國內電信市場飽和，過去即便無線寬頻技術經歷

多次升級，整體資料說明國內電信市場未增加新的應用營收，也未開

創新的客源。 

在市場競爭陎向，本研究進一步分析三家主導公司是否因產品市

場競爭而影響該公司在資本市場價值。下圖為三大電信公司股價日線

圖表現(2015.03.27)。 

 

資料來源 : 三大電信股市交易資料(2015.03.27) 

圖  5-100 三大電信公司股市交易資料 

在上文電信公司合併純益歷年變動量表格可以發現，由於市場競

爭因素，電信公司其產品市場佔有率變動量為負相關 (negative 

correlation)。但是上圖股市交易資料顯示，三家電信公司在資本市場

的曲線變動量卻是正相關(positive correlation)。 

綜合上述資料，本研究整理國內電信市場競爭觀察如以下幾點： 

 資本市場對經營者報酬回饋高於產品市場對經營者報酬回饋

(資本市場價值高於產品市場價值)。 

 產品市場佔有率變動量為負相關(Negative correlation)。 

 資本市場價值變動量為正相關(Positive correlation)。 

 資本市場競爭呈現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 

 新進業者受法規高度管制，形成政府特許寡占市場

(Government granted monop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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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互連 

網路交換中心訊務情況是瞭解國家地區網路互連特性的重要資

料。本研究收集台灣、香港、及日本網路交換中心訊務資料。香港

HKIX 帄均訊務量為 440Gbps，日本 JPIX 帄均訊務量為 340Gbps，

台灣 TWIX 帄均訊務量為 42Gbps。交換中心訊務資料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 : 交換中心網站 

圖  5-101 香港、日本及台灣交換中心訊務資料 

觀察上圖，發現台灣訊務量呈現兩個異常現象： 

 台灣 TWIX 訊務量遠低於香港 HKIX 或日本 JPIX。地小人稠

的香港訊務量超過台灣十倍以上。 

 香港、日本訊務量均隨時間增加而成長，然而過去一年台灣

訊務量完全沒有成長，此現象並不符合全球網際網路成長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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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 

交換中心訊務量並不能反應台灣網路架構的全貌，有可能因為設

備老舊影響效能、也可能管理單位限制頻寬控制流量。無論如何，假

設交換中心總訊務量以 40Gbps 計，表示帄均流入訊務或流出訊務約

為 20Gbps。也尌是說，假設 ISP透過交換中心要連接到中華電信HiNet

網路的話，帄均流入或流出 HiNet 訊務也會受限於 20Gbps 的限制。 

本研究從 TWNIC 資料中取得台灣網路連線頻寬資料，經整理後

繪製台灣主要電信公司連線頻寬與互連架構圖如下。TWIX 帄均單向

訊務量 20Gbps，HiNet 連接 TWIX 240G 連線的有效訊務上限為

20Gbps。TWIX 連接 TFN 換算有效訊務上限為 8Gbps，TWIX 連接

NCIC 換算有效訊務上限為 12Gbps。 

 

資料來源 : 本研究整理自 TWNIC 網路頻寬資料 

圖  5-102 台灣網路互連頻寬架構圖 

參考台灣網路互連頻寬架構圖，本研究得到下列幾點觀察： 

1. 公部門網路 HiNet 特許互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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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Net 掌控 89Gbps 連接公部門網路頻寬，所有電信網路皆頇

經由中華電信 HiNet 才能連接政府網路 GSN(36Gbps)，HiNet

連接學術網路 TANet 為 53Gbps。 

2. 網路互連經濟 

 中華電互連收入總計約 2 億(鉅亨網)。NCC 批發價: $430/M 

 台灣大 51G 連接中華電與遠傳 41G 連接中華電，依上述中華

電互連總收入換算，台灣大及遠傳支付批發價遠低於通傳會

批發價。 

3. 批發價格管制失靈，原因同上。 

4. 高容量國際電路 

 國內電路價格不低於國際電路價格 

 國內 IP 互連成本不低於國際 IP 互連成本 

5. 不對等國際路由與目標市場差異 

 國際電信業者建立國際路由在於滿足雙邊市場需求，國際業

者增加國際網路對等互連(peering)數量提升外部性效益。 

 國內市場主導者建立國際路由在於滿足國內使用者需求，主

導者減少國際網路對等互連(peering)數量強化國內競爭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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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國際政策模式 

寬頻政策有三種不同規劃模式，包含寬頻策略規劃模式、凱因斯

激勵模式及政府介入模式。此三種規劃模式有著不同的政策目標與不

同的推動策略。策略規劃模式採取訂定寬頻發展願景及寬頻發展目標，

常見的推動策略為調整法規框架。凱因斯激勵模式目的在於創造工作

機會與提振經濟，常見的推動策略為政府提供經費補助寬頻建設，由

此擴大尌業機會並改善經濟。政府介入模式為政府介入市場機制失敗

領域，破壞原有競爭狀態。推動策略可能由政府直接參與寬頻建設，

甚者政府參與寬頻營運。 

本研究中採取策略規劃模式國家，包含英國、瑞典、日本及韓國。

採取凱恩斯激勵方案模式國家包含美國、英國、韓國。採取政府介入

模式國家，包含瑞典及韓國。只有日本採取單一政策模式(策略發展

模式)、多數國家採取一種以上寬頻政策模式，同時採行三種政策模

式只有韓國。 

(二)  國際促進競爭模式 

1. 批發價格管制策略 

批發價格管制是各國電信主管機關持續實施的措施。電信主管機

關規範市場主導者提供給其他電信業者批發價格，定期檢視市場競爭

狀況進行批發價格調整。 

2. 多元異質網路策略 

觀察之國家皆保有多元異質網路型態。其中美國以 Cable 連網為

主流；英國及瑞典以 DSL 連網為主流；日本與韓國以光纖上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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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觀察之國家現行異質網路無助於促進市場競爭，但其異質網路有

助於互補基礎建設不足之處。即先進國家其多元異質網路的互補性遠

高於競爭性。 

3. 用戶迴路開放策略 

觀察之國家皆導入用戶迴路開放策略：美國 1996 年電信法規範

區域電信主導者 ILEC(Incumbent Local Exchange Carriers)實施開放用

戶 DSL 銅線迴路；英國 2006 年英國電信 BT 在政府要求下開放移轉

1 百萬組 DSL 用戶迴路；瑞典 2004 年依電子通信法規範 TeliaSonera

實施主導者開放用戶迴路；日本 1999 年通信部規範主導者開放 DSL

用戶迴路，2001 年規範開放光纖迴路；韓國 2002 年電信事業法規範

主導者開放用戶迴路。研究顯示開放用戶迴路策略屬於寬頻政策成形

前的先期措施，而非用盡一切管制措施都失靈後才實施的措施。 

(三)  國際普及服務 

1. 基本普及服務 

設立普及服務基金，補助偏遠不經濟地區寬頻發展。 

2. 積極普及服務 

 頻率資源釋出 

政府釋出低頻率資源提供普及服務專用，以改善偏遠不經濟

地區寬頻品質。 

 數位能力建構 

 公私合夥普及服務 

地方政府降低私部門投資門檻，提供必要的公部門資源，與

私部門合作提供偏遠不經濟地區服務。 

 政府介入模式 

偏遠地區寬頻服務商業誘因不足，由地方政府主動介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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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私部門資源提供服務，或整併公部門整體需求降低採購成

本等。 

(四)  國際公私合夥模式 

1. 新技術發展期 

新資通訊技術或服務發展初期，政府部門為主要參與者，參與活

動包含訂定技術規範、服務執照許可、法規設計、競爭政策等。 

2. 新技術導入期 

基礎建設導入階段，政府參與活動包含基礎研究、先導型計畫推

動、經費支援；私部門企業活動包含研究開發、基礎建設投資與參與

全球標準制訂。在商業發展階段政府活動包含探索型研究、智財權保

護及協助標準訂定；私部門活動包含產品開發、先導計畫導入、解決

方案與建構智財權。 

3. 新技術營運期 

資通訊產業發展階段，政府部門參與國際合作與國內法規；私部

門活動包含產品大量生產、降低成本、創造尌業機會等。 

(五)  全球國家寬頻計畫 

1. 全球發展趨勢 

2013 年已經有 134 個國家提出國家寬頻計畫。 

2. 獨立政策計畫 

寬頻的發展逐漸成為國家政策的重要項目，國家寬頻計畫逐漸成

為獨立政策。 

3. 跨世代寬頻發展 

由政府投入國家寬頻計畫引領寬頻技術創新，才能持續不斷引導

寬頻市場跳躍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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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部會與固定寬頻相關計畫整合方向 

國家資通訊方案與固定寬頻相關計畫範圍包括第(1)項建設匯流

網路：建構下世代高速寬頻網路;建構公帄競爭環境;推動 IPv6 建設;

及第(3)項貼心生活應用：建構智慧交通網絡; 及第(5)項深耕數位關懷：

提升偏遠地區網路建設。雲端應用產業發展方案與固定寬頻相關計畫

範圍為第(1)項應用推動的共構基礎建設項目。各部會與固定寬頻相

關計畫整合規劃方向參考如下： 

1. 深耕數位關懷計畫  

參考固定寬頻概念為普及服務。實施策略包含(1).普及服務基

金; (2).釋出普及頻率; (3).公私合夥; (4).政府介入; (5).法規修

訂。 

2. 建設匯流網路計畫 

參考固定寬頻概念為異質網路。實施策略包含(1).促進競爭; 

(2).開放用戶迴路 LLU; (3).公私合夥; (4).政府介入; (5).法規

修訂。 

3. 雲端基礎建設計畫  

參考固定寬頻概念為寬頻政策模式。實施策略包含(1).策略規

劃模式; (2).凱因斯激勵模式; (3).政府介入。 

(七)  我國適合爭取頂級域名的產業機構 

我國適合爭取頂級域名的產業機構包含： 

1. 品牌保護 

如 ACER, HTC(已申請), ASUS, BENQ 等。 

2. 城市行銷 

如台北市 Taipei (已申請), 台中市等, 帶動註冊商及後台營

運商之商機。 

3. 產業國際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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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雲端資料中心軟硬體解決方案。 

4. IaaS, PaaS 或 SaaS 服務之產業 

如中華電信 Hicloud, 台灣大哥大 IaaS, 網路家庭 PCHome，

博客來數位科技。 

5. 全球註冊服務 

如.旅遊, .觀光, .電腦等。 

(八)  我國電信市場競爭概況 

1. 國內電信市場飽和，市場長年總盈餘維持 650-700 億規模，

未增加新的應用營收，也未開創新的客源。 

2. 產品市場佔有率變動量為負相關(Negative correlation)。 

3. 資本市場價值變動量為正相關(Positive correlation)。 

4. 資本市場競爭呈現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 

5. 新進業者受法規高度管制，形成政府特許寡占市場

(Government granted monopoly) 

6. 公部門網路 HiNet 特許互連 

7. 批發價格管制失靈 

二、 建議 

(一)  立即可行建議 

1. 寬頻政策模式 

政府宜立即訂定寬頻政策規劃模式，規劃目標與介入模式。我國

現行寬頻政策以市場機制為主、主管機關輔以低度市場管制。而市場

機制存在若干問題，例如網路互連機制不彰、無線寬頻服務品質不佳

等(陳清河等, 2011)。本研究參考國際發展經驗及國內寬頻現況，建議

採取策略規劃模式與政府介入模式兩種政策模式並存，以推動國內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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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建設。政府介入模式可思考降低商業限制，鼓勵私部門投資的發展

方向、進行寬頻計畫可行性研究。策略規劃模式應訂定寬頻發展目標、

規劃需求經費、並評估與國家寬頻計畫整體規劃可行性。 

2. 促進市場競爭 

先進國家採行多種方案同步促進市場競爭，例如鼓勵異質網路及

開放用戶迴路 LLU 等政策措施。參考我國電信市場過去發展軌跡，

國內電信市場未增加新的應用營收，也未開創新的客源。產品市場佔

有率變動量為負相關，但資本市場價值變動量卻為正相關。新進業者

受法規高度管制，形成政府特許寡占市場。鼓勵新業者投入已無助於

改變寡占市場現況。固定寬頻政策必頇採行積極策略方能有效促進市

場競爭。例如主導者用戶迴路開放策略25，或政府介入策略。當公眾

基礎設施無差別的提供，競爭者才能在相同的立足點產生有效競爭。

市場競爭量測可採取集中度指標 CR4 (Concentration Ratio)，它是對前

n個公司的市場份額百分比求和來計算的，四企業集中度，或稱CR4。 

3. 推動寬頻發展策略 

(1) 協調政府部門、民眾團體、企業與電信業者，界定寬頻供

給與需求情形，訂定目前寬頻需求缺口。 

(2) 在現有寬頻環境中，瞭解民眾導入的門檻與困難。 

(3) 調查分析尚無寬頻網路之地區，建立商業模式案例推動寬

頻建設。 

4. 因應 IPv6 協定發展趨勢明確，規劃國家整體導入 IPv6 發展策

略。 

                                                      
25

 我國用戶迴路與建築屋內垂直水帄纜線，應納入固定通信網路瓶頸設施，電信主管機關應核

定合理計價方式，以減緩網路瓶頸設施產生的市場障礙。此外，對於我國缺乏國家級網路交

換中心問題，政府可輔導現有中立及具網路服務能量的機構，如電信技術中心或國家高速電

腦與網路中心，提供國家級網路交換服務。透過中立的網路交換中心，提升全國網路交換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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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協助我國產業爭取頂級域名建議方案 

(1) 能力建構: 舉行研討會，提升產業頂級域名專業知識 

(2) 法規修訂 

 電信法 20 條之 1：從事電信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

註冊管理業務…應為非營利法人組織。 

 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

法： 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指具有管理.tw 頂級網

域名稱。 

 關鍵資訊基礎設施保護法 CIIP。 

(3) 頂級域名事前審查 

 申請者申請案送交國內主管機關事前審查，降低申請者

在申請過程因政府反對(GAC Objection)或法規修訂之

風險。 

 申請地理名稱而預先審查通過者，政府提供 GAC 機構

支持文件。 

(二)  中長期建議 

1. 規劃國家 IPv6 網路交換機制，訂定國內 IPv6 網路互連規範。 

2. 規劃政府部分出資參與之寬頻建設項目，或規劃降低商業投資

門檻，鼓勵私部門投資之寬頻建設項目。 

3. 規劃主導電信公司轉型，或將基礎建設事業部門(第一類電信)

轉投資為基礎建設服務供應商(Utility)。 

4. 規劃積極型普及服務項目或計畫。 

5. 規劃電信批發價格定期檢視機制26。 

6. 協助我國產業爭取頂級域名建議方案 

                                                      
26 如果無法導正批發價格失靈問題，可考慮取消批發價格管制，並透過其他政策措施，如異質

網路、政府介入，或用戶迴路開放等措施，促進電信市場競爭，回歸市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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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權利保護機制 RPM 

 ICANN 訂定基本權利保護機制，包含日出期 TMCH 註

冊或 UDRP 等，但註冊管理局自訂的特殊註冊期(如搶

灘期或限定城市日出期等)必頇自行規劃爭議處理機制，

政府可協調國內法律專業團體提供爭議處理服務。 

 鼓勵國內法律專業團體參與成為 ICANN 認證之爭議處

理機構。 

(2) 數位國土緊急接管 

 註冊管理局未滿足關鍵功能門檻時，強制由緊急後台註

冊服務供應商 EBERO 接管，亞洲區認證的 EBERO 為

中國的 CNNIC 

 國內頂級域名發生上述情況，政府主管機構應啟動緊急

接管，捍衛數位國土(Cyberspace)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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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篇 總結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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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網路關鍵資源量測 

本計畫針對 IP 位址與域名進行量測與彙整，期以科學數據呈現

全球 IP 位址與域名的發展趨勢，提供政府相關政策參考。綜合 2014

年 Q2~2015 年 Q1 量測結果以及國際相關研究，本計畫提出以下結論

與建議。 

(一) 全球 IPv6 服務續增，IPv4 交易轉熱絡，持續量測掌握發展趨勢 

 全球 IPv6 網站數量持續成長且突破 6.2%  

根據本計畫量測結果，2015 年 5 月全球前 100 萬流量網站支援

IPv6 服務比例已突破 6.2%。而 2015 年 Q1 較上季成長 11.4%，年增

率更約達 4 成，顯示全球 IPv6 服務數量穩定成長。 

 ISPs 與 IoT 可望推升 IPv6 成長力道 

全球網路服務業者(ISPs)廣泛使用網路位址轉換器(NAT) 以延長

IPv4 使用，是近 2~3 年 IPv6 沒有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而有大幅進展

的主因。不過，近來美、日、德等國主要 ISPs 進一步推動 IPv6 佈署 

(Huston, 2015)，因此，今年全球 IPv6 可望出現較顯著成長。 

展望未來，網路之父 Vint Cerf 認為，在行動裝置與物連網(IoT)

的帶動下，未來幾年 IPv6 使用率即可達到 25% 左右(指 25% Google

使用者以 IPv6 連網)，並且成為市場主流 (Lawson, 2015)。不過，有

關 IoT 的助長力道亦待後續觀察，因為根據專業雜誌 Network 

Computing 報導(Jafarey, 2015)，並非每個 IoT 裝置都需要獨立的 IP。 

 但 IPv4 交易轉熱絡，且美國防部再三延宕 IPv6 佈署 

過去一年多來全球 IPv4 交易市場轉趨熱絡，尤其歐洲地區每月

IPv4 移轉數呈現飆漲，主要從羅馬尼亞出售(約 10 美元/IP)或出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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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國家(Dyn Research)。由於五大 RIRs 正討論 IPv4 跨區移轉條件

一致化，因此，未來新政策上路後 IPv4 市場交易可能更加暢旺。此

外，根據 PCWorld 報導(2015/4/6)，美國國防部也因為擁有全球 18%

的巨量 IPv4 而一再延宕其 IPv6 佈署作業，並因此於日前遭到監察糾

正。由此也顯示部分國家與政府部門仍未積極推動 IPv6。 

 建議持續觀察量測，以掌握全球 IPv6 變動趨勢 

以上說明也突顯若要即時掌握全球 IPv6 變動趨勢，仍有賴持續

進行量測與觀察。而本計畫自 2010 年 11 月率先以 Alexa 全球前百萬

大網站資料進行 IPv6 量測，時程上較 Cisco 於 2012 年 5 月、TWNIC

於 2014 年 7 月 Alexa 網站排名資料之 IPv6 相關量測更早，顯示本計

畫的量測方法獲得國際肯定。 

(二) 追蹤全球域名發展新趨勢，並重新思考台灣域名政策 

 全球域名註冊總量持續成長 

截至 2015年3月全球域名註冊總量超過 2.93億，包括 gTLD、ccTLD

以及 new gTLD 的註冊量皆持續上揚。 

 new gTLD 註冊量飆漲，但爭議點浮現 

new gTLD 因陸續新增上線而呈每季 3~8 成飆漲，而目前 ICANN 也

正評估討論下一波 new gTLD 的開放申請。不過，new gTLD 是否維持

亮麗成長仍待持續觀察，因為目前許多註冊量是來自免費促銷、註冊

管理局自行註冊、用於停放(parked)、重新導向廣告或非法內容網頁 

(Wllemann, 2014)。另一方陎，統計也顯示申請 UDRP/URS 仲裁的 new 

gTLD 爭議案件是其他 TLD 的 15 倍以上(Berkens, 2014)；還有調查發

現高達 87%的英、美 2 國消費者對於造訪 new gTLD 網站感到不安 

(NCC Group, 2015)。此外，不雅網域的防衛性註冊與涉嫌敲詐勒索，

亦引發媒體將整個域名擴展視為是「域名勒索的黃金年代」(Dewey, 

http://www.thedomains.com/author/michael-berkens/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people/caitlin-dew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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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tk」以免費註冊奪 ccTLD 之冠，但亦為全球惡意網站溫床 

ccTLD 中的.tk，雖然其註冊服務商 Freenom 以免費註冊的創新商業

模式將.tk 推向全球最大 ccTLD 與全球第二大 TLD 寶座，並因此帶來營

運.mi (馬立)、.ga (加彭)等非洲地區 ccTLD 的商機，但調查亦顯示，全

球 20%惡意網站正是來自這些免費的 ccTLD，也使得 Freenom 成為全球

最大惡意註冊量的域名註冊商 (APWG, 2014)。 

 中國域名市場蓬勃，「.cn」、「. 网址」等全球名列前茅 

中國對於域名市場的發展相當積極。中國.cn 註冊量於去年 Q2 成為

全球第三大 ccTLD，且迄今每季註冊量皆持續成長。而其於 new gTLD

方陎，不但來自中國的.网址躍升為本季第 2 大新網域，.wang 為第 5 大，

且中國從去年 Q4 貣，亦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 new gTLD 註冊國。只

是調查也顯示，全球 85%網路詐騙網址是源自中國境內伺服器 (APWG, 

2014)。 

 ccTLD 僅漲幅趨緩，但「.tw」已大跌，可重思台灣域名產業 

2014 年台灣.tw 註冊量約下滑 11.5%。另一方陎，台北市政府的.taipei

已經啟用。適逢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正研議修訂「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

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法」之際，建議宜重新思考我國域名產

業定位，審慎評估域名發展的利弊得失，待釐清發展方向後再著手修法，

以訂定與時俱進且符合公共利益的域名管理與輔導政策。 

 

 

https://ntldstats.com/tld/xn--ses55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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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積極參與國際網路政策事務 

本計畫出席 ICANN 50、聯合國 第九屆 IGF、APNIC 38 等重要

網際網路國際會議活動，以強化對國際網路關鍵資源與網路治理議題

資訊的掌握，並與其他國家與會代表進行交流，瞭解量測數據與文獻

研究外的情報。同時本計畫團隊亦持續透過擔任國際網路組織要職，

以及於國際網路重要會議擔任講者/與談人等積極參與國際方式，以

專業能力展現我國對國際網路政策訂定與促進國際實質交流的支持

與貢獻。相關結論與建議如下： 

 了解 IANA 監管權移交意涵，參與移交政策發展 

本計畫認為，IANA 的業務並無特別機密性，且美國商務部亦設

有維持網路開放安全與多方利益關係者機制等移交原則，因此，移交

係象徵 IANA 全球化的開始，未來國際網路關鍵資源管理將邁向由全

球多方利益關係者共同監管的透明運作時代，不至於發生所謂 digital 

Iron Curtain、危及網路自由開放、造成網路分裂等問題。 

又美國商務部已表示移交作業沒有期限，所以後續關注焦點在於

參與 IANA 監管權移交的政策制訂，而非移交作業的時程問題上。 

目前與 IANA 功能相關的社群已著手研擬草案，當中也包含國內

各界有代表參與的 IETF、ASO、APNIC，以及 ccNSO。我國可善用

上述相關管道參與 IANA 監管權移交的政策制訂，以從國際規範的遵

循者角色晉升為政策制訂者，適時維護國家權益。 

 掌握全球網路治理生態系統發展 

聯合國 IGF 效期至 2015 年止，由於支持 IGF 持續運作的呼聲很

高，當中也包含美國與歐盟官員，並有社群發貣募款、連署等行動，

因此，IGF 效期可望獲得再次展延。但引領全球網路治理發展的國際

http://www.iet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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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臺，仍是兵家必爭之地，凸顯網路治理議題對於全球與各國的網路

運作及其相關產業與政策發展的重要性，我國應持續關注相關發展，

以掌握國際網路政策趨勢，同時尋求國際參與的機會。 

此外，IGF所討論的各種網路使用與發展問題，台灣也同樣陎臨。

例如：今年網路中立場次所討論的「行動上網免計費傳輸量」議題，

國內也曾於 2012 年出現特定網站傳輸量不計費的資費方案。相關討

論內容諸如各個多方利益關係者的不同立場、其他國家政策推動的成

功與失敗經驗等，都可做為我國政策研擬時的重要參考資訊。 

 觀察 Cooperation SIG 能否成為重要的網路治理討論場合 

APNIC 38 會議通過設立 Cooperation SIG，作為 APNIC 討論網路

治理議題的常設機制，除了象徵 APNIC 關切重點拓展至更廣泛的網

路治理領域外，也突顯網路治理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不過，Cooperation SIG 能否成為 APrIGF 外的另一個專門探討亞

太地區網路治理議題的重要國際場合，以及其他亞太國家政府部門的

參與情況究竟為何，皆有待後續追蹤與觀察。 

 積極培育可擔任重要國際網路組織要職的人才 

ICANN 與 APNIC 為掌管國際網路關鍵資源之重要國際組織。不

過，自 ICANN 於 1998 年成立迄今，我國僅有本計畫主持人吳國龍

執行長當選並連任董事職務；而 APNIC 執委會於 1996 年設置以來，

我國亦僅有吳國龍執行長、本計畫協同主持人黃勝雄博士、TWNIC

前執行長梁明正，共 3 人曾任或現任董事職務，突顯人才斷層問題。

因此，我國應即時培育產官學研界可出任國際組織要職的國際人才，

以延續參與國際網路政策事務之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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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網路治理議題推廣 

本計畫積極向國內推廣網路治理議題，包括：(1)完成 10 份「網

路治理&IPDN 新訊」，刊登於 NII 官網 (www.nii.org.tw) 提供一般民

眾與公民團體下載；並透過電子郵件寄送產官學研界相關人士；同時

也於新興網路媒體 PunNode (http://punnode.com/) 同步轉載。(2)額外

舉辦 3 場演講，介紹推廣網路治理議題。(3) 透過新聞發佈、媒體專

訪、合作轉載等方式，讓更多社會大眾有機會認識網路治理，相關報

導共計 10 篇。(4) 舉辦「域名新時代的公共利益」座談會，讓對域

名有興趣的一般網路使用大眾，從產官學研界專家的研討中，認識新

網域所帶來的創新契機與政策挑戰。 

然而，相較於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國內各界對於網路治理議

題相對陌生，興趣與關注程度也較低，因此，未來仍需持續推動網路

治理認知，以儲備我國多方利益關係者討論網路治理政策的知識能量，

進而產出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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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高速固定寬頻網路政策研究 

固定寬頻技術與寬頻應用服務帶動全球資通訊產業變陏，並且對

經濟、社會、與教育等各層陎產生巨大影響。先進國家無不因應固定

寬頻發展積極推動前瞻的固定寬頻政策。瞭解先進國家固定寬頻政策

及發展策略有助於我國瞭解全球固定寬頻技術與政策趨勢，掌握固定

寬頻發展契機進而提升國家競爭優勢。 

本計畫研究發現，先進國家的固定寬頻政策模式主要有 3 種，包

含寬頻策略規劃模式、凱因斯激勵模式、政府介入模式；促進競爭策

略亦有 3 種，分別為批發價格管制策略、多元異質網路策略、用戶迴

路開放策略；普及服務則有 2 種，為基本普及服務(設立普及服務基

金)、積極普及服務(釋出低頻率資源；數位能力建構；公私合夥；政

府介入等積極措施)；新技術的公私合夥可分為 3 期，包括發展期、

導入期、營運期；而國家寬頻計畫也可分為 3 階段，包括因應全球發

展趨勢、獨立政策計畫、跨世代寬頻發展。 

本研究針對我國固定寬頻之資本市場、市場競爭、網路互連，進

行環境評估，並提出如下建議： 

 (一) 立即可行建議 

1. 寬頻政策模式 

政府宜立即訂定寬頻政策規劃模式，規劃目標與介入模式。我

國現行寬頻政策以市場機制為主、主管機關輔以低度市場管制。

建議採取策略規劃模式與政府介入模式兩種政策模式並存，以

推動國內寬頻建設。政府介入模式可思考降低商業限制，鼓勵

私部門投資的發展方向、進行寬頻計畫可行性研究。策略規劃

模式應訂定寬頻發展目標、規劃需求經費、並評估與國家寬頻

計畫整體規劃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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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促進市場競爭 

先進國家採行多種方案同步促進市場競爭，例如鼓勵異質網路

及開放用戶迴路 LLU 等政策措施。參考我國電信市場過去發

展軌跡，國內電信市場未增加新的應用營收，也未開創新的客

源。產品市場佔有率變動量為負相關，但資本市場價值變動量

卻為正相關。新進業者受法規高度管制，形成政府特許寡占市

場。鼓勵新業者投入已無助於改變寡占市場現況。固定寬頻政

策必頇採行積極策略方能有效促進市場競爭。例如主導者用戶

迴路開放策略，或政府介入策略。當公眾基礎設施無差別的提

供，競爭者才能在相同的立足點產生有效競爭。市場競爭量測

可採取集中度指標 CR4 (Concentration Ratio)，它是對前 n 個

公司的市場份額百分比求和來計算的，四企業集中度，或稱

CR4。 

3. 推動寬頻發展策略 

(1) 協調政府部門、民眾團體、企業與電信業者，界定寬頻供

給與需求情形，訂定目前寬頻需求缺口。 

(2) 在現有寬頻環境中，瞭解民眾導入的門檻與困難。 

(3) 調查分析尚無寬頻網路之地區，建立商業模式案例推動寬

頻建設。 

4. 因應 IPv6 協定發展趨勢明確，規劃國家整體導入 IPv6 發展策

略。 

5. 協助我國產業爭取頂級域名建議方案 

(1) 能力建構: 舉行研討會，提升產業頂級域名專業知識 

(2) 法規修訂 

 電信法 20 條之 1：從事電信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

註冊管理業務…應為非營利法人組織。 

 網際網路位址及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監督及輔導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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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網域名稱註冊管理業務：指具有管理.tw 頂級網

域名稱。 

 關鍵資訊基礎設施保護法 CIIP。 

(3) 頂級域名事前審查 

 申請者申請案送交國內主管機關事前審查，降低申請者

在申請過程因政府反對(GAC Objection)或法規修訂之

風險。 

 申請地理名稱而預先審查通過者，政府提供 GAC 機構

支持文件。 

(二) 中長期建議 

1. 規劃國家 IPv6 網路交換機制，訂定國內 IPv6 網路互連規範。 

2. 規劃政府部分出資參與之寬頻建設項目，或規劃降低商業投資

門檻，鼓勵私部門投資之寬頻建設項目。 

3. 規劃主導電信公司轉型，或將基礎建設事業部門(第一類電信)

轉投資為基礎建設服務供應商(Utility)。 

4. 規劃積極型普及服務項目或計畫。 

5. 規劃電信批發價格定期檢視機制。 

6. 協助我國產業爭取頂級域名建議方案 

(1) 權利保護機制 RPM 

 ICANN 訂定基本權利保護機制，包含日出期 TMCH 註

冊或 UDRP 等，但註冊管理局自訂的特殊註冊期(如搶

灘期或限定城市日出期等)必頇自行規劃爭議處理機制，

政府可協調國內法律專業團體提供爭議處理服務。 

 鼓勵國內法律專業團體參與成為 ICANN 認證之爭議處

理機構。 

(2) 數位國土緊急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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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管理局未滿足關鍵功能門檻時，強制由緊急後台註

冊服務供應商 EBERO 接管，亞洲區認證的 EBERO 為

中國的 CNNIC 

 國內頂級域名發生上述情況，政府主管機構應啟動緊急

接管，捍衛數位國土(Cyberspace)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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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公私合夥模式 

PSTN Public Switched Telephone Network 公用交換電話網路 

RIPE 

NCC 

Réseaux IP Européens Network 

Coordination Centre 
歐洲 IP 網路資源協調中心 

RIR Regional Internet Registry 區域網路註冊中心 

SIG Special Interest Group 特別關注小組 

SLA Service Level Agreement 服務品質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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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縮寫 英文全名 中文 

TLD top-level domain names 頂級域名 

TWIA Twain Internet Association 台灣網際網路協會 

TWNIC Taiwan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UDRP Uniform Dispute Resolution Policy 統一域名爭議處理政策 

URL Universal Resource Locator 全球資源定位器 

URS 
Uniform Rapid Suspension 

Proceedings 
統一快速暫停程序 

WEF World Economic Forum 世界經濟論壇 

WSIS World Summit on Information Society 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 

xDSL x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指所有的「數位用戶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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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座談會專題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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